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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ＧＢ／Ｔ２０２５７《国家基本比例尺地图图式》共分为４个部分：

———第１部分：１∶５００　１∶１０００　１∶２０００地形图图式；

———第２部分：１∶５０００　１∶１００００地形图图式；

———第３部分：１∶２５０００　１∶５００００　１∶１０００００地形图图式；

———第４部分：１∶２５００００　１∶５０００００　１∶１００００００地形图图式。

本部分为ＧＢ／Ｔ２０２５７的第１部分。

本部分代替ＧＢ／Ｔ２０２５７．１—２００７《国家基本比例尺地图图式　第１部分：１∶５００　１∶１０００　

１∶２０００地形图图式》。本部分与 ＧＢ／Ｔ２０２５７．１—２００７相比主要变化如下：

———增加了“规范性引用文件”，引用ＧＢ／Ｔ１３９８９《国家基本比例尺地形图分幅和编号》；

———将符号类别“测量控制点”修改为“定位基础”；

———将符号名称“沼泽”修改为“沼泽、湿地”，“明礁”修改为不依比例尺的“海岛、水中岛”，“电信交

接箱”“电信检修井孔”“电信局”修改为“通信交接箱”“通信检修井孔”“通信营业厅”，“露天货

栈”改为“露天货栈、材料场”，“主干路、次干路、支路”修改为“主干道、次干道、支线”等；

———增加了卫星定位连续运行站点、高于地面的沟渠、丛草滩、芦苇滩、盐蒿滩、暗沙、暗滩、突堤、其

他型式防波堤、裙楼、艺术建筑、尾矿库、光能电池板、施工区、地窖（菜窖）、专用供氧点、海上救

助站、救生艇站、沙坑、健身、娱乐设施、观景台、邮筒、大型信箱、屋顶设施、报刊亭、售货亭、售

票亭、自动取款机、烧纸炉、汽车检修台、领海基点指向碑、晒佛台、隔音墙（声屏障）、防风墙（挡

风墙）、建筑物前汽车坡道、无障碍通道、室外自动扶梯、室外电梯、照壁、艺术景观灯、交通巡警

平台、电子屏、街头游园景观小品、高架铁路、高速铁路、村道、人行道、公共汽车停车站（有站台

的）、停车楼、自行车租赁点、野生动物通道、散热棒、道路反光镜、门式路标、电子眼（监控设

施）、交通测速器、交通警示牌、街道地名牌（路牌）、栈桥式码头、引桥式码头、道头、破坏的码

头、系船柱、罗经校正系船柱、船坞、船台、船架、雷达标、无线电标、引航站、引航处、废船、直升

飞机停机坪、海底光缆、电缆、燃气调压站、管线指示桩、中水检修井孔、公安检修井孔、助曲线、

草绘等高线、当地平均海水面、干出高度、防风固沙方格、岩墙、泥石流、熔岩流、岸垄、土垄、白

板地、残丘地、裸土地等地物的表示；

———增加或修改了卫星定位等级点、吊角楼、廊房（骑楼）、飘楼、饲养场、门顶、雨罩、檐廊、挑廊等地

物的定义或描述；

———修改了建筑中房屋、悬空通廊、温室、大棚、围墙、体育馆、里程碑等符号，调整了房屋层次注记

的字体和居民地名称注记的字大；将地铁站出入口、滑道由居民地设施类调到交通类；

———补充完善了河流、房屋以及垣栅类和堤坎堑类等符号的图形表示及综合取舍指标；

———删除了其他公路、过缆河等符号及附录Ｃ“地形图分幅与编号”。

本部分由国家测绘地理信息局提出。

本部分由全国地理信息标准化技术委员会（ＳＡＣ／ＴＣ２３０）归口。

本部分起草单位：国家测绘地理信息局测绘标准化研究所、北京市测绘设计研究院、建设综合勘察

研究设计院有限公司。

本部分主要起草人：马晓萍、马聪丽、张静、陈倬、王丹、黄坚、赵鑫。

本部分所代替标准的历次版本发布情况为：

———ＧＢ７９２９—１９８７、ＧＢ／Ｔ７９２９—１９９５；

———ＧＢ／Ｔ２０２５７．１—２００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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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基本比例尺地图图式

第１部分：１∶５００ １∶１０００ １∶２０００

地形图图式

１　范围

ＧＢ／Ｔ２０２５７的本部分规定了１∶５００、１∶１０００、１∶２０００地形图上表示的各种地物、地貌要素的

符号、注记和图廓整饰，以及使用这些符号的方法和基本要求。

本部分适用于１∶５００、１∶１０００、１∶２０００地形图的测绘。编制地理底图或测绘相近比例尺地图

可参照使用。

２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

件。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ＧＢ／Ｔ１３９８９　国家基本比例尺地形图分幅和编号

３　一般规定

３．１　符号的分类

３．１．１　依比例尺符号：地物依比例尺缩小后，其长度和宽度能依比例尺表示的地物符号。

３．１．２　
半依比例尺符号：地物依比例尺缩小后，其长度能依比例尺而宽度不能依比例尺表示的地物符

号。在本部分中符号旁只标注宽度尺寸值。

３．１．３　不依比例尺符号：地物依比例尺缩小后，其长度和宽度不能依比例尺表示。在本部分中符号旁

标注符号长、宽尺寸值。

３．２　符号的尺寸

３．２．１　符号旁以数字标注的尺寸值，均以毫米（ｍｍ）为单位。

３．２．２　符号旁只注一个尺寸值的，表示圆或外接圆的直径、等边三角形或正方形的边长；两个尺寸值并

列的，第一个数字表示符号主要部分的高度，第二个数字表示符号主要部分的宽度；线状符号一端的数

字，单线是指其粗度，两平行线是指含线划粗的宽度（街道是指其空白部分的宽度）。符号上需要特别标

注的尺寸值，则用点线引示。

３．２．３　符号线划的粗细、线段的长短和交叉线段的夹角等，没有标明的均以本图式的符号为准。一般

情况下，线划粗为０．１５ｍｍ，点的直径为０．３ｍｍ，符号非主要部分的线划长为０．５ｍｍ，非垂直交叉线段

的夹角为４５°或６０°。

３．３　符号的定位

３．３．１　符号图形中有一个点的，该点为地物的实地中心位置。

３．３．２　圆形、正方形、长方形等符号，定位点在其几何图形中心。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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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３．３　宽底符号（蒙古包、烟囱、水塔等）定位点在其底线中心。

３．３．４　底部为直角的符号（风车、路标、独立树等）定位点在其直角的顶点。

３．３．５　几种图形组成的符号（敖包、教堂、气象站等）定位点在其下方图形的中心点或交叉点。

３．３．６　下方没有底线的符号（窑、亭、山洞等）定位点在其下方两端点连线的中心点。

３．３．７　不依比例尺表示的其他符号（桥梁、水闸、拦水坝、岩溶漏斗等）定位点在其符号的中心点。

３．３．８　线状符号（道路、河流等）定位线在其符号的中轴线；依比例尺表示时，在两侧线的中轴线。

３．３．９　符号除简要说明中规定按真实方向表示者外，均垂直于南图廓线。

３．４　符号的配置

３．４．１　土质和植被符号，根据其排列的形式可分成三种情况：

ａ）　整列式：按一定行列配置，如苗圃、草地、经济林等；

ｂ）　散列式：不按一定行列配置，如小草丘地、灌木林、石块地等；

ｃ）　相应式：按实地的疏密或位置表示符号，如疏林、零星树木等。表示符号时应注意显示其分布

特征。

整列式排列一般按图式表示的间隔配置符号，面积较大时，符号间隔可放大１倍～３倍。在能表示

清楚的原则下，可采用注记的方法表示。还可将图中最多的一种不表示符号，图外加附注说明，但一幅

图或一批图应统一。

注：配置是指所使用的符号为说明性符号，不具有定位意义。在地物分布范围内散列或整列式布列符号，用于表示

面状地物的类别。

３．４．２　
以虚实线表示的符号（机耕路、乡村路）按光影法则描绘，其虚线绘在光辉部，实线绘在暗影部。

一般在居民地、桥梁、渡口、徒涉场、涵洞、隧道或道路相交处变换虚实线方向。

３．５　符号使用方法与要求

３．５．１　
图式中除特殊标注外，一般实线表示建筑物、构筑物的外轮廓与地面的交线（除桥梁、坝、水闸、

架空管线外），虚线表示地下部分或架空部分在地面上的投影，点线表示地类范围线、地物分界线。

３．５．２　依比例尺表示的地物分以下表现形式：

ａ）　地物轮廓依比例尺表示，在其轮廓内加面色，如河流、湖泊等；或在其轮廓内适中位置配置不依

比例尺符号和说明注记（或说明注记简注）作为说明，如水井、收费站等。说明注记简注见

附录Ａ；　

ｂ）　面状分布的同一性质地物，在其范围内按整列式、散列式或相应式配置说明性符号和注记，如

果界线明显的用地类界表示其范围（如经济林地等），界线不明显的不表示界线（如疏林地、盐

碱地等）；

ｃ）　相同地物毗连成群分布，其范围用地类界表示，在其范围内适中位置配置不依比例尺符号，如

露天设备等；

ｄ）　实地面积较大的地物要素，如发电厂、水厂、污水处理厂、大学、医院、游乐场、公园、动物园、植

物园、高尔夫球场、飞机场等，图式中不规定符号，用围墙、房屋、内部道路、绿地等相应的符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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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示地物，在其范围内加注专有名称注记。

３．５．３　两地物相重叠或立体交叉时，按投影原则下层被上层遮盖的部分断开，上层保持完整。

３．５．４　各种符号尺寸是按地形图内容为中等密度的图幅规定的。为了使地形图清晰易读，除允许符号

交叉和结合表示外，各符号之间的间隔（包括轮廓线与所配置的不依比例尺符号之间的间隔）一般不应

小于０．３ｍｍ。如果某些地区地物的密度过大，图上不能容纳时，允许将符号的尺寸略为缩小（缩小率不

大于０．８）或移动次要地物符号。双线表示的线状地物其符号相距很近时，可采用共线表示。点状地物

与房屋、道路、水系等其他地物重合时，可中断其他地物符号，间隔０．３ｍｍ，以保持独立符号的完整性。

３．５．５　实地上有些建筑物、构筑物，图式中未规定符号，又不便归类表示者，可表示该物体的轮廓图形

或范围，并加注说明。地物轮廓图形线用０．１５ｍｍ实线表示，地物分布范围线、地类界线用地类界符号

表示。

３．５．６　本图式中土质和植被符号栏中，以点线框者，指示应以地类界符号表示实地范围线；以实线框

者，指示不表示范围线，只在范围内配置符号。

３．５．７　符号旁的宽度、深度、比高等数字注记，一般标注至０．１ｍ。

各种数字说明，除特殊说明外，凡为“大于”者含数字本身（如大于３ｍ，含３ｍ），“小于”者不含数字

本身。各种符号等级说明中的“以上”和“以下”，其含意与上述相同。

３．５．８　符号表示与配合的示例参见附录Ｂ。

３．６　地形图分幅和图廓整饰

地形图分幅和编号按ＧＢ／Ｔ１３９８９规定执行。

图廓整饰见附录Ｃ。

３．７　地形图颜色

１∶５００、１∶１０００、１∶２０００地形图视用图需要可采用多色或单色，多色图采用青、品红、黄、黑

（ＣＭＹＫ）四色，按规定色值进行分色。

３

犌犅／犜２０２５７．１—２０１７



４　符号与注记

编号 符号名称

符 号 式 样

１∶５００ １∶１０００ １∶２０００

符号细部图 多色图色值

４．１ 定位基础

４．１．１ 三角点

　ａ．土堆上的

张湾岭、黄土岗———

点名

１５６．７１８、２０３．６２３———

高程

５．０———比高

Ｋ１００

４．１．２ 小三角点

　ａ．土堆上的

摩天岭、张庄———

点名

２９４．９１、１５６．７１———

高程

４．０———比高

Ｋ１００

４．１．３ 导线点

　ａ．土堆上的

Ｉ１６、Ｉ２３———等级、

点号

８４．４６、９４．４０———

高程

２．４———比高

Ｋ１００

４．１．４ 埋石图根点

　ａ．
土堆上的

１２、１６———点号

２７５．４６、１７５．６４———

高程

２．５———比高

Ｋ１００

４．１．５ 不埋石图根点

　　１９———点号

　　８４．４７———高程

Ｋ１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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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要说明

４．１　定位基础

包括数学基础和测量控制点。数学基础主要指图廓线、经纬线、坐标网线等，其表示方法见附录Ｃ。

图上各测量控制点符号的几何中心，表示地面上测量控制点标志的中心位置；符号旁的高程注

记，表示实地标志顶面或木桩顶面的高程。

标志完整的测量控制点，图上除表示控制点符号外，还应注出控制点的点名（或点号）和高程。点

名和高程以分数形式表示，分子为点名（或点号），分母为高程。点名和高程一般注在符号右方（有比

高时，比高注在符号的左方）。水准点和经水准联测的三角点其高程一般注至０．００１ｍ，用三角高程测

定的高程注至０．０１ｍ。

用烟囱、水塔等独立地物作测量控制点时，当地物依比例尺用轮廓图形表示时，且在轮廓图形内

能容纳控制点符号时，可在图形内真实位置上绘出控制点符号，不表示相应的地物符号，但需注出控

制点点名（或点号）以及地物名称，如 ；当地物不能依比例尺表示时，图上除表示相应

的地物符号、注出测量控制点的点名和高程外，还应注出测量控制点的类别，如 。

位于房屋上的测量控制点，应在房屋符号的真实位置上表示控制点符号，并注出点名。

４．１．１　利用三角测量方法或精密导线测量方法测定的国家等级的三角点和精密导线点。

设在土堆上的且土堆不能依比例尺表示的用符号ａ表示。

４．１．２　测角精度为５″或１０″小三角点和同等精度的其他控制点。

设在土堆上的且土堆不能依比例尺表示的用符号ａ表示。

４．１．３　利用导线测量方法测定的控制点。

一、二、三级导线点均用此符号表示。设在土堆上的且土堆不能依比例尺表示的用符号ａ表示。

４．１．４　埋石的或天然岩石上凿有标志的、精度低于小三角点的图根点。

设在土堆上的且土堆不能依比例尺表示的用符号ａ表示。

４．１．５　不埋石的图根点根据用图需要表示。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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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符号名称

符 号 式 样

１∶５００ １∶１０００ １∶２０００

符号细部图 多色图色值

４．１．６ 水准点

　　Ⅱ
———等级

　　京石５———点名点号

　　３２．８０５———高程

Ｋ１００

４．１．７ 卫星定位连续运行

站点

　　１４———点号

　　４９５．２６６———高程

Ｋ１００

４．１．８ 卫星定位等级点

　　Ｂ———等级

　　１４———点号

　　４９５．２６３
———高程

Ｋ１００

４．１．９ 独立天文点

　　
照壁山———点名

　　２４．５４———高程

Ｋ１００

４．２ 水系

４．２．１ 地面河流

　ａ．
岸线（常水位岸线、

实测岸线）

　ｂ．高水位岸线（高水界）

清江———河流名称
ａ．Ｃ１００

面色Ｃ１０

ｂ．

Ｍ４０Ｙ１００Ｋ３０

４．２．２ 地下河段及水流出

入口

　ａ．不明流路的地下河段

　ｂ．
已明流路的地下河段

　ｃ．水流出入口

Ｃ１００

面色Ｃ１０

４．２．３ 消失河段

Ｃ１００

面色Ｃ１０

４．２．４ 时令河

　ａ．不固定水涯线

（７—９）———有水月份

Ｃ１００

面色Ｃ１０

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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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要说明

４．１．６　利用水准测量方法测定的国家等级的高程控制点。

４．１．７　利用卫星定位技术测定的Ａ级全球导航卫星系统（ＧＮＳＳ）网点。

４．１．８　利用卫星定位技术测定的Ｂ、Ｃ、Ｄ、Ｅ级全球导航卫星系统（ＧＮＳＳ）网点。

４．１．９　利用天文观测的方法直接测定其地理坐标和方位角的控制点。

测有大地坐标的天文点用三角点符号表示。

４．２　水系

包括河流、沟渠、湖泊、水库、海洋、水利要素及附属设施等。

４．２．１　地面上的终年有水的自然河流。

ａ．岸线

岸线是水面与陆地的交界线，又称水涯线。一般分为常水位岸线和实测岸线：常水位岸线是常年

中大部分时间的平稳水面与陆地的交界线；实测岸线是摄影时或实地测图时的水面与陆地的交界线。

河流、湖泊、水库的岸线一般为实测岸线，实测岸线应在图廓外附注中注出航摄日期或测图日期。若

摄影或测图时间为枯水或洪水期，所测定的水位与常水位岸线相差很大时，应以常水位岸线测定。

当水涯线与陡坎线在图上投影距离小于１ｍｍ时以陡坎符号表示。遇桥梁、水坝、水闸、房屋等

架空建筑时应中断。

河流宽度在图上小于０．５ｍｍ的用线粗为０．１ｍｍ～０．５ｍｍ的单线渐变表示。

水涯线图上小于０．５ｍｍ×０．６ｍｍ的弯曲可适当综合。

ｂ．高水位岸线

高水位岸线系常年雨季的高水面与陆地的交界线，又称高水界。

当岸线与高水界之间宽度大于３ｍｍ时，用相应的岸滩（见４．２．２９）、植被符号表示，并应加绘等

高线；当高水界与堤、陡岸重合时，则省略高水界。

４．２．２　河流流经地下的河段，以及水流在地面上的出入口。

其圆弧符号表示在水流进出口的位置。当出入口处河宽在图上小于３．０ｍｍ时，出入口符号的

半径用河宽犱表示，若出入口处河宽大于３．０ｍｍ的，进出口的形状依比例尺表示。河流流经山洞

时，用山洞符号表示。

４．２．３　河流流经沼泽、沙地等地区，没有明显河床或表面水流消失的地段。

图上长度大于４ｍｍ时应表示。

４．２．４　季节性有水的自然河流。

以其新沉积物（淤泥）的上边界为时令河岸线（不固定水涯线），加注有水月份。时令河宽度在图

上小于０．５ｍｍ的用线粗为０．１ｍｍ～０．５ｍｍ的单虚线渐变表示，其符号实部长度可根据河流的长度

渐变为０．５ｍｍ～３．０ｍｍ，空白部分渐变为０．３ｍｍ～１．０ｍｍ。

７

犌犅／犜２０２５７．１—２０１７



编号 符号名称

符 号 式 样

１∶５００ １∶１０００ １∶２０００

符号细部图 多色图色值

４．２．５ 干河床（干涸河）

Ｍ４０Ｙ１００Ｋ３０

４．２．６ 运河

Ｃ１００

面色Ｃ１０

４．２．７ 沟渠

　ａ．低于地面的

　ｂ．
高于地面的

　ｃ．渠首

Ｃ１００

面色Ｃ１０

４．２．８ 沟堑

　ａ．已加固的

　ｂ．未加固的

２．６———比高

Ｋ１００

４．２．９ 地下渠道、暗渠

　ａ．出水口

Ｃ１００

４．２．１０ 坎儿井

　ａ．竖井

Ｃ１００

４．２．１１ 输水渡槽（高架渠）

Ｋ１００

４．２．１２ 输水隧道

Ｃ１００

４．２．１３ 倒虹吸

Ｋ１００

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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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要说明

４．２．５　降水或融雪后短暂时间内有水的河床或河流改道后遗留的河道。

干河床用虚线表示；宽度在图上大于３ｍｍ的河床内应表示相应的土质符号，大于５ｍｍ时应表

示等高线。

４．２．６　跨流域开凿的，可供调水、航运的人工水道。

运河在图上的表示宽度应根据实地坎上边沿间的距离确定。运河河段有名称的加注名称。

南水北调水利工程也用此符号表示，并加注相应的名称注记或加注“南水北调工程”注记。

４．２．７　人工修建的供灌溉、引水、排水的水道。

沟渠应根据实地坎上边沿间的距离确定图上的表示。图上宽度大于０．５ｍｍ的用双线表示，并

应注出名称注记；小于０．５ｍｍ的用单线表示。每条沟渠应加注流向符号。

排碱、排水的沟渠应加注“排”字。

沟渠两边的堤岸用堤或加固岸表示。沟渠与堤、堑的配合参见附录Ｂ。

沟底高于地面的沟渠用符号ｂ表示；灌溉渠系的源头，抬高水道并有抽水设备的渠首用符号ｃ

表示。

４．２．８　沟渠通过高地或山隘处经人工开挖形成两侧坡面很陡的地段。

坡度大于７０°的用陡坎符号表示，小于７０°的用斜坡符号表示。

图上长度大于５ｍｍ且比高大于０．５ｍ（２ｍ等高距图幅比高大于１ｍ）时应表示；当比高大于

１个等高距时应适当量注比高。

４．２．９　修筑在地面下、相隔一定距离有出水口的水道。

图上出水口位置实测表示。

４．２．１０　干旱地区引用地下水及雪水，并有竖井与之相通的地下暗渠。

图上竖井位置实测表示。废坎儿井加注“废”字。

４．２．１１　跨越山谷、道路或沟渠时的桥梁式输水设施，如水槽或水管。

输水渡槽以双线表示，双线间距不小于０．５ｍｍ。有专有名称的加注名称，废弃的输水渡槽加注

“废”字。

４．２．１２　修建在山体中或地下的过水渠道设施。

水流出入口符号见４．２．２。

４．２．１３　渠道与铁路、公路、河流等平面交叉时，在路下或水下设置的虹吸式过水通道。

进、出水口按实际情况表示。

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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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符号名称

符 号 式 样

１∶５００ １∶１０００ １∶２０００

符号细部图 多色图色值

４．２．１４ 涵洞

　ａ．
依比例尺的

　ｂ．半依比例尺的 Ｋ１００

４．２．１５ 干沟

　２．５———深度

Ｍ４０Ｙ１００Ｋ３０

４．２．１６ 湖泊

　龙湖———湖泊名称

　（咸）———水质

Ｃ１００

面色Ｃ１０

４．２．１７ 池塘

Ｃ１００

面色Ｃ１０

４．２．１８ 时令湖

　（８）———有水月份
Ｃ１００

面色Ｃ１０

４．２．１９ 干涸湖

Ｍ４０Ｙ１００Ｋ３０

４．２．２０ 水库

　ａ．
毛湾水库———水库

名称

　ｂ．
溢洪道

　　 ５４．７———溢洪道　

堰底面高程

　ｃ．泄洪洞、出水口

　ｄ．
拦水坝、堤坝

　　ｄ１．拦水坝

　　ｄ２．
堤坝

　　 水泥———建筑材料

　　７５．２———坝顶高程

　　５９———坝长（ｍ）

　ｅ．
建筑中水库

ａ．Ｃ１００

面色Ｃ１０

ｂ．

Ｍ４０Ｙ１００Ｋ３０

ｃ．Ｃ１００

ｄ．Ｋ１００

ｅ．Ｃ１００

面色Ｃ１０

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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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要说明

４．２．１４　修建在道路、堤坝等构筑物下面的过水或通行通道。

当图上宽度大于１ｍｍ用半依比例尺符号表示。

４．２．１５　　经常无水、只在雨后短暂时期内有积水的、未挖成而搁置或废弃的沟渠。

图上宽度小于１ｍｍ的用单线表示，大于１ｍｍ的用双线依比例尺表示。宽度大于５ｍｍ时其

内应表示等高线。深度大于２ｍ的应标注沟深。

旧战壕也用此符号表示，并加注“战壕”。

４．２．１６　陆地上洼地积水形成的水域宽阔、水量变化缓慢的水体。

水涯线以常水位位置确定，有名称的应加注名称。湖泊水是咸水（矿化度在１ｇ／Ｌ～３５ｇ／Ｌ）或盐

水（矿化度＞３５ｇ／Ｌ）时，应加注“（咸）”或“（盐）”字。单色表示时，湖泊加注“水”字。

４．２．１７　人工挖掘的积水水体或自然形成的面积较小的洼地积水水体。

池塘的水涯线沿上边沿表示。用于人工养殖鱼、虾、蟹等的需加注“（鱼）”“（虾）”“（蟹）”等字。单

色表示时，池塘水域部分加注“塘”字。

池塘边缘有堤坎、加固岸、墙等地物、且与水涯线图上间隔小于１ｍｍ时可省略水涯线。

４．２．１８　季节性有水的湖泊。

用不固定水涯线符号表示。以其新沉积物（淤泥）的上边界为水涯线，并加注有水月份。在沼泽

地区的湖泊、水潭等，如没有明显和固定的水涯线时，也用此符号表示。

４．２．１９　降雨或融雪后短暂时间内有水的湖盆。

湖内应表示相应的土质符号，有名称的加注名称。

４．２．２０　因建造坝、闸、堤、堰等水利工程拦蓄河川径流而形成的水体及建筑物。

ａ．水库需加注名称注记；废弃的水库加注“（废）”字。

ｂ．溢洪道是水库的泄洪水道，用以排泄水库设计蓄水高度以上的洪水。水库的溢洪道用干沟符

号按其实际宽度依比例尺表示。溢洪道口底部要标注高程，高程标在溢洪道底部的最高处。

溢洪道的闸门用水闸符号表示。

ｃ．泄洪洞口是水库坝体上修建的排水洞口。符号按实际方向表示在洞口位置上。引水孔、取水

孔、灌溉孔、排沙洞等出水口，也用此符号表示。

ｄ．水库坝体是横截河流或围挡水体以提高水位的堤坝式构筑物，用拦水坝符号表示；简易修筑的

挡水坝体用堤符号表示。水库坝体应注堤顶或坝顶高程、坝长和建筑材料。水库与堤、坝的配

合参见附录Ｂ。坝、堤内侧堤坡脚线与水涯线间的距离图上大于０．５ｍｍ时，应表示水涯线；小

于０．５ｍｍ的，可不表示水涯线。

ｅ．建筑中的水库表示水库坝址，范围线可用设计洪水位时的水涯线。

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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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符号名称

符 号 式 样

１∶５００ １∶１０００ １∶２０００

符号细部图 多色图色值

４．２．２１ 海岸线、干出线

　ａ．海岸线

　ｂ．干出线

ａ．Ｃ１００

ｂ．Ｋ１００

４．２．２２ 干出滩（滩涂）

　ａ．沙滩

　ｂ．沙砾滩、砾石滩

　ｃ．沙泥滩

　ｄ．淤泥滩

　ｅ．岩石滩

　ｆ．珊瑚滩

　ｇ．红树林滩

　ｈ．贝类养殖滩

　ｉ．干出滩中河道

　ｊ．潮水沟

　ｋ．丛草滩

　ｌ．芦苇滩

　ｍ．盐蒿滩

ａ～ｆ．Ｋ１００

ｇ．Ｃ１００Ｙ１００

ｈ．Ｋ１００

ｉ～ｊ．Ｃ１００

ｋ～ｌ．

Ｃ１００Ｙ１００

ｍ．

Ｍ４０Ｙ１００Ｋ３０

面色Ｃ１０

２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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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要说明

４．２．２１　海岸线指海面平均大潮高潮时的水陆分界线；干出线指海面最低低潮时的水陆分界线（最低

低潮线）。

一般可根据当地的海蚀阶地、海滩堆积物或海滨植物确定。受潮汐影响的河口地段其水涯线按

海岸线表示。

４．２．２２　干出滩又称海滩，是海岸线与干出线之间的潮浸地带，高潮时被海水淹没，低潮时露出。

干出滩图上宽度大于２ｍｍ，长度大于１ｃｍ的一般应表示，范围内配置相应的土质及植被符号。

不同类型干出滩之间用地类界（Ｋ１００）分隔。

ａ．以沙质为主的干出滩。

ｂ．沙与砾石混合的或以砾石为主的干出滩。砾石滩加注“砾石”。

ｃ．沙泥混合的干出滩。

ｄ．泥泞下陷、通行困难的干出滩。

ｅ．由坚硬的岩石组成的干出滩。符号沿干出线表示。

ｆ．由珊瑚虫遗体及其分泌出的石灰质堆积而成的干出滩。

ｇ．生长红树林群落（常绿的乔木或灌木）的干出滩，一般不能通行，符号散列配置。

ｈ．人工养殖贝类的干出滩。

表示相应类别的干出滩符号，并散列配置贝类符号。

ｉ．陆地河流延伸至干出滩中而形成的河道。

河道按其宽度分别用双排或单排点线表示至干出线。

ｊ．潮水冲击干出滩所形成的水沟。

图上只表示固定和较大的。表示潮水沟上、下游的点、线符号时，应随水沟消失而逐渐变细

（０．５ｍｍ～０．２ｍｍ）。

ｋ．生长着草类等植被的干出滩。

在其范围内配置草地符号。

ｌ．生长芦苇等草本植物的干出滩。

在其范围内配置高草地符号，并加注“芦苇”。

ｍ．有盐碱聚集的干出滩，生长着盐蒿类的野草。

在其范围内配置盐碱地与小草丘地符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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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符号名称

符 号 式 样

１∶５００ １∶１０００ １∶２０００

符号细部图 多色图色值

４．２．２３ 危险岸区

Ｍ１００Ｙ１００

４．２．２４

４．２．２４．１

４．２．２４．２

４．２．２４．３

４．２．２４．４

４．２．２４．５

礁石

暗礁

　ａ．单个暗礁

　　ａ１．依比例尺的

　　ａ２．
不依比例尺的

　ｂ．丛礁

干出礁

　ａ．单个干出礁

　　ａ１．依比例尺的

　　ａ２．不依比例尺的

　ｂ．
丛礁

适淹礁

　ａ．单个适淹礁

　　ａ１．依比例尺的

　　ａ２．
不依比例尺的

　ｂ．丛礁

珊瑚礁

危险海区

Ｋ１００

４．２．２５ 暗沙

Ｋ１００

面色Ｃ１０

４．２．２６ 暗滩

Ｋ１００

面色Ｃ１０

４．２．２７ 海岛、水中岛

　ａ．依比例尺的

　ｂ．不依比例尺的

　ｃ．
丛礁

ａ．Ｃ１００

ｂ～ｃ．Ｋ１００

４．２．２８ 水中滩

　ａ．沙滩

　ｂ．
石滩

　ｃ．沙泥滩

　ｄ．沙砾滩

Ｋ１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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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要说明

４．２．２３　船只不能靠近的海岸多礁石地段。

按实地范围散列配置符号，并加注“危险岸”。

４．２．２４　礁石是孤立水中隐现于水面的岩石，按隐现于水面的程度分为干出礁、适淹礁和暗礁。不依

比例尺表示的礁石，成丛分布的在其范围内按测定位置用相应的符号表示。

４．２．２４．１　暗礁是最低低潮面下的礁石。

图上面积大于１０ｍｍ
２

的依比例尺按轮廓用符号ａ１表示，并加注“暗”字。通航河流中对航行安

全有危害的暗礁也用此符号表示。

４．２．２４．２　干出礁是平均大潮时高潮淹没，低潮露出的礁石。

图上面积大于１０ｍｍ
２

的依比例尺按轮廓用符号ａ１表示，并加注“干”字。

４．２．２４．３　适淹礁是最低低潮面时与水面平齐的礁石。

图上面积大于１０ｍｍ
２

的依比例尺按轮廓用符号ａ１表示，并加注“适”字。

４．２．２４．４　珊瑚礁依比例尺表示的，相应加注“干”或“暗”字；不依比例尺的分别用相应的不依比例尺

礁石符号表示。

４．２．２４．５　对航行存在危险的礁石，用地类界表示其危险区域。

４．２．２５　表面沉积有沙砾、贝壳等松散碎屑物质的珊瑚礁体，在海平面以下较浅的位置。

在其范围内配置沙滩与暗礁符号。

４．２．２６　河床底部形成的一种冲积物堆积体，通常淹没于水中的浅滩。

在其范围内配置石堆符号加注“暗”字表示。

４．２．２７　海或河流、湖泊、水库中四周环水且常年高出水面的陆地。

陆地内配置相应的土质及植被符号。

４．２．２８　河流、湖泊、水库中常水位时被淹没、低水位时露出的沉积沙滩地或砾、泥形成的滩地。

图上按实地范围散列配置相应的土质符号。图上面积小于１０ｍｍ
２

的可不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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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符号名称

符 号 式 样

１∶５００ １∶１０００ １∶２０００

符号细部图 多色图色值

４．２．２９ 岸滩

　ａ．
沙泥滩

　ｂ．沙砾滩

　ｃ．沙滩

　ｄ．泥滩

Ｍ４０Ｙ１００Ｋ３０

４．２．３０ 沙洲

Ｍ４０Ｙ１００Ｋ３０

４．２．３１ 泉（矿泉、温泉、毒

泉、间流泉、地热泉）

　５１．２———泉口高程

　
温———泉水性质

Ｃ１００

４．２．３２ 水井、机井

　ａ．依比例尺的

　ｂ．
不依比例尺的

　　５１．２———井口高程

　　５．２———井口至水面

深度

　　 咸———水质

Ｃ１００

４．２．３３ 地热井

Ｃ１００

４．２．３４ 贮水 池、水 窖、地

热池

　ａ．高于地面的

　ｂ．
低于地面的

　　 净———净化池

　ｃ．有盖的

Ｃ１００

面色Ｃ１０

４．２．３５ 瀑布、跌水

　５．０———落差

Ｃ１００

６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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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要说明

４．２．２９　河流、湖泊岸边高水位时被淹没、常水位时露出的沉积沙质、泥质地或砾石块形成的滩地。

其内配置相应的土质符号，有植被的还应配置植被符号。

４．２．３０　河流、湖泊、水库中堆积而成的高水位时淹没，常水位时露出的泥沙质小岛。

其内配置相应的土质符号及植被符号。图上面积小于１０ｍｍ
２

的可不表示。

４．２．３１　地下水集中涌出的出水口。

符号的圆点表示水口位置，其弯曲线段表示泉水流向。作为河源的泉应与河流不间断地表示。

一般应标注泉口高程。矿泉、温泉、间流泉、毒泉、喷泉等分别加注“矿”“温”“间”“毒”“喷”等，有专用

名称的加注名称。

有大量天然水蒸气或水温６０℃以上的水涌出的地热泉加注“地热”。

４．２．３２　人工开凿用于取水的竖井。

井口直径图上大于３．２ｍｍ的用符号ａ按实际形状依比例尺表示，在其中配置不依比例尺符号。

可饮用的水井应择要注出井口的地面高程和井口至水面的深度。

干旱地区的干井、枯井也用此符号表示，加注“干”“枯”等字。自流井、温泉井、咸水井、苦水井、毒

水井等分别加注“流”“温”“咸”“苦”“毒”等，有专用名称的加注名称。

用机械或电力为动力取水的水井加注“机”字。水井在房屋内的，表示房屋符号，旁边加注蓝色

“机”或“井”字。

４．２．３３　有大量天然水蒸气或水温６０℃以上的水井。

４．２．３４　用于贮水的人工池或水窖。

图上按实地形状依比例尺表示。贮水池在房屋内的，以房屋符号表示，旁边加注“水”字。单色图

上贮水池、水窖符号旁应加注“水”字。

净化池、污水池、洗煤池、废液池及开采地热资源的地热池也用此符号表示，并加注“净”“污”“洗

煤”“废液”“地热”等字。

４．２．３５　瀑布是从河床纵断面陡坡或山壁上倾泻而下的水流。瀑布应标注落差，有名称的加注名称，

无名称的加注“瀑”字。

跌水是河渠坡度变化急剧处，用砖、石、水泥构筑的台阶，使水流集中跌落的地段。跌水亦用此符

号表示，并加注“跌”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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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符号名称

符 号 式 样

１∶５００ １∶１０００ １∶２０００

符号细部图 多色图色值

４．２．３６ 沼泽、湿地

　ａ．
能通行的

　ｂ．不能通行的

　　
碱———沼泽性质

Ｃ１００

４．２．３７ 河流流向及流速

　０．３
———流速（ｍ／ｓ）

Ｃ１００

４．２．３８ 沟渠流向

　ａ．
往复流向

　ｂ．单向流向
Ｃ１００

４．２．３９ 潮汐流向

　ａ．涨潮流

　ｂ．
落潮流

Ｃ１００

４．２．４０ 堤

　ａ．堤顶宽依比例尺

　　２４．５———坝顶高程

　ｂ．堤顶宽不依比例尺

　　２．５———比高

Ｋ１００

４．２．４１ 水闸

　ａ．能通车的

　　５———闸门孔数

　　８２．４
———水底高程

　　 砼———建筑结构

　ｂ．不能通车的

　ｃ．不能走人的

　ｄ．水闸上的房屋

　ｅ．水闸房屋

　　３
———层数

Ｋ１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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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要说明

４．２．３６　地面长期湿润、泥泞或有水潮浸的区域（包括季节性的湿草地）。

按其通行情况分别用相应符号表示。盐碱沼泽、泥炭沼泽应加注“碱”“泥炭”注记。沼泽地上的

植被用相应的植被符号表示。

４．２．３７　河流的水流方向及速度。

有固定流向的江、河、运河应表示流向。根据用图需要，选择表示通航河段流速，图上每隔１５ｃｍ

标注一个。

４．２．３８　沟渠的水流方向。

有固定流向的沟渠应表示流向。在往复流的地方应标示往复流向。

４．２．３９　
水面受潮汐影响而形成涨潮、落潮的水流方向。

有羽尾的表示涨潮流，无羽尾的表示落潮流。受潮汐影响的河段，涨潮、落潮符号应成对表示。

海水潮流方向也用此符号表示。

４．２．４０　人工修建的用于防洪、防潮的挡水构筑物。

堤高０．５ｍ以上的堤一般应表示。

堤顶宽度在图上大于１ｍｍ的依比例尺表示，０．５ｍｍ～１ｍｍ的用符号ｂ１表示，小于０．５ｍｍ的

用符号ｂ２表示。

堤坡的投影宽度在图上大于１ｍｍ的用依比例尺长短线表示，小于１ｍｍ的均用０．５ｍｍ短线

表示。

堤上地物按相应符号表示。连接公路的，堤作为路堤表示；连接机耕路和乡村路时，路表示至

堤端。

依比例尺表示的堤应标注堤顶高程，一般每隔１０ｃｍ～１５ｃｍ标注一点。堤高大于２ｍ时，应标

注比高。重要的大型防洪堤、防潮堤应加注名称注记。

４．２．４１　建在河流、水库和沟渠中，有闸门启闭，用以调节水位和控制流量的构筑物。

水闸根据其上部的通行情况区分能通车的、不能通车的、不能走人的。

进水闸、分水闸、节制闸、排洪闸、拦潮闸等均用此符号表示，符号中的尖角指向上游。孔径大于

１ｍ的分水设备也用此符号表示。图上闸体长度大于３．５ｍｍ时，用双线（闸体宽度大于０．５ｍｍ的）

和单线（闸体宽度小于０．５ｍｍ的）依比例尺表示，其中配置水闸符号；当闸体长度小于３．５ｍｍ时，用

水闸符号表示。多孔水闸不能逐个表示时，可在适当位置配置符号，加注孔数和建筑结构。

闸上如有其他建筑物（如房屋建筑物）时，用相应的符号表示。跨河道的水闸房屋以房屋符号表

示，在房屋内配置闸门符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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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符号名称

符 号 式 样

１∶５００ １∶１０００ １∶２０００

符号细部图 多色图色值

４．２．４２ 船闸

　ａ．
能通车的闸门

　ｂ．不能通车、能走人的

闸门

　ｃ．
不能走人的闸门 Ｋ１００

４．２．４３ 扬水站、水轮泵、抽

水站

　ａ．设置在房屋内的

Ｋ１００

４．２．４４ 滚水坝

Ｋ１００

４．２．４５ 拦水坝

　ａ．能通车的

　　７２．４———坝顶高程

　　９５
———坝长

　　 砼———建筑材料

　ｂ．不能通车的

Ｋ１００

４．２．４６ 加固岸

　ａ．一般加固岸

　ｂ．有栅栏的

　ｃ．有防洪墙体的

　ｄ．
防洪墙上有栏杆的

Ｋ１００

４．２．４７ 陡岸

　ａ．有滩陡岸

　　ａ１．
土质的

　　ａ２．石质的

　　２．２、３．８———比高

　ｂ．无滩陡岸

　　ｂ１．
土质的

　　ｂ２．石质的

　　２．７、３．１———比高

ａ．Ｍ４０Ｙ１００Ｋ３０

ｂ．Ｃ１００

０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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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要说明

４．２．４２　两端有闸门封闭，两闸门之间建有人工水道，将水位升高或降低，使船能在不同高低水位间通行

的设施。

闸门上部根据其通行情况区分能通车的、不能通车的、不能走人的。图上长度大于２．４ｍｍ的，用闸

门符号加依比例尺的双线或单线延伸表示。

船闸应注出其专有名称。

４．２．４３　独立安置在水源处，利用水的冲力自动扬水或利用水泵取水的机电设备或设施。

不论其大小，均用此符号表示。扬水站、水轮泵、抽水站有房屋，给、排水管道等设施的用相应符号

表示。设备安置在房屋内的抽水站和扬水站以房屋符号表示，其内配置符号，并加注“扬”“抽”等字。

４．２．４４　横截河流，使河水经常或季节性地从上面溢过的坝式构筑物。

不分建筑材料均用此符号表示。符号的短线朝向下游方向。

４．２．４５　拦截山谷、横截河流以抬高水位的坝式构筑物。

应标注坝顶高程、坝长及建筑材料。

４．２．４６　用木桩、砖、石、水泥等材料建成的护岸建筑。

加固岸分为一般的、有栅栏的、有防洪墙的和防洪墙上有栏杆的。防洪墙是一种墙体和加固岸坡重

叠组合的设施。

加固岸的岸坡直接伸入水面，其间无通行地段的为无滩加固岸，水涯线可中断至加固岸符号处，如

符号ａ、ｃ；加固岸下缘与水涯线之间有滩的为有滩加固岸，其岸顶线与水涯线均按实地位置表示，如符号

ｂ、ｄ。加固岸与水体的配合示例参见附录Ｂ。

有矶石的加固岸加注“矶”字。

４．２．４７　
岸坡比较陡峻、坡度在５０°以上的地段。

陡岸下缘与水涯线之间有滩的称为有滩陡岸，其岸顶线与水涯线均按实地位置表示。有滩陡岸与

水涯线之间宽度在图上大于３ｍｍ时，应配置相应的土质、植被符号。

陡岸的岸坡直接伸入水面，其间无通行地段的称为无滩陡岸。双线表示的河上的无滩陡岸，其岸顶

线与水涯线均按实地位置表示，水涯线可中断至陡岸符号处。

当其图上长度大于５ｍｍ且比高大于０．５ｍ（２ｍ等高距图幅比高大于１ｍ）时应表示；当比高大于

１个等高距时应适当量注比高。单线表示的河不表示无滩陡岸。

１２

犌犅／犜２０２５７．１—２０１７



编号 符号名称

符 号 式 样

１∶５００ １∶１０００ １∶２０００

符号细部图 多色图色值

４．２．４８

４．２．４８．１

４．２．４８．２

防波堤、制水坝、突堤

防波堤、制水坝

　ａ．斜坡式

　ｂ．直立式

　ｃ．石垄式

　ｄ．其他型式

突堤

Ｋ１００

４．３ 居民地及设施

４．３．１ 单幢房屋

　ａ．一般房屋

　ｂ．裙楼

　　ｂ１．楼层分割线

　ｃ．
有地下室的房屋

　ｄ．简易房屋

　ｅ．
突出房屋

　ｆ．艺术建筑

混、钢———房屋结构

２、３、８、２８———房 屋

层数

（６５．２）———建筑高度

－１———地 下 房 屋

层数

Ｋ１００

４．３．２ 建筑中房屋

Ｋ１００

２２

犌犅／犜２０２５７．１—２０１７



简要说明

４．２．４８　调节水流方向或减缓水流流速，防护港口、海湾的护岸式堤坝。

４．２．４８．１　防波堤按其断面结构用相应符号表示，并加注“砼”“石”等建筑材料：

ａ．堤身一般为梯形断面。

ｂ．堤身一般为直立墙形或上部为直墙、下部用斜坡式抛石突基床混合组成。

ｃ．用大小不同的石块堆积而成的狭长石堤。

ｄ．其他型式防波堤可分为：

　ｄ１．
半圆形断面的防波堤，加注“半圆”注记；

　ｄ２．
上部防浪下部柱基可以透水的透空式防波堤，加注“透水”注记；

　ｄ３．由浮体和锚系设备组成的浮体结构式防波堤，加注“浮”注记；

　ｄ４．利用喷气消波设备，阻碍并消减波浪的喷气堤，加注“喷气”注记；

　ｄ５．利用喷水消波设备，达到消减波能的喷水堤，加注“喷水”注记。

４．２．４８．２　突堤是防坡堤的一种。船只可沿它的蔽风侧停靠。用相应的防波堤符号表示，并表示船只

停靠处。

堤上的地物如房屋、路灯等用相应的地物符号表示。

已破坏的防波堤，加注“毁”字。

４．３　居民地及设施

包括居民地、工矿、农业、公共服务、名胜古迹、宗教、科学观测站、其他建筑物及其附属设施等。

４．３．１　
在外形结构上自成一体的各种类型的独立房屋。

ａ．以钢、钢筋混凝土、混合结构为主要建筑结构的坚固房屋和以砖（石）木为主要建筑结构的房

屋。房屋一般应按真实方向逐个表示，并加注房屋结构简注及层数（１∶２０００比例尺不注房屋

结构）；房屋建筑结构简注详见附录Ａ。　

ｂ．一个多高层建筑的主体，其底部的横切面积（占地面积）大于建筑主体本身横切面积的低层附

属建筑体。裙楼如ｂ所示按楼层分割表示（主楼楼层含裙楼楼层数）楼层分隔线用０．１ｍｍ线

粗表示。

ｃ．有地下室的房屋应加注地下层数（只有地下一层的也应注出层数）。

ｄ．以木、竹、土坯、铁皮、秫秸、土为材料建造的房屋或砖基土墙的混合结构房屋。新疆用于晾晒

葡萄干的晾房用简易房屋符号表示，加注“晾”字。

ｅ．形态或颜色与周围房屋有明显区别、具有方位意义的房屋。藏族地区有方位意义的经房也用

此符号表示，并加注“经”字。晕线与南图廓成４５°角，但当房屋边线与晕线平行时，允许将晕线

偏转一个小角度绘出。１∶２０００地形图上根据需要选取表示。

ｆ．形态特异或底部轮廓线与上部投影线差别较大的房屋。一般只表示底部与地面的交线

（０．２ｍｍ）；如架空部分在地面的投影与底部形状相差很大时，可根据图面负载情况用虚线表

示；艺术建筑一般应注出楼层数，难以测定时可不注；也可根据用图需要测注建筑高度（用括号

注出，精度０．１ｍ）。

沙漠、海边用于避风的避风房，特殊民居建筑碉楼等，其表示方法为房屋符号加注记，如“避风”

“碉”等。

楼层只有一层的可以不注层数；房屋基础加固成陡坎和斜坡的部分，应表示陡坎和斜坡，间隔小

于０．３ｍｍ时，可将其房屋轮廓线用陡坎符号表示。

房屋面积小于２ｍｍ
２

的可综合取舍；房屋轮廓凸凹在图上小于０．４ｍｍ时，可综合取舍。

对于不同结构的房屋毗连、庭院套递，应根据房屋形式不同、屋脊高低不一、屋脊前后不齐等因

素，按单幢房屋分别表示。两房屋间隔小于图上０．５ｍｍ时，可采用共线表示。

４．３．２　已建房基或基本成型但未建成的房屋。

不分正在施工或暂停施工的均用此符号表示。

３２

犌犅／犜２０２５７．１—２０１７



编号 符号名称

符 号 式 样

１∶５００ １∶１０００ １∶２０００

符号细部图 多色图色值

４．３．３ 棚房

　ａ．四边有墙的

　ｂ．一边有墙的

　ｃ．无墙的

Ｋ１００

４．３．４ 破坏房屋

Ｋ１００

４．３．５ 架空房、吊脚楼

　４
———楼层

　３———架空楼层

　
／１、／２———空层层数

Ｋ１００

４．３．６ 廊房（骑楼）、飘楼

　ａ．廊房

　ｂ．飘楼
Ｋ１００

４．３．７ 窑洞

　ａ．地面上的

　　ａ１．
依比例尺的

　　ａ２．
不依比例尺的

　　ａ３．房屋式的窑洞

　ｂ．地面下的

　　ｂ１．依比例尺的

　　ｂ２．不依比例尺的

Ｋ１００

４．３．８ 蒙古包、放牧点

　ａ．依比例尺的

　ｂ．
不依比例尺的

　　（３—６）———居住月份

Ｋ１００

４．３．９ 矿井井口

　ａ．开采的

　　ａ１．竖井井口

　　ａ２．斜井井口

　　ａ３．平峒洞口

　　ａ４．
小矿井

　ｂ．废弃的

　　ｂ１．竖井井口

　　ｂ２．
斜井井口

　　ｂ３．平峒洞口

　　ｂ４．
小矿井

　 　 硫、铜、磷、煤、

铁———矿物品种

Ｋ１００

４２

犌犅／犜２０２５７．１—２０１７



简要说明

４．３．３　有顶棚，四周无墙或仅有简陋墙壁的建筑物。

符号中的短线绘在棚房拐角的角平分线上。

建筑物间的顶盖、固定的天棚、地下出入口上的雨棚均用此符号表示，季节性使用的棚房和渔村

也用此符号表示，并加注使用月份，有名称的注出名称。临时性的棚房不表示。

４．３．４　受损坏无法正常使用的房屋或废墟。

不分建筑结构均用此符号表示。

４．３．５　架空房屋指两楼间架空的楼层及下面有支柱的架空房屋。吊角楼（吊楼）指用支柱架在水面或

坡面上的房屋。多依山而筑，临水而立，正屋建在实地上，厢房除一边靠在实地和正房相连，其余三边

皆悬空，靠柱子支撑。

一般按最外的建筑范围表示，两楼间的架空楼层，应注意表示与紧连房屋的相关位置。架空房边

线用虚线表示，其下方有支柱的按实际柱位表示。架空房下空层层数用斜线引出。

４．３．６　廊房指楼房上层出挑至街道处，用立柱支撑，下面形成内部的人行道，又称骑楼。飘楼（挑楼）

指楼房上层向外飘出，地面无支柱的楼层。

廊房支柱按实际位置表示，密集时可取舍。

飘楼悬空部分图上宽度小于１ｍｍ的可不表示，综合在房屋中。

４．３．７　在坡壁或坑壁挖成的洞穴式居所。分为地上的（在坡壁上挖成）和地下的（在地面向下挖成平

底大坑，再从坑壁挖成）两种。

地面上窑洞按真实方向表示。符号ａ１两端短线表示洞口宽度，当洞口宽度小于２ｍｍ时用符号

ａ２表示；用砖或石块在地面上建成的窑洞式房屋，用房屋符号表示，其内配置窑洞符号，如符号ａ３。

地面下窑洞用符号ｂ表示，其坑壁边缘范围表示陡坎或围墙，中间配置窑洞符号（符号垂直于南

图廓）。地下窑洞的出入口按相应符号表示。

岩石陡壁上的窑洞加注“石”字，著名的应加注名称。废弃窑洞加注“废”字。

４．３．８　牧民游牧时居住的常年或季节性的活动毡房或帐篷。

大于符号尺寸的依比例尺表示其轮廓线，其内配置符号；小于符号尺寸的，用符号ｂ表示，符号表

示在驻扎地的中心位置。有名称的应加注名称，季节性的加注居住月份。

４．３．９　地下开采矿物的坑道的出入口。

竖井指垂直地面的主坑道，斜井指斜交地面的主坑道，平峒指平入矿层的主坑道。井口大于符号

尺寸的，符号外轮廓依比例尺表示。

斜井符号的两个直角顶点的中心表示井口的位置，表示坑道的两条平行线按真实方向表示，符号

尾部朝向井坑道内部；平峒符号按真实方向表示在出入口的闸门位置上。

通风井应加箭头，入风口其箭头向下，出风口其箭头向上。

小型的机械化程度低的矿井，不分形式均以小矿井符号表示。

开采的矿井应加注相应的产品名称，如“铁”“煤”“铜”“硫”“磷”等。进水井、出水井亦用此符号表

示，并加注“水”“出水”等字。

废弃的矿井用相应的符号表示。

矿场其他地面建筑物用相应符号表示。

５２

犌犅／犜２０２５７．１—２０１７



编号 符号名称

符 号 式 样

１∶５００ １∶１０００ １∶２０００

符号细部图 多色图色值

４．３．１０ 露天采掘场、乱掘地

　
石、土———矿物品种

Ｋ１００

４．３．１１ 尾矿库

Ｋ１００

４．３．１２ 管道井（油、气井）

　油———产品名称

Ｋ１００

４．３．１３ 盐井

Ｋ１００

４．３．１４ 海上平台

Ｋ１００

４．３．１５ 探井（试坑）

　ａ．依比例尺的

　ｂ．
不依比例尺的

Ｋ１００

４．３．１６ 探槽

Ｋ１００

４．３．１７ 钻孔

　涌———钻孔说明

Ｋ１００

４．３．１８ 光能电池板

　ａ．依比例尺的

　ｂ．不依比例尺的

Ｋ１００

４．３．１９ 液、气贮存设备

　ａ．
依比例尺的

　ｂ．不依比例尺的

　　 油、煤气———贮存物

名称

Ｋ１００

４．３．２０ 散热塔、跳伞塔、蒸

馏塔、望塔

　ａ．
依比例尺的

　ｂ．不依比例尺的

Ｋ１００

６２

犌犅／犜２０２５７．１—２０１７



简要说明

４．３．１０　露天开采矿物及挖掘沙、石、黏土等的场地（包括乱掘地）。

有明显坎、坡的用陡坎或斜坡符号表示，无明显坎、坡的用地类界表示其范围，并加注开采品种说

明，如“煤”“沙”“石”等字；废弃的采掘场标注“废”字。特别零乱的乱掘地用地类界表示范围，其中适

当表示陡坎符号，加注“乱掘”。图上面积较大的可表示等高线。

图上面积小于２０ｍｍ
２

的不表示。

有专有名称的采掘场应加注名称。

４．３．１１　筑坝拦截谷口或围地构成的，用以堆存矿山进行矿石选别后排出的尾矿或其他工业废渣（如

冶炼、发电等废渣）的场所。

用相应符号绘出范围线，加注“尾矿”。

４．３．１２　开采石油、天然气等矿产的工业井。

符号表示在井口处，并加注相应的产品名称，如“油”“气”等字。

用来向油层注水（气）的注水（气）井亦用此符号表示，并加注带括号的文字说明“（水）”“（气）”字。

废弃管道井加注“废”字。

４．３．１３　开采盐矿、卤水的井。

符号表示在井口处。废弃的加注“废”字。

４．３．１４　海上固定的长期作为开采石油、天然气等矿产的钻井架及作业平台。

用实线表示轮廓，在井架位置配置符号，并加注相应的产品名称，如“油”“气”等字。

４．３．１５　为勘探各种矿床、地层岩性和地质构造等情况，由地面垂直向下挖掘的井和坑。

不分外形，均用此符号表示。图上超过符号尺寸的用实线表示轮廓，其内配置符号。

４．３．１６　专用于地质勘探的由人工挖掘的沟槽。

图上应加注“探”字。汽车检修槽亦用此符号表示，并加注“车”字。

４．３．１７　钻机钻探的孔位。

特殊钻孔加注说明，如涌水孔加注“涌”字。

４．３．１８　
通过吸收太阳光，将太阳辐射能通过光电效应或者光化学效应直接或间接转换成电能的装置。

范围大于符号尺寸的用地类界绘出范围线，其内配置符号。

根据用图需要选取表示。

４．３．１９　贮存液体、气体的大型容器或建筑物以及有方位意义的其他类似物体，如石油罐、煤气罐、氨

水库、贮氧器等。

图上应简注贮存物的名称，如“油”“气”等字。依比例尺表示的贮存建筑物用实线表示轮廓，中心

位置配置不依比例尺符号。

４．３．２０　各种用于散热、跳伞、蒸馏、望等的塔形建筑物。

图上应加注相应的“散热”“伞”“蒸馏”“”等注记。依比例尺表示的用实线表示轮廓，其内配置

符号。

设在海岸上的引航望台（塔）也用此符号表示，加注“引航”注记。

７２

犌犅／犜２０２５７．１—２０１７



编号 符号名称

符 号 式 样

１∶５００ １∶１０００ １∶２０００

符号细部图 多色图色值

４．３．２１ 水塔

　ａ．
依比例尺的

　ｂ．
不依比例尺的

Ｋ１００

４．３．２２ 水塔烟囱

　ａ．依比例尺的

　ｂ．不依比例尺的

Ｋ１００

４．３．２３ 烟囱及烟道

　ａ．烟囱

　ｂ．烟道

　ｃ．架空烟道

Ｋ１００

４．３．２４ 放空火炬

Ｋ１００

４．３．２５ 盐田（盐场）

堤、埂Ｋ１００

４．３．２６ 窑

　ａ．
堆式窑

　ｂ．台式窑、屋式窑

　　
瓦、陶———产品名称

Ｋ１００

４．３．２７ 露天设备

　ａ．
单个的

　　ａ１．依比例尺的

　　ａ２．不依比例尺的

　ｂ．毗连成群的

Ｋ１００

４．３．２８ 传送带

　ａ．地面上的

　ｂ．
架空的

　ｃ．地面下的

Ｋ１００

４．３．２９ 吊车

　ａ．龙门吊

　ｂ．
天吊

Ｋ１００

４．３．３０ 装卸漏斗

　ａ．漏口在中间的

　ｂ．漏口在一侧的

　ｃ．斗在墙上的

　ｄ．斗在坑内的
Ｋ１００

８２

犌犅／犜２０２５７．１—２０１７



简要说明

４．３．２１　提供供水水压的塔形建筑物。

依比例尺表示的用实线表示轮廓，其内配置符号。

４．３．２２　水塔和烟囱合为一体的建筑物。

依比例尺表示的用实线表示轮廓，其内配置符号。

４．３．２３　排放燃烧废气的中空塔形建筑物。

依比例尺表示的用实线表示轮廓，其内配置符号。

烟道是用支架或／和利用地形修筑的废气通道。烟道支架按真实位置表示。１∶２０００地形图上

可不表示支架。

４．３．２４　
燃烧石油及化工生产中产生的可燃烧气体的塔形或管形设施。

４．３．２５　在海边利用海水晒盐和在内陆挖凿盐池、盐坑提取卤水制盐的场所。

盐田内的沟渠、堤、田埂等地物按实地位置用相应符号表示。有名称的加注名称，无名称的加注

“盐田”。内陆盐池、盐坑无堤或无沟的用地类界表示其范围，加注“盐田”二字。

４．３．２６　烧制砖瓦、陶器、木炭、炭黑、焦炭、水泥、石灰等产品的场所。

根据窑的建筑特征分别以相应形式的符号表示，并应加注产品名称，如“砖”“陶”“炭”“灰”等，有

专有名称的应加注专名，废窑加注“废”字。

窑场有房屋、烟囱等设施的用相应符号表示。

４．３．２７　装置在室外的生产设备，如反应锅、化工的催化裂化装置、铂重整装置等。

单个露天设备表示轮廓线，并配置符号；毗连成群的可用地类界表示范围，中间配置符号。有名

称的加注名称。

４．３．２８　工矿区用于输送货物、有固定支柱（架）的带式传送设备。

符号按真实方向表示，区分为架空的、地面上的、地面下的。传送带或数条传送带可依比例尺表

示其范围，内注“传送带”；架空的其支柱按实际位置表示。矿区的其他设施以相应的符号表示。

４．３．２９　工矿区、车站、码头等具有轨道的固定的起重设备（包括龙门吊和天吊）。龙门吊指地面轨道

的桥式起重设备，天吊指架空轨道的桥式起重设备。

轨道及两端柱架按实际位置表示，中间柱架一般不表示，吊车符号配置在轨道中央。

４．３．３０　工矿区、车站等装卸矿物的固定设备。

漏口按实际位置表示，有支柱的只表示两端的支柱。１∶２０００地形图上只测外形，加注“漏斗”

二字。

９２

犌犅／犜２０２５７．１—２０１７



编号 符号名称

符 号 式 样

１∶５００ １∶１０００ １∶２０００

符号细部图 多色图色值

４．３．３１ 起重机

　ａ．
固定的

　ｂ．有轨道的

Ｋ１００

４．３．３２ 施工区

Ｋ１００

４．３．３３ 地磅

　ａ．
房屋、棚房内的

　ｂ．雨罩下的

　ｃ．
露天的

Ｋ１００

４．３．３４ 露天货栈、材料场

　ａ．有平台的

　ｂ．无平台的
Ｋ１００

４．３．３５ 饲养场

牲———场地说明 Ｋ１００

４．３．３６ 地窖（菜窖）

Ｋ１００

４．３．３７ 水产养殖场

紫菜———产品名称 Ｃ１００

４．３．３８ 温室、大棚

　ａ．
依比例尺的

　ｂ．不依比例尺的

　　 菜、花———植物种类

说明

Ｋ１００

４．３．３９ 粮仓（库）

　ａ．依比例尺的

　ｂ．不依比例尺的

　ｃ．
粮仓群

　　６———个数 Ｋ１００

４．３．４０ 水磨房、水车

Ｋ１００

０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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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要说明

４．３．３１　用于起吊重物的大型机械设备。

一般仅表示车站、码头、工厂等固定的起重机。有轨道的用实线按实地位置表示。

４．３．３２　工程施工的区域。

正在拆迁、建设的、未定型的工程施工区域均用此符号表示。

图上面积大于１ｃｍ
２

的一般应表示，其范围用相应的线状地物符号表示，加注“施工”。

４．３．３３　安置在地下、台面与路面齐平的称重设备。

设在房屋、棚房或雨罩内的分别以房屋和棚房符号表示，在其内配置地磅符号。设在露天的用地

类界表示其范围，其内配置地磅符号。

４．３．３４　露天堆放木材、钢材等物资的专用场地。

用水泥、石块砌有正规的高出地面的平台，用实线表示其轮廓线，加注“货栈”；无平台的用地类界

表示范围，加注“货栈”。周围如有围墙、栅栏的，用相应的符号表示。

４．３．３５　用于饲养牲畜的场所。

实测轮廓线（垣栅等），其内的地物如棚房等用相应的符号表示，并加注“牲”字；也可根据需要注

饲养种类简注，如“牛”“马”“羊”“猪”“鸡”等字。

４．３．３６　用于储藏食物的地下空间。

符号配置在地窖出入口处。

根据用图需要选取表示。

４．３．３７　基于海水环境中的动植物养殖场。

以地类界表示范围，内注水产品名称，如“紫菜”“珍珠”“海带”等。

４．３．３８　有防寒、加温和透光等功能的，供种植蔬菜、瓜果、花卉等喜温植物的房屋或棚房。

依比例尺表示的用相应的棚房符号表示，其内加注“菜”“果”“花”等植物种类说明。临时性的不

表示。

４．３．３９　固定的储备粮食的建筑物。

依比例尺表示的用实线表示轮廓，其内配置符号。

群体分布又不能逐个表示的，用相应的符号（如围墙、铁丝网或地类界）表示范围，其内配置符号，

并加注粮仓个数；其内有其他建筑物的，如房屋，用相应的符号表示。

以房屋作粮库时，用房屋符号表示，并加注名称注记或简注“粮库”。

４．３．４０　
以流水为动力用以磨粮、抽水的固定装置。

符号表示在水车的位置上。当水磨房在图上大于水车符号尺寸时，以房屋符号表示，并配置

符号。

１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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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符号名称

符 号 式 样

１∶５００ １∶１０００ １∶２０００

符号细部图 多色图色值

４．３．４１ 风磨房、风车

Ｋ１００

４．３．４２ 打谷场、贮草场、贮

煤场、水泥预制场

　谷———场地说明

Ｋ１００

４．３．４３ 药浴池

　ａ．依比例尺的

　ｂ．
不依比例尺的

Ｋ１００

４．３．４４ 积肥池

　ａ．
依比例尺的

　ｂ．不依比例尺的

Ｋ１００

４．３．４５ 学校

Ｋ１００

４．３．４６ 医疗点

Ｃ１００Ｙ１００

４．３．４７ 专用供氧点

　ａ．房屋内的

　ｂ．
不依比例尺的

Ｍ１００Ｙ１００

４．３．４８ 海上救助站、救生

艇站 Ｍ１００Ｙ１００

４．３．４９ 体育馆、科技馆、博

物馆、展览馆

Ｋ１００

４．３．５０
宾馆、饭店

Ｋ１００

４．３．５１ 商场、超市

Ｋ１００

２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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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要说明

４．３．４１　以风力为动力，用以磨粮、抽水或发电的固定装置。

符号表示在风车的位置上。风力发电塔（杆）也用此符号表示，并加注“电”字。有专有名称的加

注名称。

４．３．４２　较固定的用于打谷、贮草、贮煤等的场地以及水泥预制场等。

范围线用地类界表示。分别加注“谷”“草”“煤”“砼预”等。

当球场和打谷场兼用时，以球场表示。

临时性的不表示。

４．３．４３　在草原地区专供牲畜涉过的消毒液池。

符号按真实方向表示。

４．３．４４　用于积肥的池子、粪池、沤池等。

氨气池、沼气池分别加注“氨”“沼”字。

４．３．４５　
专指进行中、小学教育及职业教育的机构与场所，不包括大学。

１∶２０００地形图上当图内容纳不下名称注记时，可用符号代替名称注记，符号表示在主要建筑

物上。

４．３．４６　指提供简单医疗服务的场所，如医务室、医疗站、急救站等，不包括医院。

１∶２０００地形图上当图内容纳不下名称注记时，可用符号代替名称注记。

４．３．４７　高原上提供氧气的固定场所。

设在房屋、棚房等内的用相应的地物符号表示，其内配置符号。地物符号小于符号ｂ时，用符号

ｂ表示。

４．３．４８　担负海上和与海相通的可航水域的国内外船舶、海上设施和航空器等遇险时的人命救助的专

业救助机构和专业救助船舶。

符号表示在救助站的主要建筑物上或救助船舶的位置上。

４．３．４９　可用作各种室内体育运动并备有体育设施的，或征集、保藏、陈列和研究代表自然和人类活动

的实物，并为公众提供知识、教育和欣赏的，或专供举办各种展览活动的馆所。

各种综合性的体育馆、科技馆、博物馆、展览馆均用此符号表示，并注出名称。名称注记注不下

时，应注出简注“体”“科”“博”“展”等。

４．３．５０　提供旅客居住餐饮的场所。

图上只表示三星级以上或县、乡中规模较大的宾馆饭店，符号表示在主要建筑物上，五星级以上

的宾馆饭店应加名称注记。

４．３．５１　较大规模的综合商店或实行顾客“自我服务”方式的零售商场。

符号表示在主要建筑物上。

３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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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符号名称

符 号 式 样

１∶５００ １∶１０００ １∶２０００

符号细部图 多色图色值

４．３．５２ 剧院、电影院

Ｋ１００

４．３．５３ 露天体育场、网球

场、运动场、球场

　ａ．有看台的

　　ａ１．主席台

　　ａ２．
门洞

　ｂ．无看台的

Ｋ１００

４．３．５４ 沙坑

Ｋ１００

４．３．５５ 健身、娱乐设施

Ｋ１００

４．３．５６ 露天舞台、观礼台、

观景台

　ａ．架空的

Ｋ１００

４．３．５７ 游泳场（池）

Ｃ１００

４．３．５８ 电视台

Ｋ１００

４．３．５９ 通信营业厅

Ｋ１００

４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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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要说明

４．３．５２　供戏剧、歌舞、曲艺等演出和电影放映的场所。

符号表示在主要建筑物上。

４．３．５３　各种无顶盖体育运动场所，分有看台和无看台两种。

有看台的其上下轮廓按实地位置表示，中间等分表示看台（１∶２０００地形图上可不等分）；跑道按

其实际轮廓线表示。符号中的虚线表示出入口的位置。

大型体育场内的其他设施如主席台、栏杆、照射灯、绿化带等用相应的符号表示。体育场有名称

的应加注名称。

无看台的按跑道的实际位置表示并加注体育场。网球场、小型运动场、溜冰场、球场在其轮廓线

内加注“网球”“运动场”“溜冰”“球”字。

４．３．５４　指运动场、公园或居民小区内用于跳远运动或供儿童玩耍的填有沙土的坑。

图上面积大于１５ｍｍ
２

的应表示。

４．３．５５　户外进行健身及娱乐活动的设施及场所。

图上面积大于符号尺寸时用地类界绘出范围线，其内配置符号；小于符号尺寸的可酌情用符号表

示或不表示。

根据用图需要选取表示。

４．３．５６　便于观看的高出地面的场所。

其范围内加注“台”字。

支柱按实地位置表示，密集时可取舍。

道路边可用于观景的站台也用此符号表示。

４．３．５７　固定的专供露天游泳的场所。

加注“泳”字。游泳场地的其他设施以相应符号表示。大型游泳池亦可注出名称注记。

海（湖）边划定的游泳场用地类界表示范围，并加注名称或简注“泳”字。

４．３．５８　编制和发送电视节目的场所。

符号表示在主要建筑物上。电视台应加注名称注记。

４．３．５９　办理通信业务的场所。

符号表示在主要建筑物上。

５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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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符号名称

符 号 式 样

１∶５００ １∶１０００ １∶２０００

符号细部图 多色图色值

４．３．６０ 邮局

Ｋ１００

４．３．６１ 邮筒

Ｋ１００

４．３．６２ 大型信箱

　ａ．依比例尺的

　ｂ．不依比例尺的

Ｋ１００

４．３．６３ 电视发射塔

　２３———塔高

Ｋ１００

４．３．６４ 屋顶设施

　ａ．直升飞机停机坪

　ｂ．游泳池

　ｃ．花园

　ｄ．运动场

　ｅ．健身设施

　ｆ．停车场

　ｇ．光能电池板

ａ．Ｋ１００

ｂ．Ｃ１００

ｃ．Ｃ１００Ｙ１００

ｄ．Ｋ１００

ｅ．Ｋ１００

ｆ．Ｋ１００

ｇ．Ｋ１００

４．３．６５ 移动通信塔、微波

传送塔、无线电杆

　ａ．在建筑物上

　ｂ．依比例尺的

　ｃ．不依比例尺的

Ｋ１００

４．３．６６ 电话亭

Ｋ１００

４．３．６７ 报刊亭、售货亭、售

票亭

　ａ．依比例尺的

　ｂ．不依比例尺的

Ｋ１００

６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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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要说明

４．３．６０　办理邮政业务的场所。

符号表示在主要建筑物上。

４．３．６１　户外独立的投放邮件的设施。

根据用图需要选取表示。

４．３．６２　户外用于投放信件的箱体。

按真实方向表示。符号两端短线表示箱体长度，当图上长度小于３ｍｍ时用符号ａ１表示。设在

建筑物墙体上的信箱不表示。

根据用图需要选取表示。

４．３．６３　架设广播电视天线的塔形建筑物。

表示电视发射塔的轮廓线，并配置符号，加注塔高，有名称的加注名称。

４．３．６４　设置在屋顶的公共设施。

根据用图需要选取表示。

４．３．６５　发射或接收无线电、微波信号的天线杆、架、塔设备。

依比例尺表示时，钢架在地面上的位置用黑方块表示，中间配置符号，如符号ｂ。移动通信塔、微

波传送塔应分别加注“通信”“微波”等字。

杆式的以不依比例尺符号表示，符号表示在主杆位置上，拉线杆不表示，如符号ｃ。

４．３．６６　户外路旁及公共场所用ＩＣ（或ＩＰ）拨打电话的公共设施。

面积大于符号尺寸时，用实线表示轮廓线并在其内配置符号。

４．３．６７　室外销售报刊、食品、车票等的固定简易房屋或设施。

面积大于符号尺寸的依比例尺表示，分别加注“刊”“货”“票”等。

根据用图需要选取表示。

７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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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符号名称

符 号 式 样

１∶５００ １∶１０００ １∶２０００

符号细部图 多色图色值

４．３．６８ 自动取款机

　ａ．
依比例尺的

　ｂ．不依比例尺的

Ｋ１００

４．３．６９ 厕所

Ｋ１００

４．３．７０ 垃圾场

Ｋ１００

４．３．７１ 垃圾台

　ａ．
依比例尺的

　ｂ．不依比例尺的 Ｋ１００

４．３．７２ 烧纸炉

Ｋ１００

４．３．７３ 坟地、公墓

　ａ．依比例尺的

　ｂ．
不依比例尺的

Ｋ１００

４．３．７４ 独立大坟

　ａ．依比例尺的

　ｂ．
不依比例尺的

Ｋ１００

４．３．７５ 汽车检修台、洗车台

　ａ．依比例尺的

　ｂ．不依比例尺的

Ｋ１００

４．３．７６

古迹、遗址

　ａ．
古迹

　ｂ．遗址

Ｋ１００

４．３．７７ 烽火台

　５．０———比高

Ｋ１００

４．３．７８ 旧碉堡、旧地堡

　ａ．依比例尺的

　ｂ．
不依比例尺的

Ｋ１００

８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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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要说明

４．３．６８　银行、邮局等金融机构设立的室外自动取款机。

面积大于符号尺寸的依比例尺表示。

根据用图需要选取表示。

４．３．６９　独立的、完整的、固定的及有方位意义的厕所。

房屋符号加注“厕”字。简陋的不表示。

４．３．７０　固定的集中进行清理或堆放、填埋垃圾的场所。

用相应的符号表示范围及内部建筑物及设施，并加注名称注记，无名称的加注“垃圾场”。

４．３．７１　城镇中固定的公共垃圾台。

依比例尺表示时，用实线表示的轮廓线，其内并配置符号。

４．３．７２　
用来烧纸或烧香的炉子。

根据用图需要选取表示。

４．３．７３　坟地指山坡、村庄外的坟墓比较集中的坟墓占地。公墓指具有一定规模的经营性质的公共墓地。

用地类界表示其范围，在其范围内适当表示坟地符号。公墓内有建筑物及其他设施的用相应符

号表示，并加注名称，藏族地区的“天葬场”、傣族的“龙山”也用此符号表示，并加注“天葬”“龙山”等

字。形体较小的单个坟，按实地位置用符号ｂ表示。

４．３．７４　有明显方位意义、形体比较高大的独立坟墓。

较大的陵墓应表示其范围线，加绘等高线，有建筑物及名称的需表示相应的符号和名称。

４．３．７５　户外检修或清洗汽车的台沟。

按外围轮廓表示，加注“车”字。

根据用图需要选取表示。

４．３．７６　古代各种建筑物和残留地。

有房屋建筑的用实线表示轮廓，有名称的加注名称，如“唐华清池”；范围比较大的古遗址用地类

界表示，其内配置符号，并加注遗址名称，如“秦阿房宫遗址”。

４．３．７７　古代用烟火传递信号的高台。

烽火台地面轮廓线实测表示，加注“烽”字，并应加注比高。

４．３．７８　近代战争中留下的，用砖、石、水泥等砌成的近似封闭的矮柱状建筑，四周留有射击孔，通常部

分埋在地下的防御工事。

依比例尺表示时，以实线表示轮廓，其内配置符号。

９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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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符号名称

符 号 式 样

１∶５００ １∶１０００ １∶２０００

符号细部图 多色图色值

４．３．７９ 碑、柱、墩

Ｋ１００

４．３．８０ 纪念碑、北回归线

标志塔、领海基点

指向碑

　ａ．依比例尺的

　ｂ．
不依比例尺的

Ｋ１００

４．３．８１ 彩门、牌坊、牌楼

　ａ．依比例尺的

　ｂ．不依比例尺的

Ｋ１００

４．３．８２ 钟楼、鼓楼、城楼、

古关塞

　ａ．依比例尺的

　ｂ．不依比例尺的

Ｋ１００

４．３．８３ 亭

　ａ．依比例尺的

　ｂ．不依比例尺的

Ｋ１００

４．３．８４ 文物碑石

　ａ．依比例尺的

　ｂ．不依比例尺的

Ｋ１００

４．３．８５ 旗杆

Ｋ１００

４．３．８６ 塑像、雕塑

　ａ．
依比例尺的

　ｂ．不依比例尺的
Ｋ１００

４．３．８７ 庙宇

Ｋ１００

４．３．８８ 清真寺

Ｋ１００

４．３．８９ 教堂

Ｋ１００

０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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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要说明

４．３．７９　各种独立的碑、柱、墩和其他类似物体。

４．３．８０　比较高大、有纪念意义的碑和其他类似物体。

有名称的加注名称，如“人民英雄纪念碑”。

北回归线标志塔是在北回归线上建造的标志性塔形构筑物，也用此符号表示，并加注“北”字。

领海基点指向碑是在领海基点上不能直接建立标志的情况下，在其附近建立的指向碑，碑上一般

刻有领海基点的名称以及该碑到领海基点的距离与方位角。领海基点指向碑也用纪念碑符号表示，

并加注基点名称，如“余山岛”。

４．３．８１　起装饰作用或具有纪念意义的单门或多门的框架式建筑物。

图上按真实方向表示。依比例尺表示的其两端的支柱按实地位置表示，中间支柱不表示，只配置

符号。

４．３．８２　钟楼、鼓楼是放置大钟（鼓）的古式楼宇；城楼是建造在城门上供远望用的楼宇；古关塞是古时

的关口要塞。

钟楼、鼓楼、城楼、古关塞能依比例尺表示时，以实线表示轮廓，其内配置符号。有专名的要加注名称。

４．３．８３　花园、公园或娱乐场所中供游乐、休息或装饰性的，有顶无墙的建筑物。

各种形式的亭状建筑物均用此符号表示。依比例尺表示时，以实线表示底座轮廓，或以虚线表示

亭顶的轮廓，其内配置不依比例尺符号。

４．３．８４　大型的、具有保护价值的各种碑石及其他类似物体。

依比例尺表示时，以实线表示轮廓，其内配置不依比例尺符号。

４．３．８５　有固定基座的高大旗杆。

数根旗杆不能逐根数表示，两头的旗杆按实地位置表示，中间均匀分布。

４．３．８６　具有纪念意义或为美化环境而修建的大型艺术性的雕塑或造形及古代遗留下来的石雕等类

似物体。

依比例尺表示的以实线表示轮廓，其内配置符号。

４．３．８７　佛教、道教活动的寺、庙、庵、洞、宫、观以及孔庙、神庙等宗教建筑物。

依比例尺表示的以实线表示轮廓，符号表示在大殿位置上。有名称的加注名称。

４．３．８８　伊斯兰教举行宗教仪式及礼拜的场所，屋顶上一般设有月牙标志。

依比例尺表示的其房屋用实线表示，符号表示在主要建筑物上。著名的加注名称。

４．３．８９　基督教举行宗教仪式及礼拜的场所。

依比例尺表示的其房屋用实线表示，符号表示在屋顶十字架的位置上。著名的加注名称。

１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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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符号名称

符 号 式 样

１∶５００ １∶１０００ １∶２０００

符号细部图 多色图色值

４．３．９０ 宝塔、经塔、纪念塔

　ａ．
依比例尺的

　ｂ．不依比例尺的

Ｋ１００

４．３．９１ 敖包、经堆、麻尼堆

　ａ．依比例尺的

　ｂ．不依比例尺的
Ｋ１００

４．３．９２ 晒佛台

Ｋ１００

４．３．９３ 土地庙

　ａ．
依比例尺的

　ｂ．不依比例尺的

Ｋ１００

４．３．９４ 气 象 台 （站）、测

风塔

Ｋ１００

４．３．９５ 水文站、水位站、流

量站、验潮站

　位———测站类别
Ｋ１００

４．３．９６ 地震台

Ｋ１００

４．３．９７ 天文台

Ｋ１００

４．３．９８ 环保监测站

　ａ．监测点

　　噪声———测站（点）

类别

Ｋ１００

４．３．９９ 卫星地面站、雷达、

射电望远镜

Ｋ１００

２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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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要说明

４．３．９０　宗教或纪念性塔形建筑物。

依比例尺表示的用实线表示轮廓，其内配置符号。有名称的加注名称。

４．３．９１　少数民族地区简易的进行宗教活动的场所。

用地类界表示其范围，其内配置符号。有名称的加注名称。

４．３．９２　藏传佛教宗教活动时展示佛像的专用场所。

面积大于符号尺寸的，用地类界表示其范围，其内配置符号，有名称的加注名称。

４．３．９３　有偶像或牌位的各种独立小庙。

依比例尺表示的用实线表示轮廓，其内配置符号。

４．３．９４　
进行气象观察的场所。

符号表示在实地风向标中心位置上，其他房屋、围墙等设施按相应符号表示。有名称的加注名称。

海边的台风警报站、风向标也用此符号表示。

用于对近地面气流运动情况进行观测、记录的测风塔也用此符号表示，并加注“风”。

４．３．９５　测验河、湖、水库及沿海海域水位、流速、流量及含沙量等水文数据的场所。

其符号表示在水尺或水位井位置上，有名称的加注名称，无名称的注“水文”。水位站、流量站、验

潮站分别加注“位”“量”“验”字。其基点经等级水准联测的，符号改用以水准点符号加分式注记表示；

用其他方法测定高程的，用特殊高程点符号加分式注记，如（

水文

７８．３

）表示。

４．３．９６　进行监测和处理地震信息的场所。

用相应符号表示内部地物，并加注名称；当图内容纳不下说明注记时，可用符号代替说明注记，符

号表示在观测台（站）上。

４．３．９７　进行天文观测的场所。

用相应符号表示内部地物，并加注名称；当图内容纳不下说明注记时，可用符号代替说明注记，符

号表示在观测台（站）上。

４．３．９８　进行环境污染监测、环境保护的测站，包括地表水、大气、酸雨、噪声、土壤、放射性等项的

监测。

凡地表有固定点位，且有监测设施的监测点用符号ａ表示，并加注相应的简注，如“大气”“酸雨”

“噪声”等字。

４．３．９９　地面跟踪卫星轨道或接收卫星发回数据的测站设施。

用相应的符号表示内部地物，卫星地面站符号表示在主要天线处。

其他接收无线电信号的抛物面天线如雷达、射电望远镜等也用此符号表示，并分别加注“雷达”

“射电”等字。

３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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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符号名称

符 号 式 样

１∶５００ １∶１０００ １∶２０００

符号细部图 多色图色值

４．３．１００ 科学实验站

Ｋ１００

４．３．１０１ 长城、砖石城墙

　ａ．完整的

　　ａ１．
城门

　　ａ２．城楼

　　ａ３．台阶

　ｂ．损坏的

　　ｂ１．
豁口

Ｋ１００

４．３．１０２

土城墙

　ａ．
城门

　ｂ．豁口

　ｃ．损坏的

Ｋ１００

４．３．１０３ 围墙

　ａ．依比例尺的

　ｂ．不依比例尺的

Ｋ１００

４．３．１０４ 隔音墙（声屏障）

Ｋ１００

４．３．１０５ 防风墙（挡风墙）

Ｋ１００

４．３．１０６ 栅栏、栏杆

Ｋ１００

４．３．１０７ 篱笆

Ｋ１００

４．３．１０８ 活树篱笆

Ｋ１００

４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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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要说明

４．３．１００　进行各种科学试验的场所。

用相应的符号表示内部地物，并加注专有名称注记。当图内容纳不下名称注记时，可用符号代替

名称注记，符号表示在主要建筑物上。

４．３．１０１　古时遗留下来的，用于防卫的绵亘数百米或数千千米的高大城垣。

按城基轮廓依比例尺表示，并在外侧轮廓线上向里表示城垛符号。城门、城楼按实地位置表示。

城墙上的其他地物用相应符号表示。

城墙、长城应加注比高。

４．３．１０２　
古代建筑在城市四周作防守用的土墙。

按墙基轮廓依比例尺表示，并在外侧轮廓线上向里表示黑块符号。城门符号顶部朝向城外方向。

４．３．１０３　
用土或砖、石砌成的起封闭阻隔作用的墙体。

图上长度大于３ｍｍ、高度大于１ｍ的土墙、砖石墙、土围、垒石围等不分结构性质均用此符号表

示。在图上宽度大于０．５ｍｍ时，用依比例尺符号表示；小于０．５ｍｍ时，用不依比例尺符号表示，其

符号的黑块一般朝向院内。墙上有电网的加注“电”字。

围墙与街道边线重合或间距在图上小于０．３ｍｍ时，只表示围墙符号。

４．３．１０４　有立柱或支架，用吸音材料制成的、设置在道路、飞机场、工厂等噪音源侧旁、能够减轻噪音

对附近居民的影响的轻质墙式构造物。

三角符号朝向内侧。

图上长度大于２０ｍｍ的应表示。

４．３．１０５　有立柱或支架，用混凝土、金属材料、高密度聚乙烯或木板等材料制成的、设置在道路、露天

储料场、农作物地等处起防风、防沙、防尘、保温的墙式构造物。

方形符号朝向内侧。

图上长度大于２０ｍｍ的应表示。

４．３．１０６　用铁、木、砖、石、混凝土等材料制成的，由支柱或基座、扶手和横栅栏等组成起封闭阻隔作用

的障碍物。

图上长度大于５ｍｍ、高度大于１ｍ的应表示。符号上的短线除与陡坎、斜坡重合外，一般向里

表示。垣栅与街道线重合时，只表示垣栅符号。

４．３．１０７　用竹、木等材料编织成的较长时间保留的起封闭阻隔作用的障碍物。

图上长度大于５ｍｍ、高度大于１ｍ的应表示。篱笆与街道边线重合时，只表示篱笆符号。

４．３．１０８　由灌木、荆棘等活树形成规整的起封闭阻隔作用的障碍物。

图上长度大于８ｍｍ的应表示。篱笆与街道边线重合时，只表示篱笆符号。

５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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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符号名称

符 号 式 样

１∶５００ １∶１０００ １∶２０００

符号细部图 多色图色值

４．３．１０９ 铁丝网、电网

Ｋ１００

４．３．１１０ 地类界

与所表示的

地物颜色

一致

４．３．１１１ 地下建筑物出入口

　ａ．出入口标识

　ｂ．敞开式的

　ｃ．
有雨棚的

　ｄ．屋式的

　ｅ．不依比例尺的

Ｋ１００

４．３．１１２ 地下建筑物通风口

　ａ．地下室的天窗

　ｂ．其他通风口

Ｋ１００

４．３．１１３ 柱廊

　ａ．无墙壁的

　ｂ．
一边有墙壁的 Ｋ１００

４．３．１１４ 门顶、雨罩

　ａ．门顶

　ｂ．雨罩

Ｋ１００

４．３．１１５ 建筑 物 前汽 车 坡

道、无障碍通道
Ｋ１００

４．３．１１６ 阳台

Ｋ１００

４．３．１１７ 檐廊

Ｋ１００

４．３．１１８ 挑廊

Ｋ１００

６４

犌犅／犜２０２５７．１—２０１７



简要说明

４．３．１０９　由铁丝组成的起封闭阻隔作用的障碍物。

图上长度大于５ｍｍ、高度大于１ｍ的应表示。临时性的不表示。通电的铁丝网加注“电”字。

铁丝网与街道边线重合时，只表示铁丝网符号。

４．３．１１０　各类用地界线和各种地物分布的范围界线。

当地类界与地面上有实物的线状符号（如道路、陡坎等）重合、或接近平行且间隔小于图上２ｍｍ

时，地类界应省略不绘；但当与地面无形的线状地物如境界、管线等符号重合时，地类界符号需移位

０．３ｍｍ绘出；与等高线重合，可压盖等高线。地类界一般应与所表示的地物颜色一致。

地类界弯曲很多时，图上小于２ｍｍ的弯曲可综合。

４．３．１１１　地下通道、防空洞、地下停车场等地下建筑物在地表的出入口。

按轮廓线依比例尺表示的，其内配置出入口标识；小于符号尺寸时用符号ｅ表示。出入口标识符

号的尖端表示入口方向。

废弃的防空洞出入口不表示。

４．３．１１２　地下房屋、防空洞、地下停车场及地道等地面下建筑物的通风口。

地面有房屋式建筑物时，用相应建筑物符号表示，在天窗位置上配置符号；其他地下建筑物的通

风口按实地位置表示符号。

４．３．１１３　由支柱和顶盖组成，供人通行的走廊，如长廊、回廊等。

按顶盖在地面的投影表示，支柱按实地位置表示，密集时可取舍。

图上宽度小于１．５ｍｍ的按１．５ｍｍ表示。

４．３．１１４　围墙大门或建筑物门窗上方用于遮雨的顶盖。

按顶盖投影线表示。支柱实测表示。图上面积小于６ｍｍ
２

的门顶可不表示。

１∶２０００地形图上可不表示雨罩。

４．３．１１５　建筑物门前两侧可通行汽车的坡道或提供残疾人及其他行动不便者通行的坡道。

实测用实线表示。

１∶５００、１∶１０００地形图根据用图需要选取表示，１∶２０００地形图上不表示。

４．３．１１６　
伸出楼房墙外的悬挂部分。

按外轮廓投影表示。１∶２０００图上可不表示阳台。

４．３．１１７　设置在建筑物底层、房檐下的、可供人通行的水平通道，即通道的一边与房屋相依，而另一边

无柱。

按外轮廓投影表示。图上间隔小于１ｍｍ可不表示。

４．３．１１８　挑出建筑物墙体外、有外围护物，无支柱的可供人通行的水平架空通道，也称悬挑的走廊。

按外轮廓投影表示。图上间隔小于１ｍｍ可不表示。

７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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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符号名称

符 号 式 样

１∶５００ １∶１０００ １∶２０００

符号细部图 多色图色值

４．３．１１９ 悬空通廊

Ｋ１００

４．３．１２０ 门洞、下跨道

Ｋ１００

４．３．１２１ 台阶

Ｋ１００

４．３．１２２ 室外楼梯

　ａ．上楼方向

Ｋ１００

４．３．１２３ 院门

　ａ．围墙门

　ｂ．有门房的

Ｋ１００

４．３．１２４ 室外自动扶梯

　ａ．上楼方向

Ｋ１００

４．３．１２５ 室外电梯

Ｋ１００

４．３．１２６ 照壁（影壁）

　ａ．依比例尺的

　ｂ．半依比例尺的
Ｋ１００

４．３．１２７ 门墩

　ａ．依比例尺

　ｂ．不依比例尺的

Ｋ１００

４．３．１２８ 支柱、墩、钢架

　ａ．依比例尺

　ｂ．不依比例尺的

Ｋ１００

８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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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要说明

４．３．１１９　建筑物间的架空通道。

过街楼、山城房屋通道亦用此符号表示。

４．３．１２０　建筑物下的通道。

４．３．１２１　砖、石、水泥沏成的阶梯式构筑物。

房屋、河岸边、码头及大型桥梁等地的台阶均用此符号表示，图上不足三级台阶的不表示。

４．３．１２２　依附楼房外墙的非封闭楼梯。

楼梯宽度在图上小于１．０ｍｍ不表示。螺旋式室外楼梯按其投影线表示，支柱不表示。

４．３．１２３　单位和居民院落没有门墩的大门。

按实地位置表示。

４．３．１２４　依附楼房外墙的封闭自动扶梯。

图上宽度小于１ｍｍ不表示。

４．３．１２５　依附楼房外墙的封闭电梯。

图上宽度小于２ｍｍ不表示。

４．３．１２６　设立在院落大门的里面或者外面的一组墙壁，它面对大门，起到屏障的作用。

照壁不分建筑材料，均用此符号表示。长度小于６ｍｍ的不表示。不依比例尺符号的黑块一般

朝向院内。

写有单位名称的矮墙墩台也用此符号表示。

４．３．１２７　各种供铁门、木门竖立的墩柱。

图上边长大于１．０ｍｍ的依比例尺表示，小于１．０ｍｍ的按１．０ｍｍ表示。

４．３．１２８　支撑各种建筑物、构筑物的水泥柱、钢架、石墩等支撑体。

各种建筑物、构筑物的支柱、墩、钢架不分建筑材料均按其外形表示。

图上能依比例尺表示的按其轮廓线表示；当被支撑物的轮廓用虚线表示时，支柱、墩、钢架用实线

表示，如符号ａ１；如被支撑物的轮廓用实线表示时，支柱、墩、钢架用虚线表示，如符号ａ２。

图上不能依比例尺表示的按其外形选择相似的符号表示；如被支撑物轮廓用实线表示时，各种形

状的支柱、墩、钢架均用黑方块符号ｂ２表示。

９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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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符号名称

符 号 式 样

１∶５００ １∶１０００ １∶２０００

符号细部图 多色图色值

４．３．１２９ 路灯、艺术景观灯

　ａ．
普通路灯

　ｂ．艺术景观灯

Ｋ１００

４．３．１３０ 照射灯

　ａ．杆式

　ｂ．桥式

　ｃ．塔式

Ｋ１００

４．３．１３１ 岗亭、岗楼、交通巡

警平台

　ａ．依比例尺的

　ｂ．
不依比例尺的

Ｋ１００

４．３．１３２ 宣传橱窗、广告牌、

电子屏

　ａ．
双柱或多柱的

　ｂ．单柱的

Ｋ１００

４．３．１３３ 街头游园景观小品

Ｋ１００

４．３．１３４ 喷水池

Ｋ１００

面色Ｃ１０

４．３．１３５ 假石山

Ｋ１００

４．３．１３６ 避雷针

Ｋ１００

０５

犌犅／犜２０２５７．１—２０１７



简要说明

４．３．１２９　安装在道路或广场等处提供照明的灯具。

普通路灯一般指柱式灯具。

艺术景观灯指具有色彩鲜艳、造型独特、变化丰富等特性的、用于装饰性的景观灯具。

根据用图需要选取表示。

４．３．１３０　采用聚光光束的方式提供照明的灯具。

当塔式照射灯支柱底部宽在图上小于２ｍｍ时，均用２ｍｍ表示。

４．３．１３１　用于值岗警卫的亭楼。

固定的交通岗亭、警卫亭、警卫楼均用此符号表示。岗楼投影面积在图上大于符号尺寸时，用实

线表示轮廓，其内配置符号。

交通巡警平台指处理日常交通及警务的作业场所，也用此符号表示，加注“巡”字。

４．３．１３２　
独立、固定的宣传橱窗与广告牌。

图上按真实方向表示。

独立、固定的砖墙银幕、电子屏亦用此符号表示，电子屏应加注“电”字。

４．３．１３３　在公共场所、街头游园建造的起装饰和美化作用的小型雕塑、艺术造型，有的还具有使用功

能，如可喷水的动植物、花木造型，可遮阳的艺术伞等。

图上面积大于４ｍｍ
２

的应表示，能依比例尺表示的用实线表示轮廓，其内配置符号。

根据用图需要选取表示。

４．３．１３４　公园及公共场所设置的专门供喷水的地方。

用实线表示水池轮廓，其符号表示在主要喷头处。

４．３．１３５　在公共场所建造的一种山状装饰性设施。

用地类界表示实际范围，其内配置符号。

４．３．１３６　独立的、保护室外设备免受雷击的装置。

建筑物上的避雷针不表示。

１５

犌犅／犜２０２５７．１—２０１７



编号 符号名称

符 号 式 样

１∶５００ １∶１０００ １∶２０００

符号细部图 多色图色值

４．４ 交通

４．４．１
标准轨铁路

　ａ．地面上的

　　ａ１．电杆

　ｂ．高架的

　ｃ．高速的

　　ｃ１．高架的

　ｄ．建筑中的

Ｋ１００

４．４．２ 窄轨铁路

Ｋ１００

４．４．３ 火车站及附属设施

　ａ．站台

　　ａ１．有雨棚的

　　　ａ１．１雨棚支柱

　　ａ２．露天的

　ｂ．地道

　ｃ．天桥

　　ｃ１．封闭的

　　ｃ２．露天的

　ｄ．信号灯、柱

　　ｄ１．矮柱

　　ｄ２．高柱

　ｅ．臂板信号灯

　ｆ．水鹤

　ｇ．机车转盘

　ｈ．车挡

Ｋ１００

２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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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要说明

４．４　交通

包括铁路、城际公路、城市道路、乡村道路、道路构造物、水运、航道、空运及其附属设施等。

４．４．１　轨距为１．４３５ｍ的铁路线路。

１∶５００、１∶１０００地形图上按轨距以双线依比例尺表示，１∶２０００地形图上用不依比例尺符号

表示：

ａ．地面上铺设的轨道。以电气机车为牵引动力的铁路线路，应表示电杆、铁塔。图上不分电杆、

铁塔形状，均用圆圈符号按实地位置表示。

ｂ．跨越谷地、洼地、沼泽等地的高架铁路，支柱墩在１∶５００　１∶１０００比例尺图上一般实测表

示，１∶２０００比例尺图上可每隔１５ｍｍ～２０ｍｍ配置表示。

ｃ．可供列车高速行驶的铁路线路。

ｄ．正在修建中的、其路基已基本形成的铁路线路。其附属建筑物，已定型的用相应符号表示，未

定型用施工区表示。

４．４．２　轨距窄于标准轨的铁路。

临时性的不表示。

４．４．３　火车站是铁路上指挥调度车辆和人员、货物集散的场所。

车站应注记名称。会让站有名称的也应注记。

车站内的候车室、检车室、巡道房、机车库等均按实际情况以房屋符号加注名称表示。

ａ．站台和货台不分建筑材料，按有雨棚的和露天的符号表示，站台和货台上的房屋仍应表示。

ｂ．地道是车站内横贯铁路的地下通道。地道出入口表示方法同地下建筑物出入口。

ｃ．天桥是车站内横跨轨道供人行走的桥梁。图上按真实方向表示，天桥宽度在图上大于１ｍｍ

时依比例尺表示。

ｄ．信号灯、柱是铁路上用灯光指示火车能否通行的设备。１∶２０００图上只表示高柱信号灯、柱。

ｅ．臂板信号灯是铁路上用臂板的活动为信号指示火车能否通行的设备。１∶２０００图上不表示。

ｆ．水鹤是供机车上注水的设备。油鹤也用此符号表示，并加注“油”字。用于绿化洒水的供水器

也用水鹤符号表示。

ｇ．
机车转盘是供机车转换方向的设备。

ｈ．车挡是铁路支线尽头的挡车设备。

３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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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符号名称

符 号 式 样

１∶５００ １∶１０００ １∶２０００

符号细部图 多色图色值

４．４．４ 高速公路

　ａ．
隔离带

　ｂ．临时停车点

　ｃ．建筑中的

Ｋ１００

４．４．５ 国道

　ａ．一级公路

　　ａ１．隔离设施

　　ａ２．隔离带

　ｂ．
二至四级公路

　ｃ．建筑中的

　　①、②———技术等级

代码

　　
（Ｇ３０５）、（Ｇ３０１）———

国道代码及编号

Ｍ１００Ｙ１００

４．４．６ 省道

　ａ．一级公路

　　ａ１．
隔离设施

　　ａ２．隔离带

　ｂ．
二至四级公路

　ｃ．建筑中的

　　①、②———技术等级

代码

　　
（Ｓ３０５）、（Ｓ３０１）———

省道代码及编号

Ｍ８０

４．４．７ 县道、乡道及村道

　ａ．有路肩的

　ｂ．无路肩的

　　⑨———技术等级代码

　　
（Ｘ３０１）———县道代

码及编号

　ｃ．建筑中的

Ｍ３０Ｙ１００

４．４．８ 专用公路

　ａ．有路肩的

　ｂ．
无路肩的

　　②———技术等级代码

　　
（Ｚ３０１）———专用公

路代码及编号

　ｃ．
建筑中的

Ｃ１００Ｙ１００

４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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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要说明

４．４．４～４．４．８　公路按其行政等级分别用相应的国道、省道、县、乡道、村道、专用公路符号表示。高速

公路作为特殊公路单独列出。

高速公路指具有中央分隔带、多车道、立体交叉、出入口受控制的专供汽车高速度行驶公路。

国道指具有全国性的政治、经济、国防意义，并确定为国家级干线的公路。

省道指具有全省政治、经济意义、连接省内中心城市和主要经济区的公路，以及不属于国道的省

际间的重要公路。

县道、乡道指连接县城和县内乡镇的，或国道、省道以外的县际、乡镇际的，由县、乡财政投资、管

理的公路。

村道指不属于乡道及以上公路的、建制村之间及建制村与外部联络的主要连接线或可保证晴、雨

天汽车行驶的农村公路。

专用公路指专供特定用途服务的公路。

图上应每隔１５ｃｍ～２０ｃｍ 注出公路技术等级代码及其行政等级代码及编号，有名称的加注

名称。

公路技术等级代码及行政等级代码见表１、表２。

表１　　　

公路技术等级 代码

高速公路 ０

一级公路 １

二级公路 ２

三级公路 ３

四级公路 ４

等外公路 ９

表２　　　

公路行政等级 代码

国道、国道主干线 Ｇ、ＧＺ

省道 Ｓ

县道 Ｘ

乡道 Ｙ

村道 Ｃ

专用公路 Ｚ

　　高速公路、一级公路的隔离设施（如隔离墩）根据需要表示，隔离带图上宽度小于１ｍｍ 时用

０．１５ｍｍ 实线表示，栅栏、排水沟、绿化带、铁丝网等以相应符号表示。

各级公路应表示行车道（图上两粗线之间）宽度、路肩（图上相邻细线与粗线之间）宽度。路肩宽

度图上大于１ｍｍ时依比例尺表示，小于１ｍｍ时用１ｍｍ表示。

建筑中的各级公路指已定型正在施工的公路。

避险车道是指在长陡下坡路段行车道外侧增设的供速度失控车辆驶离正线安全减速的专用车

道。其辅助设施（路侧护栏、防撞设施、施救锚栓、呼救电话、照明）等按相应的地物符号表示。

各级公路架空部分的支柱在１∶５００　１∶１０００比例尺图上一般实测表示，在１∶２０００比例尺图

上可每隔１５ｍｍ～２０ｍｍ配置表示。

５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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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符号名称

符 号 式 样

１∶５００ １∶１０００ １∶２０００

符号细部图 多色图色值

４．４．９ 地铁

　ａ．
地面下的

　ｂ．地面上的

　ｃ．高架的

　ｄ．地铁站出入口

　　ｄ１．
依比例尺的

　　ｄ２．不依比例尺的

ａ．ｂ．Ｍ１００

ｃ．Ｋ１００

ｄ．Ｋ１００

４．４．１０ 磁浮铁轨、轻轨线路

　ａ．地面下的

　ｂ．地面上的

　ｃ．
高架的

　ｄ．轻轨站标识

Ｍ１００

４．４．１１ 电车轨道

　ａ．电杆杆位

Ｋ１００

４．４．１２ 快速路

Ｋ１００

４．４．１３ 高架路

　ａ．高架快速路

　ｂ．
高架路

　ｃ．引道
Ｋ１００

４．４．１４ 街道

　ａ．主干道

　ｂ．次干道

　ｃ．支线

　ｄ．建筑中的

Ｋ１００

４．４．１５ 人行道

Ｋ１００

６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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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要说明

４．４．９　城市中铺设在地下隧道中高速、大运量的轨道客运线路，个别地段由地下连接到地面或架空

的线路也视为地铁。

支柱在１∶５００　１∶１０００比例尺图上一般实测表示，在１∶２０００比例尺图上可每隔１５ｍｍ～

２０ｍｍ 配置表示。

地铁站出入口用相应的地物符号表示，其内配置符号；小于符号尺寸时用符号ｄ２表示。地铁站

出入口处适当位置应加注站名。

４．４．１０　均为封闭运行的快速轨道交通。磁浮铁轨是专供采用磁浮原理的高速列车运行的铁路；轻轨

指城市中修建的高速、中运量的轨道客运线路。均用此符号表示，磁浮铁轨加“磁浮”简注。

轻轨（或磁浮）列车停靠及乘客上下车的场所（轻轨站）用相应地物符号表示，轻轨站标识配置在

主体建筑物上，并加注专有名称注记。支柱在１∶５００　１∶１０００比例尺图上一般实测表示，在

１∶２０００比例尺图上可每隔１５ｍｍ～２０ｍｍ 配置表示。

４．４．１１　有导轨的电车道。

电杆杆位按实地位置表示。

４．４．１２　
城市道路中设有中央分隔带，具有四条以上车道，全部或部分采用立体交叉与控制出入，供

车辆以较高速度行驶的道路。

快速路按实地路宽依比例尺表示。分隔带图上宽度小于１．０ｍｍ用单线表示。

４．４．１３　架空的供汽车行驶的道路。

路面宽度依比例尺表示，连接高架路和地面道路的引道其两侧有斜坡的按路堤表示。

支柱实测表示。

飞机场、火车站等建筑物前高架临时停车的部分也以高架路表示。

４．４．１４　街道指街区中比较宽阔的通道。街道按其路面宽度、通行情况、经济意义等综合指标区分为

主干道、次干道和支线。

主干道指城镇道路网中路面较宽、交通流量大，起骨架作用的通道。主干道边线用０．３５ｍｍ的

线粗、按实地路宽依比例尺表示。

次干道指城镇道路网中的区域性干道，交通流量较大，与主干道相连接构成完整的城市干道系

统。次干道边线用０．２５ｍｍ的线粗、按实地路宽依比例尺表示。

支线指城镇中联系主、次干道或供区域内部使用的街道、巷、胡同等。支线边线用０．１５ｍｍ的线

粗、按实地路宽依比例尺表示。

建筑中的指已定型正在施工的街道。

公路进入城区时，公路符号应以街道线代替。道路与街区的衔接处，应保持０．３ｍｍ间隔。当街

区中的街道边线与房屋或垣栅轮廓线的间距在图上小于０．３ｍｍ时，街道边线可省略。

４．４．１５　道路两旁的相对独立的人行道。

人行道宽度依比例尺表示。图上宽度小于０．５ｍｍ的不表示。人行道边线与房屋或垣栅轮廓线

的间距小于图上０．３ｍｍ时，人行道边线可省略。

７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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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符号名称

符 号 式 样

１∶５００ １∶１０００ １∶２０００

符号细部图 多色图色值

４．４．１６ 内部道路

Ｋ１００

４．４．１７ 阶梯路

Ｋ１００

４．４．１８ 机耕路（大路）

Ｋ１００

４．４．１９ 乡村路

　ａ．
依比例尺的

　ｂ．不依比例尺的
Ｋ１００

４．４．２０ 小路、栈道

Ｋ１００

４．４．２１ 长途汽车站（场）

Ｋ１００

４．４．２２ 公共汽车停车站

　ａ．有站台的

Ｋ１００

４．４．２３ 加油站、加气站

　
油———加油站

Ｋ１００

４．４．２４ 停车场

　ａ．停车楼

　　３
———停车楼层数

　ｂ．露天停车场

Ｋ１００

４．４．２５ 自行车租赁点、存

车支架

　ａ．
有顶棚的

　ｂ．无顶棚的

　ｃ．
不依比例尺的

Ｋ１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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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要说明

４．４．１６　公园、工矿、机关、学校、居民小区等内部有铺装材料的道路。

宽度在图上大于１ｍｍ的，依比例尺表示，小于１ｍｍ的择要表示。

４．４．１７　用水泥和砖、石砌成阶梯式的人行路。

图上宽度小于１ｍｍ时用小路符号表示。

４．４．１８　路面经过简易铺修，但没有路基，一般能通行拖拉机、大车等的道路，某些地区也可通行汽车。

机耕路的宽度依比例尺表示；若实地宽窄不一且变化频繁时，可取中等宽度表示为平行线。一般

虚线绘在光辉部，实线绘在阴影部。

４．４．１９　不能通行大车、拖拉机的道路。路面不宽，有的地区用石块或石板铺成。

山地、谷地、森林地区以及沙漠、半沙漠等荒辟地区的驮运路也用乡村路符号表示。

图上宽度小于０．７ｍｍ时用不依比例尺符号表示。

一般虚线绘在光辉部，实线绘在阴影部。

４．４．２０　
供单人单骑行走的道路。

人行栈道指开凿于悬崖绝壁，用固定支架而架设的悬空小道。也用此符号表示，并加注“栈道”。

４．４．２１　乡镇以上的供长途旅客上、下车的场所。

符号配置在主要建筑物或候车大厅位置上。汽车站应加注车站名称。

４．４．２２　无房屋建筑的、供公交客车上下乘客的停靠点。

站台面积大于１０ｍｍ
２

的用实线绘出范围线。

城区内一般仅表示快速路公交停车站、有专用站台及雨棚设施的较大型停车站（雨棚不表示）。

４．４．２３　机动车辆添加动力能源的场所。

用房屋（或棚房）符号表示，并配置符号。符号配置在数个加油（气）柜分布范围的中心上；面积小

于符号尺寸时只表示加油（气）站符号。

加气站应加注“气”字，既是加油站又是加气站的应加注“油气”。

独立的、小型的汽车充电站也用此符号表示，加注“电”。

４．４．２４　有人值守的，用来停放各种机动车辆的场所。

停车楼指钢架结构的立体停车场，用钢架符号表示，其内配置符号。兼做其他用途的楼不用此符

号表示。

露天停车场用地类界符号表示车场范围，其内配置符号；面积小于２５ｍｍ
２

的不表示。

地下停车场不表示，只表示其地下出入口。

４．４．２５　设置在街道、小区、商场边等公共场所，用于停放及租赁公共自行车的站点。

范围线内配置符号。

根据用图需要选取表示。

９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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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符号名称

符 号 式 样

１∶５００ １∶１０００ １∶２０００

符号细部图 多色图色值

４．４．２６ 街道信号灯

　ａ．车道信号灯

　ｂ．人行横道信号灯

Ｋ１００

４．４．２７ 收费站

　ａ．依比例尺的

　ｂ．半依比例尺
Ｋ１００

４．４．２８ 服务区

Ｋ１００

４．４．２９ 车行桥

　ａ．
单层桥

　ｂ．并行桥

　ｃ．有人行道的

　ｄ．有输水槽的

　ｅ．
双层桥

　ｆ．引桥

　　８———载重吨数

　　
钢———建筑材料

Ｋ１００

４．４．３０ 漫水桥、浮桥

　漫———漫水桥

Ｋ１００

４．４．３１ 立交桥、匝道

　ａ．匝道

Ｋ１００

０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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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要说明

４．４．２６　控制车辆或行人通行的灯光信号设备。

４．４．２７　设置在公路上或桥头，向过往车辆收取通行费用的场所。

收费站的房屋建筑、雨棚等地物用相应的符号表示，有专名的加注名称，无专名的加简注“费”字。

４．４．２８　为公路使用者提供住宿（含停车）、餐饮、加油、汽车修理等服务的设施及场所。

服务区的房屋建筑、加油站等地物用相应的符号表示，有名称的加注名称。

４．４．２９　跨越水面、沟壑或道路等，供车辆通行的架空通道，分单层桥、铁路公路两用的双层桥和铁路

公路并行的桥梁。

桥梁应加注建筑材料，如“钢”“砼”“石”“木”等字，四级以上公路的桥梁应加注载重吨数。引桥、

桥墩应表示，但在１∶２０００图上可不表示桥墩。

引桥指连接双层桥和路堤的架空部分。引桥分铁路引桥和公路引桥，引桥和连接引桥的铁路、

公路按实地情况用相应的符号表示。

４．４．３０　漫水桥指桥面建在洪水位之下，洪水位时洪水漫过桥面的桥。浮桥指由船、筏、浮箱等作为桥

墩或桥身的桥，必要时桥的一部分可以开启，以便上下游船只通过。

能通行车辆的漫水桥、浮桥等用此符号表示，并分别加“漫”“浮”等简注。

４．４．３１　道路与道路在不同高程上的空间立体交叉，上下各层道路之间由匝道互相连通的桥梁。

按投影原则，下层被上层遮盖的部分断开，上层保持完整。

匝道指互通式立体交叉上下各层道路（公路、快速路、主次干道）之间供转弯车辆行驶的连接道。

匝道两侧的斜坡按路堤表示，支柱不表示。匝道面色与所相连接的道路颜色一致；当连接不同等级道

路时，匝道面色取低等级道路颜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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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符号名称

符 号 式 样

１∶５００ １∶１０００ １∶２０００

符号细部图 多色图色值

４．４．３２ 过 街 天 桥、地 下

通道

　ａ．天桥

　ｂ．地道

Ｋ１００

４．４．３３ 人行桥、时令桥

　ａ．依比例尺的

　ｂ．
不依比例尺的

　 　 （１２—２）———通 行

月份

Ｋ１００

４．４．３４ 亭桥、廊桥

Ｋ１００

４．４．３５ 铁索桥、溜索桥、缆

桥、藤桥、绳桥

　ａ．依比例尺的

　ｂ．
不依比例尺的

　　 绳———种类说明

Ｋ１００

４．４．３６ 级面桥、人行拱桥

　ａ．依比例尺的

　ｂ．
不依比例尺的 Ｋ１００

４．４．３７ 栈桥

Ｋ１００

４．４．３８ 隧道

　ａ．
依比例尺的出入口

　ｂ．不依比例尺的出

入口

Ｋ１００

４．４．３９ 明峒

Ｋ１００

４．４．４０ 铁路平交道口

　ａ．有栏木的

　ｂ．无栏木的
Ｋ１００

２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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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要说明

４．４．３２　供行人跨（穿）越街道的桥梁或地下通道。

一般按其投影表示，伸入房屋内部的部分不表示。不能依比例尺表示时，按其形状相近的符号

表示。

４．４．３３　不能通行车辆，仅供人通行的桥梁。

图上不分造型种类、建筑材料均用此符号按真实方向表示。桥梁符号的长度略大于河流宽度。

桥宽度在图上小于１ｍｍ的用不依比例尺符号表示。时令桥也用此符号表示，并加注通行月份。

４．４．３４　桥面有亭子或类似建筑物的桥。

亭的符号表示在相应位置上。

４．４．３５　铁索桥指在河流的陡岸上，固定数条平行的铁索于两边山崖，上铺木板供行人和非机动车辆

通行的桥梁；溜索桥指在河流的陡岸上，用绳索倾斜地固定在两边山崖，绳上挂篮子，人在篮中滑溜而

过的桥；缆桥、藤桥、绳桥指在河流的陡岸上，用铁绳、竹缆或藤缆上下两条固定在两边山崖供单人攀

踏而过的桥。

溜索桥、绳桥、缆桥、藤桥加注“溜索”“绳”“缆”“藤”等简注。

４．４．３６　两端砌有台阶的桥梁。

桥宽度在图上小于１ｍｍ的用不依比例尺符号表示。不能通行车辆的拱桥也用此符号表示。

４．４．３７　在海边、湖边、水库等处伸入水域的架空桥梁。

栈桥端的地物用相应符号表示。图上宽度大于０．８ｍｍ的依比例尺表示。

４．４．３８　建造在山岭、河流、海峡及城市等地面下的通道。分火车隧道和汽车隧道。

隧道出入口宽度图上小于２ｍｍ时可用符号ｂ表示。

４．４．３９　
为避免塌方、流石等的破坏在其铁路或公路上方修筑的隧道式建筑。

４．４．４０　铁路与其他道路平面相交的路口。

符号中的黑点表示栏杆端点支柱的位置。

３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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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符号名称

符 号 式 样

１∶５００ １∶１０００ １∶２０００

符号细部图 多色图色值

４．４．４１ 野生动物通道

　ａ．
直接穿越的

　ｂ．由涵洞穿越的

　ｃ．由高架路桥下穿越的

　ｄ．由天桥上穿越的

　ｅ．
由隧道上方穿越的

Ｃ１００Ｙ１００

４．４．４２ 散热棒

Ｍ１００Ｙ１００

４．４．４３ 路堑

　ａ．已加固的

　ｂ．未加固的

Ｋ１００

４．４．４４ 路堤

　ａ．
已加固的

　ｂ．未加固的

Ｋ１００

４．４．４５ 公路零公里标志

　ａ．中国零公里标志

　ｂ．
省市零公里标志

Ｋ１００

４．４．４６ 道路反光镜（广角

镜、转弯镜）
Ｋ１００

４．４．４７ 路标（指示牌）

Ｋ１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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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要说明

４．４．４１　为保证野生动物的正常迁徙，专门修建的供野生动物穿越公路和铁路的通道。

直接穿越和高架桥下穿越的应在其通道两侧表示符号。

在其通道处加注“野生动物通道”。

４．４．４２　冻土地段沿路设置的高效导热装置。

图上每隔１５ｃｍ～２０ｃｍ加注“散热”注记。

４．４．４３～４．４．４４　路堑是人工开挖的低于地面的路段；路堤是人工修筑的高于地面的路段。

图上长度大于５ｍｍ且比高大于０．５ｍ（２ｍ等高距图幅大于１ｍ）时应表示；当比高大于１个等

高距时应适当量注比高。

路堤（堑）加固成陡坎和斜坡的，应分别表示为陡坎和斜坡。

应分别绘出路边线与堤（堑）边线；当路堤与路边线重合或间隔小于０．３ｍｍ时，可将路边线用陡

坎符号表示。

４．４．４５　各条公路同一起始点的标志。

设在北京，作为北京至通达距离起始点的标志用符号ａ表示。

设在各省市级的公路零公里标志用符号ｂ表示。

４．４．４６　广泛用于道路弯道、路口、停车场、小区等处，用于扩大视野，防止视觉盲区的凸面镜。

根据用图需要选取表示。

４．４．４７　设置在道路边的指示道路通达情况的柱式标志以及对特定目标进行引导指示的标牌。

仅表示有方位意义的。

５６

犌犅／犜２０２５７．１—２０１７



编号 符号名称

符 号 式 样

１∶５００ １∶１０００ １∶２０００

符号细部图 多色图色值

４．４．４８ 门式路标

Ｋ１００

４．４．４９ 电 子 眼 （监 控 设

施）、交通测速器

Ｋ１００

４．４．５０ 交通警示牌

Ｋ１００

４．４．５１ 街道地名牌（路牌）

Ｋ１００

４．４．５２ 里程碑、坡度标

　ａ．里程碑

　　２５———公里数

　ｂ．坡度标

Ｋ１００

４．４．５３ 水运港客运站

Ｋ１００

４．４．５４ 码头

　ａ．固定顺岸式

　ｂ．固定堤坝式

　ｃ．浮码头（趸船式）

　ｄ．栈桥式

　ｅ．引桥式

　ｆ．道头

　ｇ．破坏的码头

Ｋ１００

６６

犌犅／犜２０２５７．１—２０１７



简要说明

４．４．４８　指示道路通达情况的门架标牌。

按真实方向表示。当路面宽度小于４ｍｍ改用路标符号表示。

根据用图需要选取表示。

４．４．４９　安装在特定公共区域、对各种事态进行电子监控的设备，或安装在道路旁的微波测速雷达。

交通测速器加注“测”字。

根据用图需要选取表示。

４．４．５０　设置在路边的、提示司机慢行、限速、事故多发、转弯等的标牌。

根据用图需要选取表示。

４．４．５１　指示道路名称的标牌。

根据用图需要选取表示。

４．４．５２　里程碑指设置在道路边的表示距线路起点距离的里程标志；坡度标指设置在路旁或堤上表示

坡度的标志。

１∶２０００地形图上不表示坡度标。

４．４．５３　供水上乘客出入、办理票务和候船的场所。

有名称的应注名称。注记注不下时，可用符号表示，符号表示在客运站主要建筑物的位置上。

４．４．５４　供船舶停靠、上下旅客及装卸货物的场所。

按其建筑形式用相应的符号表示。有名称的码头应注出名称，无名称者注“码头”。

ａ．顺岸边修筑的固定码头。

ｂ．由岸边伸向水域修筑的狭长堤坝式固定码头。

ｃ．能随水面的涨落上下浮动的码头。

ｄ．用栈桥与岸相联的离岸码头。

ｅ．前沿与船直接接触的装卸平台用引桥与后方岸线连接而组成的码头。

ｆ．以阶梯状或一定倾斜度从岸壁伸向水中的简易码头。

ｇ．
破坏的加注“毁”字。

７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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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符号名称

符 号 式 样

１∶５００ １∶１０００ １∶２０００

符号细部图 多色图色值

４．４．５５ 系船柱

　ａ．
依比例尺的

　ｂ．不依比例尺的 Ｋ１００

４．４．５６ 罗经校正系船柱

Ｋ１００

４．４．５７ 船坞

　ａ．干船坞

　　ａ１．依比例尺的

　　ａ２．不依比例尺的

　ｂ．浮船坞

　　ｂ１．依比例尺的

　　ｂ２．不依比例尺的

Ｋ１００

４．４．５８ 船台、滑道

　ａ．船台

　ｂ．滑道 Ｋ１００

４．４．５９ 船架

Ｋ１００

４．４．６０ 停泊场（锚地）

Ｋ１００

４．４．６１ 灯塔

　ａ．
依比例尺的

　ｂ．不依比例尺的 Ｋ１００

４．４．６２ 灯桩

Ｋ１００

８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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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要说明

４．４．５５　岸边设置的、用来供停船时拴缆绳之用的桩，又叫带缆桩、系缆桩等。

图上面积大于符号尺寸的依比例尺表示。

４．４．５６　专门用于校正罗经自差的系船柱。

４．４．５７　供检修或建造舰船的大型水工建筑物。

ａ．干船坞是一种设在陆地的池形建筑物。

ｂ．浮船坞是一种两端开敞，横断面成槽形的特殊船体。

船坞图上面积大于符号尺寸的依比例尺表示，其内的地物如起重机等用相应的符号表示。

４．４．５８　修造船舶的设施。

ａ．专用于修造船舶的场地。

ｂ．船舶上墩下水用的轨道。

位于潮间带的部分绘虚线，深度基准面以下部分绘点线。

４．４．５９　平放在岸边、用于低潮时船只刷漆和修理之用圆木架子。

４．４．６０　港口水域中，指定的专供船舶抛锚停泊、避风、检疫及船队进行编组的地方。

符号表示在停泊场中心处。

４．４．６１　建筑在水运航线附近的岛屿、礁石或港口海岸上等显要位置，安装有发光设备，引导船只航行

的塔形导航设施。

符号表示在塔形建筑物中心处。依比例尺表示的用实线表示轮廓，其内配置符号。

４．４．６２　设置在铁架、水泥桩、木桩上，设有发光装置的导航设施。

符号表示在桩位处。

９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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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符号名称

符 号 式 样

１∶５００ １∶１０００ １∶２０００

符号细部图 多色图色值

４．４．６３ 灯船

Ｋ１００

４．４．６４ 浮标、灯浮标

Ｋ１００

４．４．６５ 岸标、立标

Ｋ１００

４．４．６６ 信号杆

Ｋ１００

４．４．６７ 系船浮筒

Ｋ１００

４．４．６８ 过江管线标

Ｋ１００

４．４．６９ 雷达标

Ｋ１００Ｍ１００

４．４．７０ 无线电标

Ｋ１００Ｍ１００

４．４．７１ 引航站

Ｍ１００

０７

犌犅／犜２０２５７．１—２０１７



简要说明

４．４．６３　装置有发光设备的，作为浮动航标使用的专用船只。通常设置在离岸较远，岸上航标作用达

不到而又不便建造灯塔的港口或重要航道上。

符号表示在灯船的灯标位置上。

４．４．６４　设置在江、河、港湾中，用来指示安全航道或航道附近碍航物的各种形式的浮动水上标志。

各种形式的浮标和无人看守的灯浮标均用此符号表示，符号表示在浮标位置处。

４．４．６５　设在岸边、礁石、浅滩等地方的各种固定助航标志。

各种形式的立标和岸标，如导标、接岸标、过河标、测速标等，均用此符号表示。

４．４．６６　为指示通行、水深、风讯而设立的一种助航信号标志。

通行信号杆（台）、水深信号杆、风讯信号杆等，均用此符号表示。

４．４．６７　设置在水上的用于固定船只的浮筒式装置。

符号表示在浮筒位置处。

４．４．６８　设在电缆或管道过江的两岸端的立标。该立标顶端有三角形空心版，写有“禁止抛锚”的警示

标版。

按实地位置用此符号表示。

４．４．６９　一种能连续发射无线电信号，并在雷达图像显示器上指示信号方向线的雷达信标台。

４．４．７０　供船舶测向的专用无线电发射台。

４．４．７１　负责对进出港口的船舶进行引航的巡逻船的位置或引航船会船（登船）的位置。

必要时可加注引航地区或港口的名称。

１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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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符号名称

符 号 式 样

１∶５００ １∶１０００ １∶２０００

符号细部图 多色图色值

４．４．７２ 引航处

Ｍ１００

４．４．７３ 沉船

　ａ．露出的

　ｂ．淹没的
Ｋ１００

４．４．７４ 废船

Ｋ１００

４．４．７５ 急流区域

　ａ．大面积的

Ｋ１００

４．４．７６ 旋涡区域

　ａ．大面积的

Ｋ１００

４．４．７７ 通航河段起止点

Ｃ１００

４．４．７８ 直升飞机停机坪

Ｋ１００

４．４．７９ 缆车道

Ｋ１００

２７

犌犅／犜２０２５７．１—２０１７



简要说明

４．４．７２　未设岸上望台的服务处。

用相应的符号表示内部地物，并加注“引航”，当图上不能容纳注记时，可配置符号表示。

４．４．７３　沉船分为露出水面的和水面下的。

根据情况分别用相应的符号表示。沉船区域用地类界表示。

４．４．７４　废弃船只的弃放地。

用地类界绘出范围线，其内配置符号，并加注“废”字。

４．４．７５　在狭窄水道或滩等处水流流速明显增大形成湍急的水域。

大面积的急流应表示其范围线。

４．４．７６　受地形的影响或由不同方向、不同流速的几股水流汇合而形成的旋涡。

大面积的旋涡应表示其范围线。

４．４．７７　标示通航河段的起点与终点。

各种吨位的通航起止点均用此符号表示。符号的箭头方向朝向通航河段。

４．４．７８　直升飞机起降使用的区域。

停机坪范围线依据实地形状勾绘，其内配置符号。

４．４．７９　在陡坡上铺设铁轨，利用钢缆带动车厢沿轨道上下行驶的车道。

临时性的不表示。

３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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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符号名称

符 号 式 样

１∶５００ １∶１０００ １∶２０００

符号细部图 多色图色值

４．４．８０ 简易轨道

Ｋ１００

４．４．８１ 架空索道

　ａ．端点、支架

　　ａ１．
依比例尺的

　　ａ２．不依比例尺的
Ｋ１００

４．４．８２ 滑槽（滑道）

　ａ．
依比例尺的

　ｂ．不依比例尺的

Ｋ１００

４．４．８３ 渡口

　ａ．汽车渡

　ｂ．火车渡

　ｃ．人渡

　　９０，１１９０———载重

吨数

Ｋ１００

４．４．８４ 徒涉场

　ａ．汽车徒涉场

　ｂ．行人徒涉场

Ｋ１００

４．４．８５ 跳墩

Ｋ１００

４．４．８６ 漫水路面

Ｋ１００

４７

犌犅／犜２０２５７．１—２０１７



简要说明

４．４．８０　在工矿区供机动牵引车、手压机式手推车行驶的固定小型铁轨。

临时性的不表示。

１∶２０００图上宽度小于０．５ｍｍ的用０．５ｍｍ表示。

４．４．８１　跨越河流、山谷和地面障碍物、用绞车牵引钢缆在支架上架空运输物质或人员的一种钢缆线。

１∶５００、１∶１０００地图上的支架、杆柱按实地位置表示；１∶２０００地图上两端的支架按实地位置

表示，中间配置表示。

４．４．８２　
在山谷或山地斜坡上架设或挖凿的供滑行运输用的槽子。

符号中的“”形缺口朝上坡方向，底线垂直于路线。当滑槽宽度在图上小于２．０ｍｍ时，用符号ｂ

表示。

４．４．８３　载运人员、车辆过江、河、湖、海的场所，分人渡、汽车渡和火车渡等。

能载渡汽车和火车的渡口加注载重吨数，火车渡还应加注“火车”二字。

４．４．８４　能涉水过河的场所。

４．４．８５　浅水河中安置可跨步过河的石墩或石块。

４．４．８６　道路通过浅水河流的路段。

符号的虚线表示在河流上游一侧。

５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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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符号名称

符 号 式 样

１∶５００ １∶１０００ １∶２０００

符号细部图 多色图色值

４．５ 管线

４．５．１

４．５．１．１

４．５．１．２

４．５．１．３

高压输电线

架空的

　ａ．电杆

　　３５———电压（ｋＶ）

地面下的

　ａ．电缆标

输电线入地口

　ａ．
依比例尺的

　ｂ．不依比例尺的

Ｋ１００

４．５．２

４．５．２．１

４．５．２．２

４．５．２．３

配电线

架空的

　ａ．电杆

地面下的

　ａ．电缆标

配电线入地口

Ｋ１００

４．５．３

４．５．３．１

４．５．３．２

４．５．３．３

４．５．３．４

４．５．３．５

４．５．３．６

电力线附属设施

电杆

电线架

电线塔（铁塔）

　ａ．
依比例尺的

　ｂ．不依比例尺的

电缆标

电缆交接箱

电力检修井孔

Ｋ１００

４．５．４ 变电室（所）

　ａ．室内的

　ｂ．露天的
Ｋ１００

６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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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要说明

４．５　管线

包括输电线、通信线、各种管道及其附属设施等。

４．５．１　用以输送６．６ｋＶ以上且固定的高压输电线路。

多种电线在一个杆柱上时只表示主要的。输电线路需注出电压数。

输电线根据需要可不连线，仅在杆位或转折、分岔处和出图廓时在图内表示一段符号以示走向。

地下输电线根据需要表示。图上每隔３节～４节表示一节电压符号。

电缆标按实地位置表示，一般不取舍，但在１∶２０００地形图上电力线直线部分的电缆标可取舍。

地下电力线用虚线表示，入地口紧靠杆位垂直于电力线表示。

４．５．２　用以输送６．６ｋＶ以下且固定的低压配电线路。

配电线的表示方法同输电线。

４．５．３　电力线附属设施

４．５．３．１　支撑电线的立杆。

电杆不分建筑材料、断面形状，均用同一个符号表示。电杆按实地位置表示。

线路转点的电杆须表示，直线部分的电杆可取舍。

４．５．３．２　由两根立杆组成，支撑电线的支架。

电线架按实地位置表示。

４．５．３．３　
由钢架结构组成，支撑电线的塔架。

电线塔（铁塔）按实地位置表示。

４．５．３．４　
指示地下电力线的地面标志。

电缆标符号垂直于电力线表示。电缆标位置按实地表示，但在１∶２０００地形图上除拐弯处外，

直线部分可取舍。

４．５．３．５　交流电电缆的分接设备。图上只表示室外的电缆交接箱，并按实地位置表示；大于符号尺

寸的，用轮廓线表示，其内配置符号。

４．５．３．６　进入地下检修电力线的出入口。

４．５．４　改变电压和控制电能输送与分配的场所。

设在房屋内的，其房屋轮廓内配置符号；露天的其范围用相应的地物符号表示，范围内配置符号；

其房屋或轮廓范围不能依比例尺表示时，只表示变电室（所）符号，符号表示在大变压器的位置上。

７７

犌犅／犜２０２５７．１—２０１７



编号 符号名称

符 号 式 样

１∶５００ １∶１０００ １∶２０００

符号细部图 多色图色值

４．５．５ 变压器

　ａ．
依比例尺的

　ｂ．不依比例尺的

Ｋ１００

４．５．６

４．５．６．１

４．５．６．２

４．５．６．３

４．５．６．４

４．５．６．５

陆地通信线

地面上的

　ａ．
电杆

地面下的

　ａ．电缆标

通信线入地口

通信交接箱

通信检修井孔

　ａ．
电信人孔

　ｂ．电信手孔

Ｋ１００

４．５．７

４．５．７．１

４．５．７．２

４．５．７．３

４．５．７．４

管道

架空的

　ａ．依比例尺的墩架

　ｂ．不依比例尺的墩架

地面上的

地面下的及入地口

有管堤的

　热、水、污———输送物

名称

Ｋ１００

４．５．８ 海底光缆、电缆

Ｋ１００

４．５．９ 燃气调压站

　ａ．房屋内的

Ｋ１００

８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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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要说明

４．５．５　露天的、安装在电线杆、架上的小型变压器。

按实地位置表示。变压器大于符号尺寸的，用轮廓线表示，其内配置符号。

４．５．６　供通信的陆地电缆、光缆线路，如电话线、广播线、电视线等。

光缆应加注“光”字，较长时图上每隔１５ｃｍ重复注出。

电缆标是指示地下通信线的地面标志，按实地位置表示。

通信检修井孔指进入地下检修通信线的出入口。不分井盖形状，只区分人孔和手孔符号。

供市内、城镇通信网主干电（光）缆与配线电（光）缆交接的大容量交接分线设备。图上只表示落

地的通信交接箱。有线电视交接箱指有线电视网交接分线设备，也用通信交接箱符号表示，并加注

“电视”。

通信线及附属设施的表示方法同输电线。

４．５．７　输送油、汽、气、水等液体和气态物质的管状设施。

管道分为架空的、地面上的、地面下的、有管堤的四种，分别用相应符号表示，并加注输送物名称。

根据需要也可注记输送物名称简注。输送物名称简注见表３。

表３

类别 给水 排水 煤气 天然气 液化气 热力 电力 通信 工业管道

简注 水 污、雨、合 煤气 气 液化 热 电 信 氧、氢、乙炔、油、渣等

　　
注：“合”表示污水、雨水合流。

　　架空管道的支架按实际位置表示，当支架密集时，直线部分可取舍。

地下管道在能判别走向的情况下可选择表示。地面下的管道在地面上的标志用过江管线标符号

表示。

有管堤的管道是指管道敷设于地面，上面修筑土堤保护管道。图上大于符号尺寸的依比例尺表示。

各种管道通过河流、沟渠时，在水上通过的以“架空的”符号表示，在水下通过的以“地面下的”符

号表示，漂浮在水面上用地面上的符号表示。

管道及附属设施表示的详细程度可根据需要而定。

不明用途的管道只表示符号，不注输送物名称。

４．５．８　敷设于海底用于传输光、电信号的缆线。

电缆、光缆分别加注“光”“电”注记。

４．５．９　
用于天然气、人工煤气、液化石油气等非腐蚀性气体压力调节、稳压、控制计量、远程监测的设

备。含燃气调压器、燃气调压箱、燃气调压柜、燃气调压站。

燃气调压站设备在房内时用房屋表示，其内配置符号。

９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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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符号名称

符 号 式 样

１∶５００ １∶１０００ １∶２０００

符号细部图 多色图色值

４．５．１０ 管线指示桩

Ｋ１００

４．５．１１ 管道检修井孔

　ａ．给水检修井孔

　ｂ．中水检修井孔

　ｃ．排 水 （污 水）检 修

井孔

　ｄ．排水暗井

　ｅ．煤气、天然气、液化

气检修井孔

　ｆ．热力检修井孔

　ｇ．工业、石油检修井孔

　ｈ．公安检修井孔

　ｉ．不明用途的井孔

Ｋ１００

４．５．１２ 管道其他附属设施

　ａ．水龙头

　ｂ．消火栓

　ｃ．阀门

　ｄ．污水雨水篦子

Ｋ１００

４．６ 境界

４．６．１
国界

　ａ．已定界和界桩、界碑

及编号

　ｂ．未定界

Ｋ１００

０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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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要说明

４．５．１０　指示天然气、给水、排水、热力、石油等管线地埋隐蔽工程的地面警示标志。

根据用图需要选取表示。

４．５．１１　管道检修井孔按实际位置表示，不区分井盖形状，只按检修类别用相应符号表示。重点表示

在铺装路上的检修井。１∶２０００图可取舍。

ａ．进入地下检修给水管道的出入口。

ｂ．进入地下检修中水管道的出入口。

ｃ．进入地下检修排水管道的出入口。

ｄ．进行清污、疏通地下排水管道的地下井口。

ｅ．进入地下检修煤气、天然气、液化气管道的出入口。

ｆ．进入地下检修热力管道的出入口。

ｇ．
进入地下检修工业管道的出入口。

ｈ．进入地下检修公安部门设置的各类地下管线的出入口。

ｉ．不明用途的或综合管道的检修井孔。

４．５．１２　管道其他附属设施

ａ．室外饮水、供水的出水口的控制开关。供水站依比例尺表示，其内配置水龙头符号。成排分布

的水龙头，两头按实地位置表示，中间可选取表示。

ｂ．消防用水接口。室外地上和地下的消火栓均用此符号表示。

ｃ．工业、热力、液化气、天然气、煤气、给水、排水等各种管道的控制开关。阀门池在图上大于符号

尺寸时，依比例尺表示，其内配置阀门符号。

ｄ．城市街道及内部道路旁污水雨水管道口起箅滤作用的过滤网。符号按实际形状沿道路边线

表示。

４．６　境界

包括国界、省界、地级界、县界、乡界、村界及其他界线等。当两级以上境界重合时，按高一级境界

表示。国家内部各种境界，遇有行政隶属不明确地段，用未定界符号表示。

境界线的转角处不应有间断，应在转角上绘出点或线。

４．６．１　国界是国与国之间的领土分界线。国界应根据国家正式签定的边界条约或边界议定书及附

图，按实地位置在图上精确表示。

ａ．表示国界时应注意：

———国界符号应连续不间断，界桩、界碑应按坐标值定位，注出其编号，并尽量注出高程；

———同号双立或同号三立的界桩、界碑，图上不能同时按实地位置表示时，用空心小圆圈按实地

的位置关系表示，并注出各自序号；

———各种注记不要压盖国界符号，并均应注在本国界内。

ｂ．以河流及线状地物为界的国界表示方法：

———以河流中心线或主航道为界的，河流符号内能表示国界符号时，国界符号在河流中心线位置

或主航道线上不间断表示出，并正确表示岛屿、沙洲的归属；河流符号内表示不下国界符号

时，国界符号在河流两侧不间断交错表示（每段３节～４节），岛屿、沙洲用附注标明归属；

———以共有河流或线状地物为界的，国界符号应在其两侧每隔３ｃｍ～５ｃｍ交错表示３节～４节

符号，岛屿用附注标明归属；

———以河流或线状地物一侧为界的，国界符号在相应的一侧不间断表示出。

１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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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符号名称

符 号 式 样

１∶５００ １∶１０００ １∶２０００

符号细部图 多色图色值

４．６．２ 省级行政区界线和

界标

　ａ．已定界

　ｂ．未定界

　ｃ．
界标

Ｋ１００

４．６．３ 特别行政区界线

Ｋ１００

４．６．４ 地级行政区界线

　ａ．已定界和界标

　ｂ．未定界 Ｋ１００

４．６．５ 县级行政区界线

　ａ．
已定界和界标

　ｂ．未定界 Ｋ１００

４．６．６ 乡、镇级界线

　ａ．已定界

　ｂ．
未定界 Ｋ１００

４．６．７ 村界

Ｋ１００

４．６．８ 特殊地区界线

Ｋ１００

４．６．９ 开 发 区、保 税 区

界线
Ｍ１００

４．６．１０ 自然、文化保护区

界线
Ｍ１００

４．７ 地貌

２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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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要说明

４．６．２～４．６．５　国家内部省级行政区之间的、地级行政区之间的、县级行政区之间的分界线和界线

标志。

各级行政区划界应以相应的符号准确表示。各级界桩、界标要准确表示。界标若为石碑的则以

纪念碑符号表示。

境界以线状地物为界，不能在线状符号中心表示时，可沿两侧每隔３ｃｍ～５ｃｍ交错表示出３节

～４
节符号，但在境界相交或明显拐弯点以及接近图廓或调绘面积边缘的地方，境界符号不应省略。

应清楚地标明岛屿、沙洲等的隶属关系。

“飞地”界线用其所辖属行政单位的境界符号表示，并在其范围内加注隶属注记。

４．６．６　乡、镇、国有农场、林场、牧场、盐场、养殖场等之间的行政分界线。

４．６．７　村与村之间的行政分界线。

４．６．８　
不适用于用上述界线表示的特殊地区，可用特殊地区界表示。

如国外的克什米尔地区用此符号表示。

４．６．９　国内如高新技术开发区、经济开发区、农业开发区、保税区等界用此符号表示，并在其范围内注

记名称注记。

４．６．１０　经国家或省级人民政府颁布的自然保护区界、林业保护区、动物保护区、湿地保护区、海洋保

护区、国家森林公园、风景旅游区及世界自然或文化遗产、湿地公园、国家地质公园等的范围界线。

用此符号表示，并在其范围内注记名称。

４．７　地貌

包括等高线、高程注记点、水域等值线、水下注记点、自然地貌及人工地貌等。

３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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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符号名称

符 号 式 样

１∶５００ １∶１０００ １∶２０００

符号细部图 多色图色值

４．７．１ 等高线及其注记

　ａ．首曲线

　ｂ．计曲线

　ｃ．间曲线

　ｄ．助曲线

　ｅ．草绘等高线

　　２５
———高程

Ｍ４０Ｙ１００Ｋ３０

４．７．２ 示坡线

Ｍ４０Ｙ１００Ｋ３０

４．７．３ 高程点及其注记

　１５２０．３、－１５．３———

高程

Ｋ１００

４．７．４ 比高点及其注记

　６．３，２０．１，３．５———比高

与所表示的

地物用色

一致

４．７．５ 特殊 高 程点 及 其

注记

　洪１１３．５———最大洪水

位高程

　１９８６．６
———发生年月

Ｋ１００

４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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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要说明

４．７．１　等高线是地面上高程相等的各相邻点所连成的闭合曲线。等高线分为首曲线、计曲线、间曲

线、助曲线、草绘等高线。

ａ．从高程基准面起算，按基本等高距测绘的等高线，又称基本等高线。

ｂ．从高程基准面起算，每隔四条首曲线（当基本等高距采用２．５ｍ时，则每隔三条）加粗一条的等

高线，又称加粗等高线。

ｃ．按二分之一基本等高距测绘的等高线，又称半距等高线。表示时可不闭合，但应表示至基本等

高线间隔较小、地貌倾斜相同的地方为止。在表示小山顶、小洼地、小鞍部等地貌形态时，可缩

短其实部和虚部的尺寸。

ｄ．按四分之一基本等高距测绘的等高线，又称辅助等高线，表示时可不闭合。

ｅ．当地貌测绘的精度不合规范要求时，用草绘等高线，其实部长可视面积大小以５ｍｍ～１２ｍｍ

表示。

相邻两条等高线间距不应小于０．３ｍｍ；在等高线比较密的等倾斜地段，当两计曲线间的空白小

于２ｍｍ时，可间断个别首曲线。

等高线遇到房屋、窑洞、公路、双线表示的河渠、冲沟、陡崖、路堤、路堑等符号时，应表示至符号

边线。

单色图上等高线遇到各类注记、独立地物、植被符号时，应间断。

大面积的盐田、基塘区，视具体情况可不测绘等高线。

等高线高程注记应分布适当，便于用图时迅速判定等高线的高程，其字头朝向高处。根据地形情况

图上每１００ｃｍ
２

面积内，应有１个～３个等高线高程注记。

４．７．２　指示斜坡降落的方向线，它与等高线垂直相交。

一般应表示在谷地、山头、鞍部、图廓边及斜坡方向不易判读的地方。凹地的最高、最低一条等高

线上也应表示示坡线。

４．７．３　根据高程基准面测定高程的地面点。

高程点用０．５ｍｍ的黑点表示。独立地物如宝塔、烟囱等的高程均为地物基部的地面高，高程点

省略，只在符号旁注记其高程。高程点注一般记注至０．１ｍ，１∶５００、１∶１０００地形图可根据需要注至

０．０１ｍ；陆地上低于零米的高程点，应在其注记前加“－”号。

高程点高程注记用正等线体注出。

高程注记点应选在明显地物点或地形特征点上。依据地形类别及地物点和地形点的数量，密度

为每１００ｃｍ
２

内５个～２０个。

４．７．４　地物顶部至地物基部的高差。

在图上用０．５ｍｍ的点表示，定位在地物的顶部。对于独立地物如烟囱、宝塔等，比高点省略，只

在符号旁注记其比高。

比高注记用长等线体注出。比高点及注记应与所表示的地物用色一致。

４．７．５　具有特殊需要和意义的高程点，如洪水位、大潮潮位等处的高程点。

５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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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符号名称

符 号 式 样

１∶５００ １∶１０００ １∶２０００

符号细部图 多色图色值

４．７．６

４．７．６．１

４．７．６．２

水下等值线及注记点

采用１９８５国家高

程基准的水下高程

　ａ．
水下高程（实测高

程）注记

　ｂ．水下等高线

　　ｂ１．首曲线

　　ｂ２．计曲线

　　ｂ３．间曲线

　　ｂ４．当地平均海水面

　　 －３
、－５———高程

采用深度基准面的

水下深度

　ａ．
水 深 （转 绘 水 深）

注记

　　ａ１．水深

　　ａ２．
干出高度

　ｂ．等深线

　　ｂ１．首曲线

　　ｂ２．
计曲线

　　３、５———水深

Ｃ１００

４．７．７ 独立石

　ａ．依比例尺的

　ｂ．不依比例尺的

　　２．４
———比高

Ｋ１００

４．７．８ 土堆、贝 壳 堆、矿

渣堆

　ａ．依比例尺的

　ｂ．
不依比例尺的

　　３．５———比高

Ｋ１００

４．７．９ 石堆

　ａ．依比例尺的

　ｂ．不依比例尺的

Ｋ１００

４．７．１０ 熔岩漏斗、黄土漏斗

Ｍ４０Ｙ１００Ｋ３０

４．７．１１ 坑穴

　ａ．依比例尺的

　ｂ．不依比例尺的

　　２．６
、２．３———深度

Ｋ１００

４．７．１２ 山洞、溶洞

　ａ．
依比例尺的

　ｂ．不依比例尺的
Ｋ１００

６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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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要说明

４．７．６　海岸线以下采用１９８５国家高程基准作为高程起算面测定水下高程及等高线（无法与国家高程

基准进行联测的岛屿，可采用当地平均海水面作为高程起算面），也可采用深度基准面测定水深及等

深线，但同一幅图内只能采用一种起算面。

４．７．６．１　采用１９８５国家高程基准的水下高程：

ａ．水下高程是指测定海岸线以下的地面高程。高程注记以米为单位，用正等线体注出；实测点位

在小数点的位置上，高程低于零米（基准面）时用负数注出。

ｂ．水下等高线指海岸线以下高程相等的各相邻点所连成的闭合曲线。水下等高线分为首曲线、

计曲线及间曲线。低于零米（基准面）的等高线，其高程用负数注出。水下等高线用正等线体

注出，注记字头指向浅水处。在较宽的干出滩上应表示当地多年平均海水面，并加注“平均海

水面”注记。当干出滩宽度在图上小于１０ｍｍ时，不表示当地平均海水面线。

４．７．６．２　采用深度基准面（最低低潮面）的水下深度：

ａ．水深（转绘水深）注记。

　ａ１．水深是深度基准面向下至水下测点的深度，根据海图由内业转绘。转绘海图的水深用右斜

等线体注出；实测点位在整数中心，小数用拖尾小号数字表示。

　ａ２．干出高度是指从深度基准面向上至水下测点的高度。干出高度注记下加“－”线。

ｂ．等深线指根据深度基准面测定的深度值相等的各相邻点所连成的闭合曲线。根据海图内业转

绘。等深线注记用右斜等线体注出。注记字头指向浅水处。

４．７．７　地面上长期存在的具有方位意义的较大的独立石块。

能依比例尺表示的应表示其轮廓线，其内配置符号。独立石应标注比高。

４．７．８　由泥土、贝壳、矿渣堆积而成的堆积物。

沿其顶部概略轮廓表示为实线，斜坡根据其坡度大小用斜坡或陡坎符号表示至坡脚，并标注比

高；图上面积小于符号ｂ的用符号ｂ表示。海边的贝壳堆、固定的矿渣堆分别加注“贝壳”“渣”字。

对于较大的没有明显顶部棱线和坡底轮廓的且独立的堆积体，如“矸石山”，可用地类界表示其范

围，内部以等高线表示，并加注名称。

４．７．９　由石块堆积而成的堆积物。

图上面积大于符号尺寸的用地类界表示其范围线，中间配置符号。

４．７．１０　在岩溶地区受水的溶蚀或岩层塌陷而在地面形成的漏斗状或碟形的封闭洼地。

面积小的用此符号表示（符号的点线朝东南方向，其定位点在椭圆中心）；面积大的按实际情况用

陡崖、陡坎和等高线配合表示，其中心仍应表示漏斗符号。

黄土漏斗也用此符号表示，并加注“土”字。

４．７．１１　地表面突然凹下的部分，坑壁较陡，坑口有较明显的边缘。

以陡坎符号表示坑边缘，并标注坑底高程或坑穴深度。坑穴面积很大时可配合等高线表示。

４．７．１２　山洞是指山体中的洞穴；溶洞指受水溶蚀或岩层塌陷而形成的地下空洞。

符号在洞口位置上按真实方向表示。符号两端短线表示洞口宽度；当洞口宽度小于３ｍｍ时用

符号ｂ表示。山洞、溶洞有名称的加注名称。

人工修筑的防空洞和探洞等亦用此符号表示，并加注相应的说明注记“防”“探”等字。

７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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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符号名称

符 号 式 样

１∶５００ １∶１０００ １∶２０００

符号细部图 多色图色值

４．７．１３ 冲沟

　　３．４，４．５———比高

Ｍ４０Ｙ１００Ｋ３０

４．７．１４ 地裂缝

　ａ．依比例尺的

２．１———裂缝宽

５．３———裂缝深

　ｂ．
不依比例尺的

Ｍ４０Ｙ１００Ｋ３０

４．７．１５ 陡崖、陡坎

　ａ．土质的

　ｂ．石质的

　　１８．６，２２．５———比高

Ｍ４０Ｙ１００Ｋ３０

４．７．１６ 人工陡坎

　ａ．未加固的

　ｂ．已加固的

Ｋ１００

４．７．１７ 防风固沙方格

Ｍ４０Ｙ１００Ｋ３０

４．７．１８ 露岩地、陡石山

　ａ．
露岩地

　ｂ．
陡石山

１９８６．４———高程

Ｍ４０Ｙ１００Ｋ３０

４．７．１９ 岩墙

　７———比高

Ｍ４０Ｙ１００Ｋ３０

４．７．２０ 平沙地

Ｍ４０Ｙ１００Ｋ３０

８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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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要说明

４．７．１３　地面长期被雨水急流冲蚀而形成的大小沟壑，沟壁较陡，攀登困难。

图上宽度在０．５ｍｍ以内的用线粗为０．１ｍｍ～０．５ｍｍ单线渐变表示；宽度大于０．５ｍｍ的用双

线表示；宽度在３ｍｍ以上的需表示陡崖符号。宽度大于５ｍｍ时还应表示沟内等高线。冲沟应标

注比高。

沟坡较缓的宽大冲沟可用等高线表示，或用符号与等高线配合表示。

４．７．１４　由地壳运动引起的地裂或采掘矿物后的采空区塌陷造成的地表裂缝。

图上宽度大于１ｍｍ 时用双线表示，并标注宽度和深度；小于１ｍｍ 时其实际长度按两头以

０．１５ｍｍ～０．５ｍｍ
渐变的单线表示，并加注“裂”字。

４．７．１５　形态壁立、难于攀登的陡峭崖壁或各种天然形成的坎（坡度在７０°以上），分为土质和石质

两种。

符号的实线为崖壁上缘位置。土质陡崖图上水平投影宽度小于０．５ｍｍ时，以０．５ｍｍ短线表

示；大于０．５ｍｍ时，依比例尺用长线表示。石质陡崖图上水平投影宽度小于２．４ｍｍ时，以２．４ｍｍ

表示，大于２．４ｍｍ时依比例尺表示。

图上长度大于５ｍｍ且比高大于０．５ｍ（２ｍ等高距图幅大于１ｍ）时应表示；当比高大于１个等

高距时应适当量注比高。

４．７．１６　由人工修成的坡度在７０°以上的陡峻地段。

图上长度大于５ｍｍ且比高大于０．５ｍ（２ｍ等高距图幅大于１ｍ）时应表示；当比高大于１个等

高距时应适当量注比高。符号的上沿实线表示陡坎的上棱线，齿线表示陡坎坡面，符号齿线一般表示

到坎脚；陡坎图上水平投影宽度小于０．５ｍｍ时，以０．５ｍｍ短线表示；大于０．５ｍｍ时，依比例尺用长

线表示。当坡面有明显坎脚线时，可用地类界表示其坎脚线。

有护栏的陡坎，护栏可与陡坎配合表示。陡坎与其他要素的配合表示参见附录Ｂ。

４．７．１７　治理沙漠、减少沙漠化危害的方格沙障地。

草、石以及生物降解塑料等材料筑成的方格，分别加注“草”“石”“塑”等。

４．７．１８　露岩地指岩石露出地面且分布较集中的地段。图上用等高线配合散列的石块符号表示，在其

边缘处适当多配置些石块符号以示其概略范围。

陡石山指全部或大部分岩石裸露且坡度大于７０°的陡峻山岭。当石山坡度小于７０°时，用等高线

配合露岩地符号表示。陡石山应适当标注高程。

４．７．１９　地壳裂隙被岩浆充填，冷却后成板状岩体，经长期剥蚀而露出地面的墙体。

在图上依实地长度用此符号表示。比高在１ｍ以上的要加注比高。

４．７．２０　平坦沙地或起伏不明显的沙地。

面积较大时加注注记。

９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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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符号名称

符 号 式 样

１∶５００ １∶１０００ １∶２０００

符号细部图 多色图色值

４．７．２１ 崩崖

　ａ．
沙土崩崖

　ｂ．石崩崖 Ｍ４０Ｙ１００Ｋ３０

４．７．２２ 滑坡

Ｍ４０Ｙ１００Ｋ３０

４．７．２３ 泥石流

Ｍ４０Ｙ１００Ｋ３０

４．７．２４ 熔岩流

Ｍ４０Ｙ１００Ｋ３０

４．７．２５ 斜坡

　ａ．未加固的

　　ａ１．
天然的

　　ａ２．人工的

　ｂ．已加固的

ａ

Ｍ４０Ｙ１００Ｋ３０

ｂ

Ｋ１００

４．７．２６ 梯田坎

　２．５———比高

Ｋ１００

４．７．２７ 石垄

　ａ．依比例尺的

　ｂ．半依比例尺的

Ｋ１００

４．７．２８ 岸垄、土垄

　２．５，５—比高

Ｍ４０Ｙ１００Ｋ３０

０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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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要说明

４．７．２１　沙土质或石质的山坡受风化作用，其碎屑向山坡下崩落的地段。

分别用相应符号表示。符号上缘实线表示崩崖上缘，若上缘是陡崖时应表示陡崖符号。面积较

大时用等高线配合表示。

４．７．２２　斜坡表层由于地下水和地表水的影响，在重力作用下向下滑动的地段。

符号上缘用陡崖符号表示，范围用地类界表示，其内部的等高线用长短不一的虚线表示。

４．７．２３　山坡大量泥沙堆积受水侵蚀突然大量坠滑而形成的具有强大破坏力的特殊洪流。

图上按实地分布范围用密集的三角块配以沙点表示。泥石流地段的地貌可用草绘等高线表示。

４．７．２４　由火山口喷出的炽热而流动的岩浆，到地面后冷却凝固而成熔岩。熔岩分布的地段为熔

岩流。

其范围用地类界表示。

４．７．２５　各种天然形成和人工修筑的坡度在７０°以下的坡面地段。

图上长度大于５ｍｍ且比高大于１ｍ（２ｍ等高距图幅大于１ｍ）的应表示，并注比高。天然形成

斜坡用棕色表示，人工修筑的用黑色表示。斜坡在图上投影宽度小于２ｍｍ时，以陡坎符号表示。

符号的上沿实线表示斜坡的上棱线，长短线表示坡面，符号的长线表示到坡脚，当坡面有明显坡

脚线时，可用地类界表示其坡脚线。

４．７．２６　依山坡或谷地由人工修筑的阶梯式农田陡坎。

当其图上长度大于５ｍｍ且比高大于０．５ｍ（２ｍ等高距时大于１ｍ）时应表示；当比高大于１个

等高距时应适当量注比高。梯田坎坡顶与坡脚间投影宽度在图上大于２ｍｍ时，应依比例尺表示，并

需适当标注比高或注出坎上坎下高程。

１∶２０００图上梯田坎过密，两坎间距在图上小于８ｍｍ时，可适当取舍。

４．７．２７　在山坡或河滩地上用大小不同的石块，由人工堆积而成的狭长石围。

图上长度大于５ｍｍ、比高大于０．５ｍ（２ｍ等高距图幅大于１ｍ）的应表示，比高大于１个等高距

时应测注比高。图上面积较大时，用地类界表示其范围，中间配置符号。

４．７．２８　由各种原因在河滩地或山坡上形成的其高、宽和坡度均不规则的垄状地物。

图上长度大于５ｍｍ、比高大于０．５ｍ（２ｍ等高距图幅大于１ｍ）的应表示，比高大于１个等高距

时应测注比高。开挖沟渠、疏通河道堆积而成的狭长土堆也用岸垄符号表示。

岸垄、土垄用０．５ｍｍ～１．０ｍｍ的短线排列表示，坡脚宽度在图上小于１ｍｍ的用单排短线符号

表示，大于１ｍｍ的用双排短线表示；符号的中心线应与实地相应的中心线一致。

１９

犌犅／犜２０２５７．１—２０１７



编号 符号名称

符 号 式 样

１∶５００ １∶１０００ １∶２０００

符号细部图 多色图色值

４．８ 植被与土质

４．８．１
稻田

　ａ．田埂

Ｃ１００Ｙ１００

ａ．Ｋ１００

４．８．２ 旱地

Ｃ１００Ｙ１００

４．８．３ 菜地

Ｃ１００Ｙ１００

４．８．４ 水生作物地

　ａ．非常年积水的

菱———品种名称

Ｃ１００Ｙ１００

４．８．５ 台田、条田

Ｃ１００

２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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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要说明

４．８　植被与土质

包括农林用地、城市绿地及土质等。

同一地段生长有多种植物时，植被符号可配合表示，但不要超过三种（连同土质符号）。如果种类

很多，可舍去经济价值不大或数量较少的。符号的配置应与实地植被的主次和稀密情况相适应。

表示植被时，除疏林、稀疏灌木林、迹地、高草地、草地、半荒草地、荒草地等外，一般均应表示地

类界。

配置植被符号时，不要截断或压盖地类界和其他地物符号。植被范围被线状地物分割时，在各个

隔开部分内，至少应配置一个符号。

４．８．１　种植水稻的耕地。

不分常年有水和季节性有水，均用此符号表示。水旱轮作地也按稻田符号表示。

符号按整列式配置；田埂图上长度小于１ｃｍ可取舍；宽度大于１ｍｍ的以双线表示。

４．８．２　稻田以外的农作物耕种地，包括撂荒未满三年的轮歇地。

符号按整列式配置。大面积的旱地可不用符号表示，在其范围内加注“旱地”注记。

４．８．３　以种植蔬菜为主的耕地。

符号按整列式配置，有喷灌设备的菜地需加注“喷灌”二字。粮菜轮种的耕地按旱地表示。

４．８．４　比较固定的以种植水生作物为主的用地，如菱角、莲藕、茭白地等。

符号按整列式配置。图上面积大于２ｃｍ
２

的除表示符号外，应加注品种名称。

非常年积水的水生作物地（如藕田），在图上用不固定水涯线加符号表示。

４．８．５　台田指土壤含盐、碱成分较重地区（非盐碱地），为改造土壤、挖有排盐、排碱沟渠的地面抬高的

农田。其范围用地类界表示，地物用相应的地物符号表示，并加注“台田”注记。已长期种植作物的台

田以相应作物符号表示。

平原地区由各级灌排渠道和道路合理布局形成便于机械化作业和灌溉排水的条状农田也用此符

号表示，并加注“条田”注记。

３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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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符号名称

符 号 式 样

１∶５００ １∶１０００ １∶２０００

符号细部图 多色图色值

４．８．６

４．８．６．１

４．８．６．２

园地

经济林

　ａ．
果园

　ｂ．
桑园

　ｃ．
茶园

　ｄ．橡胶园

　ｅ．其他经济林

经济作物地

Ｃ１００Ｙ１００

４．８．７ 成林

Ｃ１００Ｙ１００

４．８．８ 幼林、苗圃

Ｃ１００Ｙ１００

４．８．９ 灌木林

　ａ．大面积的

　ｂ．独立灌木丛

　ｃ．狭长灌木林

Ｃ１００Ｙ１００

４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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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要说明

４．８．６　以种植果树为主，集约经营的多年生木本和草本作物，覆盖度大于５０％或每亩株数大于合理

株数７０％的土地。

４．８．６．１　经济林指以生产果品、食用油料、饮料、调料、工业原料和药材为主要目的的树木。

ａ．种植各种果树的园地。

在其范围内整列式配置符号，并加注果树树种名称，如“苹”“梨”等字。

ｂ．以种植桑树为主的园地。

在其范围内整列式配置符号。

ｃ．以种植茶树为主的园地。

在其范围内整列式配置符号。

ｄ．以种植橡胶树为主的园地。

在其范围内整列式配置符号。

ｅ．除果园、茶园、桑园、橡胶园以外的木本作物。

在其范围内整列式配置符号，并加注树种名称，如“漆”等字。

４．８．６．２　经济作物地指由人工栽培、种植比较固定的多年生长植物，如甘蔗、麻类、香蕉、药材、香茅

草、啤酒花、可可、咖啡、胡椒、油棕等。经济作物与其他作物轮种的，不按经济作物地表示。

在其范围内整列式配置符号，并加注相应作物名称，如“蔗”“麻”“药”等。

４．８．７　林木进入成熟期、郁闭度（树冠覆盖地面的程度）在０．３（不含０．３）以上、林龄在２０年以上的、已

构成稳定的林分（林木的内部结构特征）能影响周围环境的生物群落。包括各种针叶林、阔叶林。

在其范围内每隔１０ｍｍ～２０ｍｍ散列配置符号。

图上面积大于２５ｃｍ
２

的应注出树种简注，根据需要可注出平均树高（注至整米）。

４．８．８　林木处于生长发育阶段，通常树龄在２０年以下，尚未达到成熟的林分。苗圃指固定的林木育

苗地。

幼林、苗圃在其范围内整列式配置符号，并分别加注“幼”“苗”字。

４．８．９　成片生长、无明显主干、枝叉丛生的木本植物地。

攀援崖边的藤类和矮小的竹类植物亦用灌木林符号表示。

ａ．覆盖度在４０％以上的灌木林地。在其范围内散列配置符号。

ｂ．覆盖度在４０％以下的灌木林地和杂生在疏林、竹林、草地、盐碱地、沼泽地、沙地内的零星灌

木，按实地位置用此符号表示。

ｃ．沿道路、沟渠分布较长的狭长灌木林用此符号表示，图上长度小于１０ｍｍ的用灌木丛符号

表示。

５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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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符号名称

符 号 式 样

１∶５００ １∶１０００ １∶２０００

符号细部图 多色图色值

４．８．１０ 竹林

　ａ．
大面积竹林

　ｂ．小面积竹林、竹丛

　ｃ．
狭长竹丛

Ｃ１００Ｙ１００

４．８．１１ 疏林

Ｃ１００Ｙ１００

４．８．１２ 迹地

Ｃ１００Ｙ１００

４．８．１３ 防火带

Ｋ１００

４．８．１４ 零星树木

Ｃ１００Ｙ１００

４．８．１５ 行树

　ａ．乔木行树

　ｂ．灌木行树

Ｃ１００Ｙ１００

４．８．１６ 独立树

　ａ．
阔叶

　ｂ．针叶

　ｃ．棕榈、椰子、槟榔

　ｄ．果树

　ｅ．特殊树

Ｃ１００Ｙ１００

６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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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要说明

４．８．１０　以生长竹子为主的林地。

ａ．在其范围内散列配置符号。

ｂ．有方位意义的竹丛用此符号。

ｃ．图上宽度小于４ｍｍ的狭长竹林用此符号表示，长度依比例尺表示。

４．８．１１　树木郁闭度在０．１～０．３的林地。

在其范围内表示符号，表示符号时应注意显示其实地树木稀密分布特征。疏林可与其底层的土

质、其他植被符号配合表示。

４．８．１２　林地采伐后或火烧后５年内未变化的土地。

在其范围内整列式配置符号。

４．８．１３　林区、草原中为防止火灾灾情蔓延而开辟的空道。

宽度依比例尺表示，加注“防火”。若防火带较长，每隔５ｃｍ～８ｃｍ注记一次。防火带在图上的

宽度大于５ｍｍ时，还应表示等高线。

４．８．１４　杂生在灌木林、草地中或散生在田间、水边、村落附近等处的树木。

按实地位置表示。

４．８．１５　沿道路、沟渠和其他线状地物一侧或两侧成行种植的树木或灌木。

行树两端的树木实测表示，中间配置符号，符号间距可视具体情况略为放大或缩小。凡线状地物

两侧的行树，表示时应鳞错排列。

４．８．１６　有良好方位意义的或著名的单棵树。

针叶、阔叶、棕榈、果树等用相应的符号表示。著名的应加注名称。由管理部门确定的有特殊保

护意义的树木用特殊树符号表示，根据需要可加注编号。

７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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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符号名称

符 号 式 样

１∶５００ １∶１０００ １∶２０００

符号细部图 多色图色值

４．８．１７ 高草地

　
芦苇———植物名称

Ｃ１００Ｙ１００

４．８．１８ 草地

　ａ．天然草地

　ｂ．改良草地

　ｃ．人工牧草地

　ｄ．人工绿地

Ｃ１００Ｙ１００

４．８．１９ 半荒草地

Ｃ１００Ｙ１００

４．８．２０ 荒草地

Ｃ１００Ｙ１００

４．８．２１ 花圃、花坛

Ｃ１００Ｙ１００

４．８．２２ 盐碱地

Ｍ４０Ｙ１００Ｋ３０

４．８．２３ 小草丘地

　ａ．独立的

　ｂ．大面积的

Ｍ４０Ｙ１００Ｋ３０

８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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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要说明

４．８．１７　以生长芦苇、席草、芒草、芨芨草和其他高秆草本植物的草地。

在图上按其分布范围整列式配置符号，并分别加注植物名称，如“芦苇”“席草”“芒草”“芨芨

草”等。

４．８．１８　以生长草本植物为主的、覆盖度在５０％以上的地区。

ａ．以天然草本植物为主，未经改良的草地，包括草甸草地、草丛草地、疏林草地、灌木草地和沼泽

草地。在其范围内整列式配置符号。

ｂ．采用灌溉、排水、施肥、松耙、补植等措施进行改良的草地。

ｃ．人工种植的牧草地。

ｄ．城市中人工种植的绿地。

４．８．１９　草类生长比较稀疏，覆盖度在２０％～５０％的草地。

符号按整列式配置。

４．８．２０　植物特别稀少，其覆盖度在５％～２０％的土地，不包括盐碱地、沼泽地和裸土地。

一般只表示位于气候特别干旱和土壤贫瘠地区，符号按整列式配置。

４．８．２１　用来美化庭院，种植花卉的土台、花园。

街道、道路旁规划的绿化岛、花坛及工厂、机关、学校内的正规花坛均用此符号表示。符号按整列

式配置。有墩台或矮墙的，其轮廓用实线表示。

４．８．２２　有盐碱聚积的地面。

图上只表示不能种植作物的盐碱地，在其范围内散列配置符号。盐碱地上长有其他植被时，用相

应植被符号配合表示。

４．８．２３　在沼泽、草原和荒漠地区长有草类或灌木的小丘成群分布的地面。

独立的可依比例尺表示时，需表示范围线；大面积的在其范围内散列配置符号。沼泽地上的草墩

也用此符号表示。

９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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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符号名称

符 号 式 样

１∶５００ １∶１０００ １∶２０００

符号细部图 多色图色值

４．８．２４ 龟裂地

Ｍ４０Ｙ１００Ｋ３０

４．８．２５ 白板地

Ｍ４０Ｙ１００Ｋ３０

４．８．２６ 沙砾地、戈壁滩

Ｍ４０Ｙ１００Ｋ３０

４．８．２７ 沙泥地

Ｍ４０Ｙ１００Ｋ３０

４．８．２８ 石块地

Ｍ４０Ｙ１００Ｋ３０

４．８．２９ 残丘地

　５———平均比高

Ｍ４０Ｙ１００Ｋ３０

４．８．３０ 裸土地

Ｍ４０Ｙ１００Ｋ３０

４．９ 注记

０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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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要说明

４．８．２４　黏土地表水分被强烈蒸发后而形成坚硬网状裂隙的地面。

在其范围内散列配置符号。

４．８．２５　土质坚硬，地面平坦，无裂隙、无植被，表面呈白色的地面。

图上面积大于４ｍｍ
２

的应表示；４ｍｍ
２

～９ｍｍ

２

的用符号“ｂ”表示；９ｍｍ
２

以上的，其分布范围

用地类界符号表示，加注“白板地”注记。

４．８．２６　沙和砾石混合分布的沙砾地和地表几乎全为砾石覆盖的地段。

在其范围内散列配置符号。

４．８．２７　沙和泥混合分布的地面。

在其范围内整列式配置符号。

４．８．２８　岩石受风化作用而形成的石块堆积地。

在其范围内散列配置符号。

４．８．２９　由于风蚀或其他原因形成的成群石质（或土质）小丘。

在其范围内按实地方向用此符号散列配置表示（符号的圆弧一端表示迎风面）。图上面积大于

１ｃｍ

２

且平均比高大于１ｍ的，应适当测注平均比高。能依比例尺表示的残丘用等高线表示。

４．８．３０　表层为土质、基本无植被覆盖的土地。

图上面积大于５０ｍｍ
２

的裸土地，用地类界表示分布范围，加注“裸土地”注记。

４．９　注记

●
　注记包括地理名称注记、说明注记和各种数字注记等。地图中所使用的汉语文字应符合国家

通用语言文字的规范和标准。图内使用的地方字应在附注内注明其汉语拼音和读音，如地方

字“ ”音ｌａｏ（捞）。

●
　注记字大以毫米为单位，字级级差为 ０．２５ｍｍ；数字字大在２．０ｍｍ 以下者其级差为

０．２ｍｍ。　

注记列有二级以上字大或字大区间的，按地物的重要性和该地物在图上范围的大小选择

字大。

１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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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符号名称

符 号 式 样

１∶５００ １∶１０００ １∶２０００

多色图色值

４．９．１ 居民地名称注记

４．９．１．１
地级以上政府驻地

Ｋ１００

４．９．１．２ 县级（市、区）政府驻地、

（高新技术）开发区管委会 Ｋ１００

４．９．１．３ 乡镇级，国有农场、林场、

牧场、盐场、养殖场 Ｋ１００

４．９．１．４ 村庄（外国村、镇）

　ａ．行政村，外国村、镇，主要集、

场、街、圩、坝

　ｂ．村庄

Ｋ７０

２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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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要说明

　　
●
　注记字列分水平字列、垂直字列、雁行字列和屈曲字列：

　　　 水平字列———由左至右，各字中心的连线成一直线，且平行于南

图廓；

垂直字列———由上至下，各字中心的连线成一直线，且垂直于南

图廓；

雁行字列———各字中心的连线斜交于南图廓，与被注地物走向平

行，但字向垂直于南图廓，如山脉名称、河流名称等。

当地物延伸方向与南图廓成４５°和４５°以下倾斜时，由

左至右注记；成４５°以上倾斜时，由上至下注记，字序

如图１所示。

屈曲字列———各字字边垂直或平行于线状地物，依线状的弯曲排成

字列，如街道名称注记、说明注记等。

●
　注记的字隔是一列注记各字间的间隔，分下列三种：

接近字隔———各字间间隔由０ｍｍ～０．５ｍｍ；

图１

　　　 普通字隔———各字间间隔由１．０ｍｍ～３．０ｍｍ；

隔离字隔———各字间间隔为字大的２倍～５倍。

注记字隔的选择是按该注记所指地物的面积或长度大小而定。各种字隔在同一注记的各字中均

应相等。为便于读图，一般最大字隔不超过字大的５倍。地物延伸较长时，在图上可重复注记名称。

●
　注记字向一般为字头朝北图廓直立，但街道名称、公路等级其字向按图１所示。

４．９．１　居民地名称注记

居民地名称注记一般采用接近字隔、水平字列或垂直字列注出，必要时

也可用雁行字列，其注记位置次序选择按图２所示。注记不能遮盖道路交

叉处、居民地出入口及其他主要地物。散列式的居民地或居民地范围较大

时，可用普通字隔或隔离字隔注出。

有总名的居民地，其总名、分名一般均应注出。总名的注记位置要适

当、醒目。总名用比分名大两级的同体字注出。

居民地无名称时，生产建设兵团的番号等可作为居民地名称。

图２

４．９．１．１～４．９．１．３　乡、镇级以上居民地以行政名称作为正名注出，其名称应与各级政府核定的标准名

称一致；如有群众公认的自然名称时，应作为副名用比正名小二级的同体字在正名下方或右方加括号

注出。

当城镇居民地同时驻有两级以上政府机关时，名称相同的，按高一级的字体字大注出，名称不同

的，分别用相应字体字大同时注出。乡、镇以上居民地的名称应以全名注出。

乡、镇以上居民地名称选作图名时，其注记不再加大。

４．９．１．４　村委会所在的村庄（行政村）用中等线体字注记，自然村按主次和面积大小选用字大。村庄

居民地一般注记自然名称。

村庄名称作图名时，其注记字大应按原规定尺寸加大０．５ｍｍ。

村庄居民地的副名一般不注，但比较著名的应注出。

３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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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符号名称

符 号 式 样

１∶５００ １∶１０００ １∶２０００

多色图色值

４．９．２

４．９．２．１

各种说明注记

居民地名称说明注记

　ａ．政府机关

　ｂ．企业、事业、工矿、农场

　ｃ．高层建筑、居住小区、公共

设施

Ｋ１００

４．９．２．２ 性质注记

与相应地物符

号颜色一致

４．９．２．３ 其他说明注记

　ａ．控制点点名

　ｂ．其他地物说明

与相应地物符

号颜色一致

４．９．３

４．９．３．１

地理名称注记

海、海湾、江、河、运河、

渠、湖、水库等水系

Ｃ１００

４．９．３．２

４．９．３．２．１

地貌

山名、山梁、山峁、高地等

Ｋ１００

４．９．３．２．２ 其他地理名称（沙地、草

地、干河床、沙滩等） Ｋ１００

４．９．３．３

４．９．３．３．１

交通

铁路、高速公路、国道、快

速路名称

Ｋ１００

４．９．３．３．２ 省、县、乡公路、主干道、

轻轨线路名称

Ｋ１００

４．９．３．３．３ 次干道、步行街

Ｋ１００

４．９．３．３．４ 支线、内部路

Ｋ１００

４０１

犌犅／犜２０２５７．１—２０１７



简要说明

４．９．２　各种说明注记

４．９．２．１　指政府机关、工厂、学校、矿区等企事业单位的名称以及突出的高层建筑物、居住小区、公共

设施的名称。名称说明注记按地物等级和面积大小选用字大。

４．９．２．２　地物的属性注记，如砼、钢、混等建筑结构注记，油、煤、陶等工业产品种类注记，桃、油茶、香

蕉等各种园地的品种注记，散热、微波等地物分类说明注记，瀑、砾石、油、水质等各种特殊情况说明注

记，及各种大面积土质植被在采用注记形式表示时的说明注记，均用２．５ｍｍ细等线体注出。注记颜

色一般与相应地物符号颜色一致。

４．９．２．３　说明地物的注记，如控制点点名、界碑名以及用轮廓线表示而无记号性符号的地物，如自然

保护区、滑梯等，根据地物大小选用字大。

４．９．３　地理名称注记

包括水系、地貌、交通和其他地理名称。地理名称一般注当地常用的自然名称。

４．９．３．１　水系

海、海湾、海港、江、河、湖、沟渠、水库等名称，按自然形状排列注出，依其面积大小和长度选择字

大，但江、河名称的字大上游和支流不能大于下游和主流。名称一般注在河流、湖泊的内部，当内部不

能容纳时，可注在外侧。较长的河流每隔１５ｃｍ～２０ｃｍ重复注记名称，河流水道被沙洲分成若干条，

则名称应注在干流中（一般在水道最宽处，且避免将一列注记中的某一字注在沙洲上）。

４．９．３．２　地貌

４．９．３．２．１　山、山梁、峁、高地等名称。

按山体大小和著名情况选用字大，山名和峁名一般采用水平字列，接近字隔，注在山顶的右侧或

上方，应避免遮盖山顶特征地形。当山顶有高程点时，高程注在山顶左侧。当一个山名包括几个山顶

时，则可用隔离字隔注在相应位置上。

４．９．３．２．２　沙地谷地、干河床、干湖、沙滩等其他地理名称。

注记一般注在物体的内部或适当位置上，其字大等级按面积大小选择注出。

４．９．３．３　交通

铁路、公路、桥梁、街道注记的字向、字序按图１所示。注记间隔为隔离字隔，字隔应均匀相等，一

般应根据道路的长度妥善配置。较长的道路每隔１５ｃｍ～２０ｃｍ重复注记。

５０１

犌犅／犜２０２５７．１—２０１７



编号 符号名称

符 号 式 样

１∶５００ １∶１０００ １∶２０００

多色图色值

４．９．３．３．５ 桥梁名称

Ｋ１００

４．９．４

４．９．４．１

各种数字注记

测量控制点点号及高程

Ｋ１００

４．９．４．２ 公路技术等级及编号

　ａ．高速公路、国道

　ｂ．省道

　ｃ．专用、县、乡及村道

Ｋ１００

４．９．４．３ 房屋层数注记

Ｋ１００

４．９．４．４ 高程、月份、流速、水库库

容量、水深注记及其他

注记

与相应地物符

号颜色一致

４．９．４．５ 比高、深度

与相应地物符

号颜色一致

６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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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要说明

４．９．４　各种数字注记

４．９．４．１　控制点点名（点号）、高程注记及界碑的数字编号用正等线体注记。

４．９．４．２　公路技术等级和编号用正等线体字注出，圈一般应大于字大０．８ｍｍ。

４．９．４．３　房屋层数注记用细等线体注记。

４．９．４．４　高程点高程、特殊高程点高程及年月、时令月份、流速、水下高程、水深及其他注记用正等线

体，转绘海图的水深用右斜等线体字注记。

４．９．４．５　
比高、坑穴深度用长等线体字注记。

７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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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犃

（规范性附录）

说明注记简注表

犃．１　表Ａ．１给出了说明注记的简注。说明注记凡须注全名的，表中未列，如：台田、盐田、垃圾场等。

犃．２　表Ａ．１中未列的简注，可在全名中取出主要的一字或二字注在图上，所注的一、二字应以最容易联

想到的全名为主，并不与其他简注混淆，不能简注的则应注出全名。

表犃．１　说明注记简注表

类别 全名 简注 类别 全名 简注

水

　

　

系

咸水 咸…………………………………………

苦水 苦…………………………………………

养鱼池塘 鱼……………………………………

池塘 塘…………………………………………

盐湖 盐…………………………………………

排碱渠、排水渠 排………………………………

瀑布 瀑…………………………………………

跌水 跌…………………………………………

机井 机…………………………………………

枯井 枯…………………………………………

干井 干…………………………………………

自流井 流………………………………………

温泉井、温泉 温…………………………………

间流泉 间………………………………………

矿泉 矿…………………………………………

硫矿泉 硫………………………………………

毒泉 毒…………………………………………

水

　

　

系

喷泉 喷…………………………………………

贮水池、水窖 水…………………………………

污水池 污………………………………………

净化池 净………………………………………

洗煤池 洗煤……………………………………

废液池 废液……………………………………

地热井、地热池、地热泉 地热…………………

盐碱沼泽 碱……………………………………

泥炭沼泽 泥炭…………………………………

抽水站 抽………………………………………

扬水站 扬………………………………………

水泥坝 水泥……………………………………

砾石滩 砾石……………………………………

暗礁 暗…………………………………………

干出礁 干………………………………………

适淹礁 适………………………………………

居

民

地

及

设

施

钢结构，钢、钢筋混凝土结构、钢筋混凝土

结构房屋 砼……………………………………

混合结构房屋 混………………………………

砖（石）木结构房屋 砖…………………………

经房 经…………………………………………

晾房 晾…………………………………………

建筑中房屋 建…………………………………

破坏房屋 破……………………………………

岩石窑洞 石……………………………………

雨罩 雨…………………………………………

水文站 水文……………………………………

水位站 位………………………………………

流量站 量………………………………………

验潮站 验………………………………………

居

民

地

及

设

施

采石场 石………………………………………

天葬场 天葬……………………………………

散热塔 散热……………………………………

跳伞塔 伞………………………………………

蒸馏塔 蒸馏……………………………………

望塔 ………………………………………

微波传送塔 微波………………………………

移动通信塔 通信………………………………

电视差转台 差转………………………………

雷达站 雷达……………………………………

北回归线标志塔 北……………………………

射电望远镜 射电………………………………

露天货栈 货栈…………………………………

石油库、石油罐 油………………………………

８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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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犃．１（续）

类别 全名 简注 类别 全名 简注

居

民

地

及

设

施

噪声监测站 噪声………………………………

酸雨监测站 酸雨………………………………

大气监测站 大气………………………………

地表水监测站 地表水…………………………

土壤监测站 土壤………………………………

放射性监测站 放射……………………………

石油井 油………………………………………

天然气井 气……………………………………

铁矿、采铁场 铁…………………………………

铜矿 铜…………………………………………

煤矿、采煤场 煤…………………………………

硫磺矿 硫………………………………………

云母矿 云母……………………………………

石棉矿 石棉……………………………………

磷矿 磷…………………………………………

探槽 探…………………………………………

汽车检修台 车…………………………………

涌水孔 涌………………………………………

进水井 水………………………………………

出水井 出水……………………………………

注水井 水………………………………………

通风井 风………………………………………

采沙场 沙………………………………………

黏土采掘地 土…………………………………

氨气池 氨………………………………………

沼气池 沼………………………………………

居

民

地

及

设

施

煤气库 煤气……………………………………

氨水库 氨………………………………………

贮氧器 氧………………………………………

砖瓦 砖…………………………………………

陶器 陶…………………………………………

瓷器 瓷…………………………………………

木炭 炭…………………………………………

石灰 灰…………………………………………

游泳池、游泳场 泳………………………………

体育馆 体………………………………………

科技馆 科………………………………………

博物馆 博………………………………………

展览馆 展………………………………………

水泥预制场 砼预………………………………

牲口家禽饲养场 牲……………………………

打谷场 谷………………………………………

球场 球…………………………………………

贮草场 草………………………………………

贮煤场 煤………………………………………

观礼台、检阅台、平台 台………………………

通电铁丝网、有电网围墙 电……………………

风力发电塔（杆） 电……………………………

蔬菜大棚 菜……………………………………

花房 花…………………………………………

瓜棚 瓜…………………………………………

厕所 厕…………………………………………

交

　

　

通

磁浮铁轨 磁浮…………………………………

油鹤 油…………………………………………

绳桥 绳…………………………………………

缆桥 缆…………………………………………

漫水桥 漫………………………………………

浮桥 浮…………………………………………

藤桥 藤…………………………………………

钢桁架桥 钢……………………………………

钢筋混凝土桥 砼………………………………

石桥 石…………………………………………

交

　

　

通

木桥 木…………………………………………

溜索桥 溜索……………………………………

铁索桥 铁索……………………………………

人行栈道 栈道…………………………………

火车渡口 火车…………………………………

加油站 油………………………………………

加气站 气………………………………………

加油站、加气站 油气……………………………

收费站 费………………………………………

９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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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犃．１（续）

类别 全名 简注 类别 全名 简注

管

　

线

给水管道 水……………………………………

污水管道 污……………………………………

雨水管道 雨……………………………………

污水、雨水管道 合………………………………

煤气管道 煤气…………………………………

天然气管道 气…………………………………

热力管道 热……………………………………

电力管道 电……………………………………

管

　

线

通信管道 信……………………………………

氢气管道 氢……………………………………

氧气管道 氧……………………………………

乙炔管道 乙炔…………………………………

液化气管道 液化………………………………

石油管道 油……………………………………

排渣管道 渣……………………………………

陆地光缆 光……………………………………

地

貌

冰陡崖 冰………………………………………

黄土柱、黄土漏斗 土……………………………

防空洞 防………………………………………

探洞 探…………………………………………

地

貌

地裂缝 裂………………………………………

矿渣堆 渣………………………………………

贝壳堆 贝壳……………………………………

植

被

与

土

质

幼林 幼…………………………………………

苗圃 苗…………………………………………

防火带 防火……………………………………

棕榈树 棕………………………………………

椰子树 椰………………………………………

槟榔树 槟………………………………………

油桐树 油桐……………………………………

漆树 漆…………………………………………

柞树 柞…………………………………………

橘子树 橘………………………………………

苹果树 苹………………………………………

石榴树 榴………………………………………

咖啡树 咖………………………………………

栗树 栗…………………………………………

樟树 樟…………………………………………

梨树 梨…………………………………………

桃树 桃…………………………………………

杏树 杏…………………………………………

油茶树 油茶……………………………………

芒果 芒…………………………………………

茨菰 茨…………………………………………

植

被

与

土

质

荔枝树 荔………………………………………

啤酒花 啤………………………………………

葡萄园 葡………………………………………

香蕉园 蕉………………………………………

茶树地 茶………………………………………

甘蔗地 蔗………………………………………

香茅草 香茅……………………………………

莲藕 藕…………………………………………

茭白 茭…………………………………………

菱角 菱…………………………………………

药材 药…………………………………………

麻类 麻…………………………………………

胡椒地 椒………………………………………

芦苇地 芦苇……………………………………

芒草地 芒草……………………………………

芨芨草地 芨芨草………………………………

蒲草地 蒲草……………………………………

茴草地 茴草……………………………………

席草地 席草……………………………………

有喷灌设备的菜地 喷灌………………………

０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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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犅

（资料性附录）

示　　例

拦水坝、堤及河（湖、水库）岸等符号的配合示例见表Ｂ．１，表Ｂ．２。铁路及其附属设施、城区、农村、

矿区等区域的地图样图见图Ｂ．１～图Ｂ．５。

表犅．１　拦水坝、堤及河（湖、水库）岸与水域的配合

种　　类

坡面（坝、堤、岸）类型

陡坡及陡岸 斜坡

拦水坝坡面投影在图上小于０．５ｍｍ的

拦水坝、堤的坡面投影在图上大于０．５ｍｍ的

岸

　

　

体

无滩的

土质的

石质的

加固的

有滩的（岸滩宽度在图上

小于３ｍｍ的）

土质的

石质的

加固的

有滩的（岸滩宽度在图上

大于３ｍｍ的）

土质的

石质的

有防洪

墙体的

１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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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犅．２　沟渠与堤、沟堑的配合

分
　　

项 堤的内侧未成两层的表示方法 堤的内侧成两层的表示方法

堤坡的投影宽度在图上大于１ｍｍ的沟渠

堤坡的投影宽度在图上小于１ｍｍ的沟渠

堤坡加固的沟渠

堤顶宽度在图上小于０．５ｍｍ或堤基底宽度在

图上小于２ｍｍ的沟渠

有沟堑的沟渠

　　
说明：

１———车挡；２———转车盘；３———水鹤；４———色灯信号机；５———地下通道；６———地下通道出入口；７———龙门吊；

８———站线；９１———露天的站台；９２———有棚的站台；１０———天桥；１１———桥式照射灯；１２———封闭式天桥。

图犅．１　铁路及其附属设施

２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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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犅．２　城区居民地

３１１

犌犅／犜２０２５７．１—２０１７



图犅．３　农村居民地

４１１

犌犅／犜２０２５７．１—２０１７



图犅．４　矿区

５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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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犆

（规范性附录）

图廓整饰样式

图Ｃ．１、图Ｃ．２分别给出了按矩形分幅和按经纬度分幅的图廓整饰样式。

７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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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　　引

犃

岸标 ４．４．６５………………………………………

岸垄 ４．７．２８………………………………………

岸滩 ４．２．２９………………………………………

暗礁 ４．２．２４．１………………………………………

暗渠 ４．２．９…………………………………………

暗沙 ４．２．２５………………………………………

暗滩 ４．２．２６………………………………………

敖包 ４．３．９１………………………………………

犅

白板地 ４．８．２５……………………………………

半荒草地 ４．８．１９…………………………………

宝塔 ４．３．９０………………………………………

保税区界线 ４．６．９…………………………………

报刊亭 ４．３．６７……………………………………

碑、柱、墩 ４．３．７９…………………………………

北回归线标志塔 ４．３．８０…………………………

贝壳堆 ４．７．８………………………………………

崩崖 ４．７．２１………………………………………

比高点及其注记 ４．７．４……………………………

避雷针 ４．３．１３６……………………………………

变电室（所） ４．５．４…………………………………

变压器 ４．５．５………………………………………

标准轨铁路 ４．４．１…………………………………

宾馆 ４．３．５０………………………………………

博物馆 ４．３．４９……………………………………

不埋石图根点 ４．１．５………………………………

犆

材料场 ４．３．３４……………………………………

彩门 ４．３．８１………………………………………

菜地 ４．８．３…………………………………………

残丘地 ４．８．２９……………………………………

草地 ４．８．１８………………………………………

厕所 ４．３．６９………………………………………

测风塔 ４．３．９４……………………………………

长城 ４．３．１０１………………………………………

长途汽车站（场） ４．４．２１…………………………

超市 ４．３．５１………………………………………

潮汐流向 ４．２．３９…………………………………

车行桥 ４．４．２９……………………………………

沉船 ４．４．７３………………………………………

成林 ４．８．７…………………………………………

城楼 ４．３．８２………………………………………

池塘 ４．２．１７………………………………………

冲沟 ４．７．１３………………………………………

抽水站 ４．２．４３……………………………………

传送带 ４．３．２８……………………………………

船架 ４．４．５９………………………………………

船台、滑道 ４．４．５８…………………………………

船坞 ４．４．５７………………………………………

船闸 ４．２．４２………………………………………

磁浮铁轨 ４．４．１０…………………………………

村道 ４．４．７…………………………………………

村界 ４．６．７…………………………………………

存车支架 ４．４．２５…………………………………

犇

打谷场 ４．３．４２……………………………………

大棚 ４．３．３８………………………………………

大型信箱 ４．３．６２…………………………………

单幢房屋 ４．３．１……………………………………

导线点 ４．１．３………………………………………

倒虹吸 ４．２．１３……………………………………

道路反光镜（广角镜、转弯镜） ４．４．４６……………

稻田 ４．８．１…………………………………………

灯船 ４．４．６３………………………………………

灯浮标 ４．４．６４……………………………………

灯塔 ４．４．６１………………………………………

灯桩 ４．４．６２………………………………………

等高线及其注记 ４．７．１……………………………

堤 ４．２．４０…………………………………………

地磅 ４．３．３３………………………………………

地级行政区界线 ４．６．４……………………………

地窖（菜窖） ４．３．３６………………………………

地类界 ４．３．１１０……………………………………

地裂缝 ４．７．１４……………………………………

地貌 ４．７……………………………………………

９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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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面河流 ４．２．１……………………………………

地热池 ４．２．３４……………………………………

地热井 ４．２．３３……………………………………

地铁 ４．４．９…………………………………………

地下河段及水流出入口 ４．２．２……………………

地下建筑物出入口 ４．３．１１１………………………

地下建筑物通风口 ４．３．１１２………………………

地下渠道 ４．２．９……………………………………

地下通道 ４．４．３２…………………………………

地震台 ４．３．９６……………………………………

电车轨道 ４．４．１１…………………………………

电杆 ４．５．３．１………………………………………

电话亭 ４．３．６６……………………………………

电缆标 ４．５．３．４……………………………………

电缆交接箱 ４．５．３．５………………………………

电力检修井孔 ４．５．３．６……………………………

电力线附属设施 ４．５．３……………………………

电视发射塔 ４．３．６３………………………………

电视台 ４．３．５８……………………………………

电网 ４．３．１０９………………………………………

电线架 ４．５．３．２……………………………………

电线塔（铁塔） ４．５．３．３……………………………

电影院 ４．３．５２……………………………………

电子屏 ４．３．１３２……………………………………

电子眼（监控设施） ４．４．４９………………………

雕塑 ４．３．８６………………………………………

吊车 ４．３．２９………………………………………

吊脚楼 ４．３．５………………………………………

跌水 ４．２．３５………………………………………

定位基础 ４．１………………………………………

陡岸 ４．２．４７………………………………………

陡坎 ４．７．１５………………………………………

陡石山 ４．７．１８……………………………………

陡崖 ４．７．１５………………………………………

独立大坟 ４．３．７４…………………………………

独立石 ４．７．７………………………………………

独立树 ４．８．１６……………………………………

独立天文点 ４．１．９…………………………………

渡口 ４．４．８３………………………………………

犉

饭店 ４．３．５０………………………………………

防波堤 ４．２．４８．１……………………………………

防风固沙方格 ４．７．１７……………………………

防风墙（挡风墙） ４．３．１０５…………………………

防火带 ４．８．１３……………………………………

放空火炬 ４．３．２４…………………………………

放牧点 ４．３．８………………………………………

废船 ４．４．７４………………………………………

坟地 ４．３．７３………………………………………

风车 ４．３．４１………………………………………

风磨房 ４．３．４１……………………………………

烽火台 ４．３．７７……………………………………

服务区 ４．４．２８……………………………………

浮标 ４．４．６４………………………………………

浮桥 ４．４．３０………………………………………

犌

干出礁 ４．２．２４．２……………………………………

干出滩（滩涂） ４．２．２２……………………………

干出线 ４．２．２１……………………………………

干沟 ４．２．１５………………………………………

干河床（干涸河） ４．２．５……………………………

干涸湖 ４．２．１９……………………………………

岗楼 ４．３．１３１………………………………………

岗亭 ４．３．１３１………………………………………

高草地 ４．８．１７……………………………………

高程点及其注记 ４．７．３……………………………

高架路 ４．４．１３……………………………………

高速公路 ４．４．４……………………………………

高压输电线 ４．５．１…………………………………

戈壁滩 ４．８．２６……………………………………

隔音墙（声屏障） ４．３．１０４…………………………

公共汽车停车站 ４．４．２２…………………………

公路零公里标志 ４．４．４５…………………………

公墓 ４．３．７３………………………………………

沟堑 ４．２．８…………………………………………

沟渠 ４．２．７…………………………………………

沟渠流向 ４．２．３８…………………………………

古关塞 ４．３．８２……………………………………

古迹 ４．３．７６………………………………………

鼓楼 ４．３．８２………………………………………

观景台 ４．３．５６……………………………………

观礼台 ４．３．５６……………………………………

管道 ４．５．７…………………………………………

管道检修井孔 ４．５．１１……………………………

０２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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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道井（油、气井） ４．３．１２…………………………

管道其他附属设施 ４．５．１２………………………

管线 ４．５……………………………………………

管线指示桩 ４．５．１０………………………………

灌木林 ４．８．９………………………………………

光能电池板 ４．３．１８………………………………

广告牌 ４．３．１３２……………………………………

龟裂地 ４．８．２４……………………………………

滚水坝 ４．２．４４……………………………………

国道 ４．４．５…………………………………………

国界 ４．６．１…………………………………………

过江管线标 ４．４．６８………………………………

过街天桥 ４．４．３２…………………………………

犎

海岸线 ４．２．２１……………………………………

海岛 ４．２．２７………………………………………

海底光缆、电缆 ４．５．８……………………………

海上救助站 ４．３．４８………………………………

海上平台 ４．３．１４…………………………………

涵洞 ４．２．１４………………………………………

旱地 ４．８．２…………………………………………

行树 ４．８．１５………………………………………

河流流向及流速 ４．２．３７…………………………

湖泊 ４．２．１６………………………………………

花圃 ４．８．２１………………………………………

花坛 ４．８．２１………………………………………

滑槽（滑道） ４．４．８２………………………………

滑坡 ４．７．２２………………………………………

环保监测站 ４．３．９８………………………………

荒草地 ４．８．２０……………………………………

黄土漏斗 ４．７．１０…………………………………

活树篱笆 ４．３．１０８…………………………………

火车站及附属设施 ４．４．３…………………………

犑

机耕路（大路） ４．４．１８……………………………

机井 ４．２．３２………………………………………

积肥池 ４．３．４４……………………………………

级面桥 ４．４．３６……………………………………

急流区域 ４．４．７５…………………………………

纪念碑 ４．３．８０……………………………………

纪念塔 ４．３．９０……………………………………

迹地 ４．８．１２………………………………………

加固岸 ４．２．４６……………………………………

加气站 ４．４．２３……………………………………

加油站 ４．４．２３……………………………………

假石山 ４．３．１３５……………………………………

架空房 ４．３．５………………………………………

架空索道 ４．４．８１…………………………………

简易轨道 ４．４．８０…………………………………

建筑物前汽车坡道 ４．３．１１５………………………

建筑中房屋 ４．３．２…………………………………

健身、娱乐设施 ４．３．５５……………………………

交通 ４．４……………………………………………

交通测速器 ４．４．４９………………………………

交通警示牌 ４．４．５０………………………………

交通巡警平台 ４．３．１３１……………………………

礁石 ４．２．２４………………………………………

教堂 ４．３．８９………………………………………

阶梯路 ４．４．１７……………………………………

街道 ４．４．１４………………………………………

街道地名牌（路牌） ４．４．５１………………………

街道信号灯 ４．４．２６………………………………

街头游园景观小品 ４．３．１３３………………………

经堆 ４．３．９１………………………………………

经济林 ４．８．６．１……………………………………

经济作物地 ４．８．６．２………………………………

经塔 ４．３．９０………………………………………

境界 ４．６……………………………………………

旧地堡 ４．３．７８……………………………………

旧碉堡 ４．３．７８……………………………………

救生艇站 ４．３．４８…………………………………

居民地及设施 ４．３…………………………………

剧院 ４．３．５２………………………………………

犓

开发区界线 ４．６．９…………………………………

坎儿井 ４．２．１０……………………………………

科技馆 ４．３．４９……………………………………

科学试验站 ４．３．１００………………………………

坑穴 ４．７．１１………………………………………

快速路 ４．４．１２……………………………………

矿井井口 ４．３．９……………………………………

矿渣堆 ４．７．８………………………………………

１２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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犔

垃圾场 ４．３．７０……………………………………

垃圾台 ４．３．７１……………………………………

拦水坝 ４．２．４５……………………………………

栏杆 ４．３．１０６………………………………………

缆车道 ４．４．７９……………………………………

缆桥 ４．４．３５………………………………………

廊房（骑楼） ４．３．６…………………………………

廊桥 ４．４．３４………………………………………

雷达 ４．３．９９………………………………………

雷达标 ４．４．６９……………………………………

篱笆 ４．３．１０７………………………………………

里程碑 ４．４．５２……………………………………

立标 ４．４．６５………………………………………

立交桥 ４．４．３１……………………………………

粮仓（库） ４．３．３９…………………………………

望塔 ４．３．２０……………………………………

零星树木 ４．８．１４…………………………………

领海基点指向碑 ４．３．８０…………………………

溜索桥 ４．４．３５……………………………………

流量站 ４．３．９５……………………………………

陆地通信线 ４．５．６…………………………………

路标（指示牌） ４．４．４７……………………………

路灯 ４．３．１２９………………………………………

路堤 ４．４．４４………………………………………

路堑 ４．４．４３………………………………………

露天采掘场 ４．３．１０………………………………

露天货栈、材料场 ４．３．３４…………………………

露天设备 ４．３．２７…………………………………

露天体育场 ４．３．５３………………………………

露天舞台 ４．３．５６…………………………………

露岩地 ４．７．１８……………………………………

乱掘地 ４．３．１０……………………………………

罗经校正系船柱 ４．４．５６…………………………

裸土地 ４．８．３０……………………………………

犕

麻尼堆 ４．３．９１……………………………………

码头 ４．４．５４………………………………………

埋石图根点 ４．１．４…………………………………

漫水路面 ４．４．８６…………………………………

漫水桥 ４．４．３０……………………………………

门顶 ４．３．１１４………………………………………

门洞 ４．３．１２０………………………………………

门墩 ４．３．１２７………………………………………

门式路标 ４．４．４８…………………………………

蒙古包 ４．３．８………………………………………

苗圃 ４．８．８…………………………………………

庙宇 ４．３．８７………………………………………

明峒 ４．４．３９………………………………………

犖

内部道路 ４．４．１６…………………………………

泥石流 ４．７．２３……………………………………

犘

牌坊 ４．３．８１………………………………………

牌楼 ４．３．８１………………………………………

配电线 ４．５．２………………………………………

喷水池 ４．３．１３４……………………………………

棚房 ４．３．３…………………………………………

飘楼 ４．３．６…………………………………………

平沙地 ４．７．２０……………………………………

坡度标 ４．４．５２……………………………………

破坏房屋 ４．３．４……………………………………

瀑布 ４．２．３５………………………………………

犙

旗杆 ４．３．８５………………………………………

起重机 ４．３．３１……………………………………

气象台（站） ４．３．９４………………………………

汽车检修台 ４．３．７５………………………………

轻轨线路 ４．４．１０…………………………………

清真寺 ４．３．８８……………………………………

球场 ４．３．５３………………………………………

泉 ４．２．３１…………………………………………

犚

燃气调压站 ４．５．９…………………………………

人工陡坎 ４．７．１６…………………………………

人行道 ４．４．１５……………………………………

人行拱桥 ４．４．３６…………………………………

人行桥 ４．４．３３……………………………………

溶洞 ４．７．１２………………………………………

熔岩流 ４．７．２４……………………………………

２２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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犛

三角点 ４．１．１………………………………………

散热棒 ４．４．４２……………………………………

散热塔 ４．３．２０……………………………………

沙坑 ４．３．５４………………………………………

沙砾地 ４．８．２６……………………………………

沙泥地 ４．８．２７……………………………………

沙洲 ４．２．３０………………………………………

晒佛台 ４．３．９２……………………………………

山洞 ４．７．１２………………………………………

珊瑚礁 ４．２．２４．４……………………………………

商场 ４．３．５１………………………………………

烧纸炉 ４．３．７２……………………………………

射电望远镜 ４．３．９９………………………………

绳桥 ４．４．３５………………………………………

省道 ４．４．６…………………………………………

省级行政区界线和界标 ４．６．２……………………

施工区 ４．３．３２……………………………………

湿地 ４．２．３６………………………………………

石堆 ４．７．９…………………………………………

石块地 ４．８．２８……………………………………

石垄 ４．７．２７………………………………………

时令河 ４．２．４………………………………………

时令湖 ４．２．１８……………………………………

时令桥 ４．４．３３……………………………………

示坡线 ４．７．２………………………………………

适淹礁 ４．２．２４．３……………………………………

室外电梯 ４．３．１２５…………………………………

室外楼梯 ４．３．１２２…………………………………

室外自动扶梯 ４．３．１２４……………………………

收费站 ４．４．２７……………………………………

售货亭 ４．３．６７……………………………………

售票亭 ４．３．６７……………………………………

疏林 ４．８．１１………………………………………

输水渡槽（高架渠） ４．２．１１………………………

输水隧道 ４．２．１２…………………………………

水产养殖场 ４．３．３７………………………………

水车 ４．３．４０………………………………………

水窖 ４．２．３４………………………………………

水井 ４．２．３２………………………………………

水库 ４．２．２０………………………………………

水轮泵 ４．２．４３……………………………………

水磨房 ４．３．４０……………………………………

水泥预制场 ４．３．４２………………………………

水生作物地 ４．８．４…………………………………

水塔 ４．３．２１………………………………………

水塔烟囱 ４．３．２２…………………………………

水位站 ４．３．９５……………………………………

水文站 ４．３．９５……………………………………

水系 ４．２……………………………………………

水下等值线及注记点 ４．７．６………………………

水运港客运站 ４．４．５３……………………………

水闸 ４．２．４１………………………………………

水中岛 ４．２．２７……………………………………

水中滩 ４．２．２８……………………………………

水准点 ４．１．６………………………………………

饲养场 ４．３．３５……………………………………

塑像 ４．３．８６………………………………………

隧道 ４．４．３８………………………………………

犜

台阶 ４．３．１２１………………………………………

台田 ４．８．５…………………………………………

探槽 ４．３．１６………………………………………

探井（试坑） ４．３．１５………………………………

特别行政区界线 ４．６．３……………………………

特殊地区界线 ４．６．８………………………………

特殊高程点及其注记 ４．７．５………………………

藤桥 ４．４．３５………………………………………

梯田坎 ４．７．２６……………………………………

体育馆 ４．３．４９……………………………………

天文台 ４．３．９７……………………………………

挑廊 ４．３．１１８………………………………………

条田 ４．８．５…………………………………………

跳墩 ４．４．８５………………………………………

跳伞塔 ４．３．２０……………………………………

铁路平交道口 ４．４．４０……………………………

铁丝网 ４．３．１０９……………………………………

铁索桥 ４．４．３５……………………………………

亭 ４．３．８３…………………………………………

亭桥 ４．４．３４………………………………………

停泊场（锚地） ４．４．６０……………………………

停车场 ４．４．２４……………………………………

通航河段起止点 ４．４．７７…………………………

通信检修井孔 ４．５．６．５……………………………

３２１

犌犅／犜２０２５７．１—２０１７



通信交接箱 ４．５．６．４………………………………

通信营业厅 ４．３．５９………………………………

突堤 ４．２．４８．２………………………………………

徒涉场 ４．４．８４……………………………………

土城墙 ４．３．１０２……………………………………

土地庙 ４．３．９３……………………………………

土堆 ４．７．８…………………………………………

土垄 ４．７．２８………………………………………

犠

网球场 ４．３．５３……………………………………

危险岸区 ４．２．２３…………………………………

危险海区 ４．２．２４．５…………………………………

微波传送塔 ４．３．６５………………………………

围墙 ４．３．１０３………………………………………

尾矿库 ４．３．１１……………………………………

卫星地面站 ４．３．９９………………………………

卫星定位等级点 ４．１．８……………………………

卫星定位连续运行站点 ４．１．７……………………

温室 ４．３．３８………………………………………

文化遗产保护区界 ４．６．１０………………………

文物碑石 ４．３．８４…………………………………

屋顶设施 ４．３．６４…………………………………

无线电标 ４．４．７０…………………………………

无线电杆 ４．３．６５…………………………………

无障碍通道 ４．３．１１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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洗车台 ４．３．７５……………………………………

系船浮筒 ４．４．６７…………………………………

系船柱 ４．４．５５……………………………………

下跨道 ４．３．１２０……………………………………

县道 ４．４．７…………………………………………

县级行政区界线 ４．６．５……………………………

乡、镇级界线 ４．６．６………………………………

乡村路 ４．４．１９……………………………………

乡道 ４．４．７…………………………………………

消失河段 ４．２．３……………………………………

小草丘地 ４．８．２３…………………………………

小路 ４．４．２０………………………………………

小三角点 ４．１．２……………………………………

斜坡 ４．７．２５………………………………………

信号杆 ４．４．６６……………………………………

宣传橱窗 ４．３．１３２…………………………………

悬空通廊 ４．３．１１９…………………………………

旋涡区域 ４．４．７６…………………………………

学校 ４．３．４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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烟囱及烟道 ４．３．２３………………………………

岩墙 ４．７．１９………………………………………

岩溶漏斗 ４．７．１０…………………………………

盐碱地 ４．８．２２……………………………………

盐井 ４．３．１３………………………………………

盐田（盐场） ４．３．２５………………………………

檐廊 ４．３．１１７………………………………………

验潮站 ４．３．９５……………………………………

扬水站 ４．２．４３……………………………………

阳台 ４．３．１１６………………………………………

窑 ４．３．２６…………………………………………

窑洞 ４．３．７…………………………………………

药浴池 ４．３．４３……………………………………

野生动物通道 ４．４．４１……………………………

液、气贮存设备 ４．３．１９……………………………

医疗点 ４．３．４６……………………………………

移动通信塔 ４．３．６５………………………………

艺术景观灯 ４．３．１２９………………………………

遗址 ４．３．７６………………………………………

引航处 ４．４．７２……………………………………

引航站 ４．４．７１……………………………………

邮局 ４．３．６０………………………………………

邮筒 ４．３．６１………………………………………

游泳场（池） ４．３．５７………………………………

幼林 ４．８．８…………………………………………

雨罩 ４．３．１１４………………………………………

园地 ４．８．６…………………………………………

院门 ４．３．１２３………………………………………

运动场 ４．３．５３……………………………………

运河 ４．２．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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匝道 ４．４．３１………………………………………

栅栏 ４．３．１０６………………………………………

窄轨铁路 ４．４．２……………………………………

展览馆 ４．３．４９……………………………………

栈道 ４．４．２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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栈桥 ４．４．３７………………………………………

沼泽、湿地 ４．２．３６…………………………………

照壁（影壁） ４．３．１２６………………………………

照射灯 ４．３．１３０……………………………………

蒸馏塔 ４．３．２０……………………………………

支柱、墩、钢架 ４．３．１２８……………………………

直升飞机停机坪 ４．４．７８…………………………

植被与土质 ４．８……………………………………

制水坝 ４．２．４８……………………………………

钟楼 ４．３．８２………………………………………

竹林 ４．８．１０………………………………………

贮草场 ４．３．４２……………………………………

贮煤场 ４．３．４２……………………………………

贮水池 ４．２．３４……………………………………

柱廊 ４．３．１１３………………………………………

专用公路 ４．４．８……………………………………

专用供氧点 ４．３．４７………………………………

砖石城墙 ４．３．１０１…………………………………

装卸漏斗 ４．３．３０…………………………………

自动取款机 ４．３．６８………………………………

自行车租赁点 ４．４．２５……………………………

自然保护区界 ４．６．１０……………………………

钻孔 ４．３．１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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